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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8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1 May 2008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M.,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M.,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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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S.B.S.,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G.B.S.,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S.B.S.,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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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容根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S.B.S.,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森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J.P.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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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麟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偉強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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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J.P.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陳方安生議員，大紫荊勳賢， J.P.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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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李國英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YAU TANG-WAH,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VA CHENG,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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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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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國際清算銀行）令》 ...  116/2008

   

《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令》 ...................................  

 

117/2008

   

《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及

國際金融公司）令》 .....................  

 

118/2008

  

《2008 年立法會條例（修訂附表 5）令》 ..........   119/2008

  

《選舉開支 高限額（立法會選舉）規例》 ........   120/2008

   

《2008 年證券及期貨（徵費）（修訂）令》........   121/2008

  

《 2008 年證券及期貨（投資者賠償 ─  徵費） 

 （修訂）規則》 ............................  

 

122/2008

  

《2008 年空氣污染管制（燃料限制）（修訂）規例》 ...   123/2008

  

《2008 年建築物（規劃）（修訂）規例》..........   124/2008

  

《 2008 年建築物（垃圾及物料回收房及垃圾槽）  

 （修訂）（規例）》 ........................  

 

125/2008

  

《2008 年化學品管制（修訂）規例》..............   126/2008

  

《2008 年應課稅品（修訂）規例》................   127/2008

  

《2008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規例》..............   12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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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火器及彈藥（儲存費）（修訂）令》 .....   129/2008

  

《2008 年當押商（修訂）規例》 .................   130/2008

  

《2008 年按摩院（修訂）規例》 .................   131/2008

  

《2008 年電訊（傳送者牌照）（修訂）規例》 .....   132/2008

  

《2008 年電訊（頻譜使用費的水平）（第二代移動服務） 

 （修訂）規例》 .........................  

 

133/2008

  

《2008 年人事登記（身分證失效）令》 ...........   134/2008

  

《2008 年古物及古蹟（歷史建築物的宣布）公告》...   135/2008

  

《2008 年噪音管制（建築工程指定範圍）（修訂） 

 公告》 .................................  

 

136/2008

  

《2008 年公司條例（修訂附表 8）令》 ............   137/2008

  

《2008 年〈2003 年公司（修訂）條例〉（生效日期）

公告》 .................................  

 

138/2008

  

《2008 年〈2004 年公司（修訂）條例〉（生效日期）

公告》 .................................  

 

139/2008

  

《2008 年〈2006 年為僱員權益作核證（中醫藥） 

 （雜項修訂）條例〉（生效日期）公告》 ...  

 

140/2008

  

《2008 年〈2007 年版權（修訂）條例〉（生效日期）

（第 3 號）公告》 .......................  

 

141/2008

  

《2008 年〈2007 年版權（修訂）條例〉（生效日期） 

 （第 4 號）公告》 .......................  

 

142/2008

  

《〈 2008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  

 （生效日期）公告》 .....................  

 

143/2008

 



立法會 ─ 2008 年 5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May 2008 

 

10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Order........ 116/200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rder .............. 117/200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Order.................................... 118/2008
 
Legislative Council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5) Order 2008 .............................. 119/2008
 
Maximum Amount of Election Expenses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Regulation ........................ 120/2008
 
Securities and Futures (Levy) (Amendment) Order 2008 ...  121/2008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vestor Compensation — Levy) 

(Amendment) Rules 2008 ............................ 122/2008
 
Air Pollution Control (Fuel Restriction)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8........................................ 123/2008
 
Building (Planning)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8 ...... 124/2008
 
Building (Refuse Storage and Material Recovery Chambers 

and Refuse Chute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8 ... 125/2008
 
Control of Chemical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8.... 126/2008
 
Dutiable Commoditie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8 ...  127/2008
 
Firearms and Ammunition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8 ...  128/2008
 
Firearms and Ammunition (Storage Fees) (Amendment) 

Order 2008 ............................................. 12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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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wnbroker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8..............  130/2008
 
Massage Establishment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8 ...  131/2008
 
Telecommunications (Carrier Licence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8 .......................................  132/2008
 
Telecommunications (Level of Spectrum Utilization Fees) 

(Second Generation Mobile Service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8......................  133/2008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Invalidation of Identity Cards) 

Order 2008 .............................................  134/2008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Declaration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Notice 2008 ...............................  135/2008
 
Noise Control (Construction Work Designated Areas) 

(Amendment) Notice 2008...........................  136/2008
 
Companie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Eighth Schedule) 

Order 2008 .............................................  137/2008
 
Companies (Amendment) Ordinance 2003  
 (Commencement) Notice 2008......................  138/2008
 
Companies (Amendment) Ordinance 2004  
 (Commencement) Notice 2008......................  139/2008
 
Certification for Employee Benefits (Chinese Medicin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Ordinance 2006 
(Commencement) Notice 2008......................  140/2008

 
Copyright (Amendment) Ordinance 2007  
 (Commencement) (No. 3) Notice 2008............  141/2008
 
Copyright (Amendment) Ordinance 2007  
 (Commencement) (No. 4) Notice 2008............  142/2008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mendment) 

Ordinance 2008 (Commencement) Notice ........  14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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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第 95 號 ─ 2007-2008 年度第四季 

   批准對核准開支預算作出修改的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 8 條 

 

第 96 號 ─ 回應 2008 年 2 月政府帳目委員會 

  第四十九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 

 

 

Other Papers  
 

No. 95 ─ Report of changes to the approved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approved during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2008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 Section 8) 

   
No. 96 ─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Report No. 49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dated February 2008  
 

 

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政務司司長會就“回應 2008 年 2 月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四十九

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回應 2008 年 2 月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四十九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Report No. 49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dated February 2008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今天我提交立法會省覽的，是回應立法會政府帳目

委員會（“帳委會”）第四十九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 

 

 帳委會主席在 2 月 20 日提交第四十九號報告書時，闡述帳委會就審計

報告書內提及有關外判公共租住屋邨的管理工作的意見。政府對帳委會報告

書的結論和建議的回應，已在提交的覆文內詳細闡述。今天，我將扼要地解

釋政府在有關範疇採取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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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外判公共租住屋邨的管理工作，我們完全認同，外判物業管理公司和

承辦商為執行公共租住屋邨的管理工作而僱用的非技術工人，必須得到保

障。房屋署亦已推出各項嚴厲措施，進一步打擊與僱傭有關的不當行為，以

及加強對物業管理公司和承辦商的監察工作。房屋署已就各項新的規管措施

發出清晰指引，說明會對違規的物業管理公司和承辦商採取強硬立場。指引

規定，前線人員必須嚴格執行扣分制度，如果懷疑有人觸犯與僱傭有關的條

例，不論涉及工人是否同意，所有個案一律轉介相關的政府部門或機構以採

取執法行動。房屋署已委派中央巡查隊監督屋邨人員處理涉嫌與僱傭有關的

不當行為，並確保於兩個月內採取跟進工作。 

 

 房屋署已仔細檢討物業管理公司和承辦商的表現評分制度，並作出改

善，包括在每次發出失責通知書後，扣減物業管理公司的合約管理表現評

分。此外，房屋署亦建議，在評審服務合約標書時，投標者曾被記的每一分，

均會從其非財務評分中作若干扣減。房屋署將會在各項建議安排提交房屋委

員會（“房委會”）轄下的投標小組委員會審批後實施。 

 

 在解決小販管理問題方面，房委會一向關注轄下公共租住屋邨的情況，

致力確保所有屋邨免受小販擺賣滋擾。關於物業管理公司解決小販問題的成

效，由於該等公司沒有法定的權力在管理外判的公共租住屋邨執行打擊非法

販賣活動，房屋署已增強特遣行動小組的人手，以協助物業管理公司執行小

販管理工作，並在有需要時接管物業管理公司的小販管理工作。房屋署會繼

續按“全城清潔策劃小組”所訂立的工作模式，與警方和其他相關的政府部

門採取聯合行動，打擊公共租住屋邨內小販黑點的非法販賣活動。房屋署人

員也會貫徹執行現有措施，進行實地突擊檢查，以監察有關情況。 

 

 房屋署亦採取積極措施，着手編製各公共租住屋邨小販數目的總覽表，

以便制訂有效的打擊小販行動計劃。物業管理公司必須透過現有的屋邨報表

系統向房屋署呈報小販人數，以便房屋署進一步完善該資訊系統，以設立中

央檔案記錄非法販賣活動。 

 

 效率促進組已應房屋署的要求就房屋署的外判安排進行研究，報告剛於

2008 年 4 月底完成。當局會不時檢討外判公共租住屋邨的管理工作，以作改

善，並配合未來的需要。 

 

 從政府覆文所述的多項措施可見，政府非常重視帳委會所提出的建議。

我們會繼續與帳委會充分合作，監察有關建議的實施進度，並定期向立法會

作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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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我謹多謝帳委會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這些意見和建議對確保政府

提供物有所值的公共服務非常有用。政府樂於接受這些批評和意見，我們並

會一如以往，盡快向帳委會作出積極回應。多謝主席女士。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制定競爭法 

Enactment of Competition Law 
 

1. 李華明議員：政府正就制定競爭法事宜再度諮詢公眾。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鑒於 2006 年 11 月發表的公眾討論文件建議競爭法涵蓋 7 類反競

爭行為，但 新的諮詢文件卻只涵蓋當中 4 類，而不涵蓋“聯合

抵制”、“不公平或歧視性的準則”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例

如掠奪式定價）”這 3 類反競爭行為，政府這樣做的理據是甚麼；

有沒有評估這做法是否違背了社會廣泛支持制定競爭法的共識； 

 

(二) 政府建議競爭事務委員會（“委員會”）可判處 高 1,000 萬元

罰款，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日前表示可視乎不同個案，提高

罰款至違法行為發生期間總營業額的 10%。政府可否進一步闡釋

“視乎不同個案”的意思是甚麼；有沒有評估該做法會否使競爭

法存在灰色地帶，以及會否因而造成執法困難；及 

 

(三) 鑒於政府建議競爭法不適用於政府或法定機構，有沒有評估造成

壟斷和違反競爭現象的政府行為不受規管，會不會使供應水、

電、煤和郵政等服務的公用事業機構及其活動亦被豁除於競爭法

的適用範圍之外，以及競爭法的效力會不會因而被削弱；當局會

不會參考外國的做法，研究如何避免採用這種“一刀切”的豁除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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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2006 年發表的諮詢文件提到的 7 項行為，只是一些反競爭行為的

例子。事實上，反競爭行為並不止於 4 項或 7 項。由於反競爭行

為的形式可隨時間和環境改變，根本沒有可能將每種形式和行為

都在法例中詳細列出。所以，這次諮詢文件建議訂立概括式的條

文，禁止所有具嚴重削弱競爭的目的或效果的行為。這做法與其

他大部分海外競爭制度的做法相若，而 2006 年公眾諮詢的回應

顯示，大多數人也同意這做法。 

 

 我想在這裏指出，無論是在 2006 年諮詢文件內提到的 7 項行為，

抑或在 新的 2008 年諮詢文件中提及的 4 項行為，即合謀定價、

串通投標、限制產量和分配市場，同樣會受競爭法例規管，只是

在執行方面，我們建議委員會仿效其他地方的做法，預先假定合

謀定價、串通投標、限制產量和分配市場的目的均嚴重削弱競

爭，再由日後的委員會決定如何處理這些行為。不過，為加強法

例的確切性，我們建議委員會應發出指引，清楚列明甚麼行為會

被預先假定是以嚴重削弱競爭為目的，以及怎樣處理這些行為。 

 

 我希望強調，主體質詢中提及的聯合抵制、不公平及歧視性的準

則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3 項行為並沒有被剔除，仍會受法例規

管。例如文件中的建議 27，便以一整章節特別討論濫用市場支配

地位，並在這章節內詳細解釋如何處理這項反競爭行為。 

 

(二) 我們建議委員會可視乎不同個案的嚴重性，決定確實罰款額。委

員會可判處 高 1,000 萬元罰款，而更重的懲罰，包括更高罰款

和取消 5 年內擔任公司董事或管理人員的資格，則只可由審裁處

應委員會的申請判處。我們的罰款上限是違法行為發生期間總營

業額的 10%，這與國際間一貫做法相若。 

 

 正如司法機構一樣，委員會會運用判斷力，就不同個案的嚴重性

考慮量刑準則後，作出判決，所以並不存在灰色地帶的問題。為

求增加透明度，委員會將會發出指引，說明計算罰款的考慮因素。 

 

(三) 主體質詢的第(三)部分其實關乎兩方面。第一，法例應怎樣處理

政府和法定機構的行為；第二，法例應怎樣處理由私營機構經營

的公用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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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一輪的諮詢結果，市民 關注的是私營機構的反競爭行

為。我們立法的首要目的，是要處理市民在這方面的關注。在香

港，公營部門的活動相對較少，主要都是以公眾利益為出發點，

向市民提供必需服務。因此，我們建議競爭法不適用於政府或法

定機構。這做法應有助確保政府或法定機構的運作，不會受到沒

有根據和出於誤解的投訴影響。 

 

 再者，法例並不是確保公營部門行為符合競爭原則的 佳方法。

如果公營部門涉及反競爭行為，政府也會按照現行競爭政策，採

取行政手段予以糾正。 

 

 我們會根據實施法例取得的經驗，檢討這做法。 

  

 至於由私營機構提供的主要公共服務（包括公共運輸、供電等），

我們參考了歐盟、英國和新加坡的做法，如果競爭法的條文會妨

礙這些企業履行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便應予以豁除。有需要注

意的是，法例只是豁除企業為履行其公共服務責任而必須進行的

活動。至於委員會在處理個別投訴個案時，是否應豁除個別活

動，有關企業須提出其認為應獲豁除的理據，讓委員會根據實際

情況作出決定。  

 

 

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現時有兩項法例清楚列出反競爭行為，便是《廣

播條例》和《電訊條例》。我參考了《電訊條例》的第 7K 和 7L 條，當中列

明如何防止在市場中處於優勢的持牌人濫用其優勢。這正正便是在第一輪諮

詢中 7 項反競爭行為的其中一項，但這行為今次卻被剔除出來，在那 4 類行

為中並沒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這一項。現時，香港唯一有這項條款的法

例政府也有，我想問局長，為甚麼在第二輪諮詢時反而把它剔除出來，令我

們覺得它不大重要？局長是否覺得這做法有矛盾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正如我在主體答覆說了本來是 7 項行為，現在是 4

項行為，李議員對 7 項和 4 項非常執着。我在主體答覆其實已解釋了，但我

們會從善如流，在聽取了你的意見後，如果我們覺得法例上要有所改善，我

們是一定會聽到大家的聲音，作出改善的。 

 

 

陳鑑林議員：我們非常贊成在法例內豁免一些公營部門，或某些公共設施應

由政府提供，然後從競爭法中獲得豁免。可是，我想知道局長對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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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近期，很多所謂社會企業會獲得政府支援，在日後的競爭法下，這方面會

否受到批評，指政府是提供方便或政策優惠，導致社會上在這方面出現所謂

不公平競爭呢？是否有需要在這方面也寫得清楚一些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們今次的建議，並沒有把政府和法定機構包括在

競爭法內。如果陳鑑林議員剛才提到的問題真的涉及反競爭行為，正如我在

主體答覆所說般，政府可能也可以利用行政手段予以糾正。不過，我想再強

調一點，由於我們現正進行諮詢，所以我們絕對歡迎任何意見。如果大家覺

得將來要在這方面寫得清楚一些，我們是絕對歡迎這意見的。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覺得政府在今次提出的諮詢文件中把那些反競爭行為

簡化，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在簡化之餘，上一次的諮詢文件有提及收購和

合併，今次的諮詢文件卻似乎對這兩項反競爭行為着墨不多。我想知道政府

現時是否不考慮收購和合併，抑或仍會考慮，我們也可以提出意見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如果湯議員看回我們的諮詢文件，便會看到我們就

收購及合併提出了 3 項建議，而我們亦在諮詢文件中寫得很清楚，我們並沒

有既定立場，我們願意聽取大家的意見，因為 3 個方案也有好處和壞處。因

此，我們絕對是歡迎任何意見的。 

 

 多謝湯議員對這份文件的讚賞。 

 

 

湯家驊議員：主席，如果政府收購一些公營服務，政府會否獲得豁免？ 

 

 

主席：湯議員，請你輪候再提問另一項補充質詢，因為這跟進不屬於你剛才

的補充質詢的一部分。 

  

 

湯家驊議員：也是有關合併的，主席。 

 

 

主席：如果我容許你這樣提問，我便要對所有議員一視同仁，我們的會議便

無法進行。請你按鈕再輪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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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香文議員：在今次第二輪的諮詢階段，不少變動也是採納了工商界在第一

輪諮詢階段所提出的反對意見。政府這樣做，是否凸顯了政府的政策是繼續

向商界傾斜？政府有否考慮過透過競爭法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在商界和消費

者的權益之間作出平衡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們今次再提出這份諮詢文件，以及顯示出政府立

法的決心，正正便是因為政府想保障消費者的權益。數十年來，香港的繁榮

也是賴於我們有競爭。以開放電訊市場為例，由 1995 年開放至今，我相信

全港市民也受惠於這項開放政策。所以，在今次的諮詢文件內，我們並非以

法律字眼寫出有關條文，不過卻寫得非常詳細，以便大家有機會再作討論。

此外，我們亦接納了上次諮詢的意見，然後寫出有關的條文。 

 

 我想告訴譚議員，我們首要的立法目的是希望競爭帶給我們更多進步，

以及保障消費者的權益，並非向任何界別傾斜。 

 

 

主席：譚香文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譚香文議員：主席，我剛才是問如何平衡商界和普通市民的權益，局長並沒

有回答這一點。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好的，主席女士。 

 

 譚議員說得很正確，在制定這項法例時，既要顧及消費者的權益，亦要

令香港的營商環境 ─ 不是商界，對不起 ─ 是令營商環境不受影響。

可是，有競爭才有進步，同時又要保護消費者的權益，在這兩者之間，我們

覺得這份文件已找到平衡。不過，我們當然亦歡迎大家繼續提供意見。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其實想跟進李華明剛才的補充質詢。我已詳細看了局

長的主體答覆，當中其實是說並非關乎有多少項行為的問題，而是預先假定

了有 4 項行為是違反競爭、削弱競爭的，但 糟糕的是我們現行的法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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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條例》已列明諸如“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是反競爭行為，這不是假定

的。所以，如果我們將來制定這樣的競爭法，連“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 

即 少這一項 ─ 也不納為預先假定的項目，這樣是否有點兒那個呢？我

們的法律是否完全不一致呢？ 

 

 此外，為何不能預先把那 3 項行為假定為反競爭行為？政府至今似乎也

沒有回答過理據為何。 

 

 

主席：涂謹申議員，據我理解，你是問政府為何不在有關反競爭的諮詢文件

內把那 3 項行為預設為反競爭行為，你並且舉出其中一項行為作為例子，對

嗎？局長，請作答。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剛才已在主體答覆解釋了，有關那 4 項行為，其

他地方也是這樣做，我們只是跟隨別人的做法而已。可是，我再重申，那只

是諮詢文件，如果涂議員有任何意見認為可作出改善，令我們可以做得更

好，我是歡迎他提出意見的。 

 

 

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為何不能預先假定那 3 項行為為反競爭或

壟斷行為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沒有補充。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剛才想追問的是，如果政府要收購某些公用事業，例

如巴士現時不斷加價，如果政府收購巴士服務，礙於現時的建議是政府機構

可獲豁免，那麼，這些行為會否也獲得豁免？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當然不能就假定性的情況作答，因為

斷定一項行為是否反競爭行為，是要視乎很多因素的。所以，我們委員會的

架構在將來會發出很多指引，委員會在接獲個案後，須審視很多背後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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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然後進行很多調查，才能予以確定。我今天不能回答湯議員這項補充質

詢，但我們的精神是政府也要進行公平競爭，不可凌駕商業機構。雖然精神

是這樣，但我也在此解釋了我們今次的建議為何豁免政府和法定機構。不

過，我們也在諮詢文件內說了將來會檢討這做法。 

 

 

湯家驊議員：局長不明白我的補充質詢。如果法例並不適用，便不會有委員

會考慮某項行為是否屬於反競爭行為；如果法例適用，事情才會交由委員會

決定是否屬於反競爭行為。我提出這項補充質詢，是因為政府現時建議在法

例下，政府機構或法定機構會獲得豁免，整項法例也不適用。如果政府收購

公共服務，例如收購巴士服務，因為巴士票價的加幅太厲害，所以政府要收

回來經營，那麼，該法例是否不適用呢？如果不適用，便不會有人進行調查，

不會有人作出決定，但如果適用，有關方面便會決定收購究竟是否違反公平

競爭，這是我這項補充質詢的焦點。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再說一次，第一，我不會回答假定性的問題；第

二，湯議員也知道，特區政府一向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我不能

說他剛才所說的假定情況會否一定發生，但如果發生，我相信社會屆時一定

會有很多爭論，亦會掀起另一個討論焦點。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仍想再問局長，為何不能把聯合抵制、不公平或歧視

性的準則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預先假定為反競爭行為呢？我首先問局長理

由是甚麼，局長回答說是跟隨其他地方的做法。他其實是否不明白理由是甚

麼，只是跟隨別人的做法呢？為何局長連別人為甚麼那樣做的理由也不能說

出來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已在主體答覆解釋過，另外的 4 項行為，即合謀

定價、串通投標、限制產量和分配市場，國際慣例認為是嚴重的行為，至於

其他 3 項行為則沒有那麼嚴重。不過，涂謹申議員似乎非常執着，認為要加

回該 3 項行為。正如我剛才所說，這是一份諮詢文件，如果涂謹申議員可以

提出強烈理據，認為應把該 3 項行為，特別是他剛才所說的那一項列為嚴重

的行為，我們是絕對樂意聽取意見的。如果我們屆時覺得涂謹申議員或李華

明議員提出的理據非常充分，我們是絕對願意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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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局長並沒有回答。這份是政府的諮詢文件，是政府說在草擬文

件時，說明為何覺得該 3 項行為不應預先假定為反競爭行為，而局長剛才的

答覆是說別人也是那樣做。我再問局長為何那樣做，但他卻無法說出為何不

把該 3 項行為預先假定為反競爭行為，一併納入諮詢文件。我們的局長是否

那麼差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覺得議員很差，為甚麼呢？因為他們不看答覆。

我已解釋了...... 

 

 

涂謹申議員：主席，那是諮詢文件。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已解釋了為何會是那樣，我是已經作出了解釋

的。如果議員有其他不同意見，他們可以向我們提出，解釋我們香港的做法

為何應與其他地方不同。涂議員說局長差，我也要說如果他真的有這種想

法，議員便是更差。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抗議。那是政府的諮詢文件，政府當然有責任解釋為

何文件不包括某些行為，對嗎？局長不能說公眾有甚麼意見便向政府提供，

公眾當然會提供意見，對嗎？那是政府的諮詢文件。主席，我抗議局長作這

樣的形容。 

 

 

主席：我不會容許這問題繼續爭論下去。第二項質詢。 

 

 

CEPA 下與電影業有關的開放措施 

Liberalization Measures Under CEPA Relating to Film Industry 
 

2. 湯家驊議員︰主席，內地與香港於 2003 年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CEPA”）。CEPA 的第一至第三階段下的

開放措施，已分別由 2004 年、2005 年及 2006 年的 1 月 1 日開始生效。關於

適用於電影業的開放措施，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下述 6 項措施由實施至今各自的有關申請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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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PA 第一階段允許在香港拍攝的華語影片經審查通過後，不受

進口配額限制在內地發行，以及把香港與內地合拍的影片視為國

產影片在內地發行；CEPA 的第二階段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經批

准在內地試點設立獨資公司，而這些公司可在內地發行國產影

片；CEPA 的第三階段允許香港與內地合拍影片的粵語版本，經

批准後在廣東省分別發行和放映； 

 

(二) 上述個案當中，無經修改和經修改後分別獲批的數目、遭否決的

數目和有關原因，以及仍在審批的數目；及 

 

(三) 政府現時有甚麼措施，協助香港的電影服務提供者應付國內種種

行政關卡，並充分利用 CEPA 下的開放措施所提供的優惠，使更

多有港資參與的影片能在內地發行和放映？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支持本地電影業界開拓市

場，包括潛力龐大的內地電影市場。其中，香港與內地簽訂的 CEPA 自 2004

年生效以來，電影業是受惠 大的行業之一。在回答湯家驊議員的質詢前，

我希望解釋一下香港電影業發展內地市場的兩個基本情況。 

 

 第一、特區政府並沒有主體質詢的第(一)及(二)部分要求提供的多項有

關電影界在內地申請審批及發行電影的數據。協助業界開拓內地市場，並與

業界保持緊密聯繫以瞭解他們的需要，是特區政府的既定政策，但我們沒有

要求業界定期匯報他們在內地的商業活動詳情（包括申請電影審批或發

行），以免加重對他們行政負擔。此外，電影業界的一般做法，是由不同製

作公司按其需要自由組合拍製電影，而這些組合在電影拍竣及發行後便會解

散，因此我們無法追溯過去 4 年香港製作電影（下稱“港產片”）和香港與

內地合拍電影（下稱“合拍片”）在內地審批及發行的詳情。不過，我稍後

會提供一些數據供議員參考。 

 

 第二、香港電影在香港以外地方發行，必須遵照當地的審批及行政機制

進行。就香港電影業在內地發展而言，特區政府與業界一直有向內地爭取簡

化審批及行政程序，但不應亦不能要求內地更改機制遷就香港。 

 

 現在，我回答湯議員的質詢。 

 

(一) 自 CEPA 第一階段實施至今，就 多港產片和合拍片上映的廣東

省而言，2004 年上映的港產片和合拍片有 30 部、2005 年有 3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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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有 29 部，而 2007 年有 40 部，比 2004 年 CEPA 實施以前

有大幅增加。此外，根據內地國產片十大票房排行榜，2004 年和

2005 年每年皆有 7 部合拍片上榜，2006 年和 2007 年每年更有 9

部合拍片上榜。合拍片在 2004 年至 2007 年期間，亦在不同中外

影展共獲 166 個獎項。在短短 4 年間，合拍片在內地發展成績斐

然，既叫好又叫座。 

 

 至於 CEPA 第二階段實施至今 3 年間，共有 7 間香港公司獲批經

營放映電影業務，另外有 6 間公司獲批在內地發行國產片。 

 

 CEPA 第三階段實施至今兩年間，從廣東省戲院放映資料顯示，

獲准上映的港產片和合拍片，超過 90%都是普通話與粵語版本同

時發行。 

 

(二) CEPA 為香港電影業開拓內地市場，提供多方面的優惠。但是，

在內地上映的港產片和合拍片須遵守內地的電影管理條例和國

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頒布的審查指引。如果電影有過度驚嚇畫

面；強烈刺激性的兇殺、血腥、暴力、吸毒、賭博等情節；夾雜

鬼怪、靈異內容；宣揚邪教或迷信等的情況，都可能違反電影審

查指引而不獲審批。此外，合拍片必須遵照 CEPA 下對合拍片的

要求，例如內地主要演員的比例不少於影片的主要演員總數的三

分之一等。但是，正如我剛才的解釋，我們並無在內地申請電影

審批的有關數據。 

 

(三) 特區政府一直以來都透過不同途徑協助香港電影業開拓內地市

場。自 CEPA 於 2004 年生效以來，電影業受惠的項目除了港產

片和合拍片的進口和發行外，業界還獲准以合資形式在內地提供

錄音和錄像製品的分銷服務，以及以獨資形式在內地改建及新建

戲院並經營放映業務。這些優惠不但為香港電影業帶來商機，亦

能配合港產片和合拍片在內地的發展。特區政府會繼續在 CEPA

下為電影業爭取發展內地市場。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對局長的答覆感到非常失望，因為他除了提供一些互

聯網上已有的資料外，對於我所有的問題，他其實都沒有回答。主席，我會

留待其他同事提出跟進問題。 

 

 我的主體質詢 主要是要求局長指出，政府現在有甚麼措施幫助香港電

影業應付國內的行政關卡。主席，我們不是要求政府改變內地的機制來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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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我們不是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們只是要求政府瞭解，例如在“色․戒”

這部電影放映後，香港電影業在內地的審批過程中遇上更多困難，有很多甚

至不獲審批，整個審批程序差不多已停頓下來。究竟政府有否瞭解香港電影

業在內地遇到甚麼困難？經瞭解是甚麼困難後，又有甚麼措施來處理呢？ 

 

 主席，請你看看主體答覆第(三)部分的答案，坦白說，確實是甚麼也沒

有回答。 

 

 

主席：湯家驊議員，你在這項補充質詢中似乎問了多個問題，但不要緊，由

於現在沒有其他議員在輪候提問，所以我請局長一併作答。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很失望，因為沒有議員輪候提問補充質詢。 

 

 主席，我們的答覆其實是非常充實的。雖然湯家驊議員認為我的主體答

覆空泛，但他其實知道，我已回答他所提出的很多問題了。儘管如此，我仍

會就湯議員剛才特別就着某部電影上映後，香港電影界可能遇到問題這一點

再作回答，我相信他主要是想詢問這一點。 

 

 其實，香港電影發展局及政府的同事與內地有關機構一直有很緊密的聯

絡。我本人在去年 8 月上任時，第一個拜訪的部委也是有關的部委，以瞭解

我們如何能夠與內地加強溝通，打通脈搏，當業界遇到問題時，我們可以第

一時間把關卡拆除。在這事件上，我可以向湯議員解釋，政府一直關注業界

的利益，以及當他們遇到問題向我們反映的時候，我們也有向內地有關部門

反映，電影發展局其實已立刻跟內地有關部門溝通。 

 

 我可以很高興地告訴湯議員，他剛才指現在仍然關卡重重的消息，可能

是已過時了一點。據我的理解， 近送審的影片都能夠在正常的時限內獲得

批准。所以，他剛才提出的問題，我相信可能是 1 個月或更久以前的問題，

即審批時間在這數個月內確曾發生過問題，但現在已經解決了。 

 

 

湯家驊議員：主席，就提交質詢，我們單是排隊抽籤，也須花一段時間。但

是，局長剛才在答覆中提到的事情，其實是可以在主體答覆中清楚說明的，

但他沒有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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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要求知道的，也是業界很想知道的，便是政府關心的程度和有甚

麼實質的措施？但是，局長剛才提到的溝通，似乎只是大家茶敍的意思，並

沒有一些實質和行政上的措施來幫助電影界，使電影更容易通過審批，得以

發行。請問局長可否再加以補充，即除了喝茶吃飯形式的溝通外，還有甚麼

實質的措施？還是沒有呢？ 

 

 

主席：湯家驊議員和馬局長都會很高興知道，現已有議員輪候，想提出補充

質詢，但我會先處理湯家驊議員剛才的跟進質詢。我認為這可以視作他剛才

補充質詢的一部分，因為他是希望局長可告訴他一些更具體的資料，即政府

在這方面做了甚麼工作來清除關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正如我的主體答覆所說，政府已協助業界打

通了很多關卡，否則，由 2004 年到現在，香港電影業界根本不可以像我的

主體答覆所說般，進軍內地。在數字上，甚至特別是在戲院方面，他們可以

獨資形式經營戲院，現在內地有些戲院是由香港電影業界獨資經營的，這都

是政府為業界所做的工作。 

 

 至於在審批方面，正如我的主體答覆所說，這是內地方面的決定，他們

有他們的標準，我們絕對不可以也不應該要求他們跟隨我們的標準。我們只

可以與他們溝通，但這並非像湯議員所說般只是飲茶吃飯而已，我們有很多

溝通的方法和渠道，向他們解釋香港電影業界遇到的問題。透過政府的解

釋，大家的問題可能會清楚很多。 

 

 所以，就着審批方面，我們要尊重他們的制度，但我們亦會代表業界向

內地有關機構解釋我們的困難。這便是所謂的溝通，而不是像湯議員所指般

只是飲茶吃飯而已。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覺得局長無須這麼失望，只要他對議員的質詢作較清

晰的答覆，我們便可以跟進得更好。 

 

 主席，局長剛才的答覆主要是說，政府有做工作，否則現時便不會有這

些改善。我不質疑這一點，我只想知道，在實質上，港產片或合拍片所遇到

的究竟是甚麼問題呢？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即我們得到甚麼

教訓、甚麼信息，日後可如何避免呢？主席，我想把問題的重心放在內容和

實質方面，而不是說 終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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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吳議員，內地有關機構其實已就審批的內容向香港

電影業界提供很詳細的指引。正如我的主體答覆所說，例如過度血腥等，業

界其實是知道的。 

 

 當然，審批會有主觀的因素，但他們是根據這些指引來進行審批的。如

果有些電影遇到大問題的時候，他們會自行跟有關機構解釋他們這樣做的原

因，而有關部委會跟他們解釋不批准的理由。他們有自己的溝通渠道。但是，

正如湯議員剛才提出在某部電影上映後所發生的問題，由於是影響到整個行

業，所以政府便要加強溝通，向有關部門瞭解情況，並扮演作為橋梁及溝通

的重要角色。他們發給業界的審批指引其實是非常清楚的，並不存在甚麼灰

色地帶或問題。 

 

 主席，不知道我是否已回答了吳議員的問題？ 

 

 

吳靄儀議員：主席，他是沒有回答的。 

 

 既然指引是這麼清晰，那麼業界所遇到的又是甚麼問題呢？是否大家的

尺度問題，即大家對何謂血腥和暴力等的理解不同，還是甚麼呢？局方在這

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只要求他們澄清、給予更多指引，抑或還有其他呢？

主席，我是想知道這些實情。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指引是非常清楚的，當然，有時候可能會有些主觀

元素，不過，我相信這在每個制度都是會發生的。 

 

 當然，這方面的工作，不是由我們來主管，所以我不能代內地有關機構

解釋。但是，我要重申，特區政府如果遇到內地有關機構跟業界在溝通上出

現問題，我們是很樂意擔任一個橋梁的角色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17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鑑林議員：主席，CEPA 對電影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在過去這麼多年來，

香港電影業可以打通內地市場，也是拜 CEPA 所賜。 

 

 主席，由於我不是電影的業內人士，所以不太瞭解質詢內所指的關卡為

何，是否主要是指在審批的制度上，香港跟內地是有一些差異呢？香港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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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影業團體（即電影業聯會）等組織可以跟政府直接對話，所以不會發

生一間公司出現問題，卻不知如何是好的情況。我想知道政府會否協助業內

人士跟內地政府進行溝通，透過他們的組織或團體來做這方面的工作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這肯定是有的，陳議員。因為我們有電影發展局，

而電影發展局是有電影業界人士的參與。在溝通方面，我可以向陳議員保

證，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這亦是我們扮演的角色。 

 

 至於內地和香港的審批制度，當然是有所不同，因為是兩種不同的文化

在“一國兩制”之下的運行，所以是不足為奇的。我舉一個例子，香港電影

是分級制的，但內地暫時沒有這個安排。這便解釋了為何在審批或程序方

面，是有所不同的。 

 

 

主席：第三項質詢。 

 

 

粵港兩地的空氣質素 

Air Quality i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3. 蔡素玉議員：據報，粵港兩地的空氣質素和本港路邊空氣質素均有惡化

跡象。政府在上月公布的《粵港珠江三角洲區域空氣監控網絡二○○七年監

測結果報告》中指出，去年在粵港兩地錄得空氣污染超出標準的天數平均佔

全年天數接近三成四，較前年上升 2.19%。報道又指本港政府在過去 5 年動

用了近 7 億元公帑改善路邊空氣質素，但本港本年首季路邊空氣污染情況卻

是自 2000 年有紀錄以來 差，超標時數逾總時數的一成，中環的超標時數

更達 310 小時，是 9 年來 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年，政府接獲多少宗涉及本港空氣質素和路邊空氣質素的

投訴； 

 

(二) 除了氣象因素外，政府會不會評估導致粵港兩地空氣質素和本港

路邊空氣質素轉差有甚麼其他因素；如果會，詳情是甚麼；如果

不會，原因是甚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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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針對上述兩項空氣質素轉差的情況，除了當局就本會環境事務委

員會本年 1 月 28 日的會議提供的文件內所提的措施外，當局有

甚麼其他對策？ 

 

 

環境局局長：多謝蔡素玉議員的質詢。在我回應具體的質詢前，我想先解釋

近年的空氣質素情況。 

 

 空氣質素除受到本地和區域內的空氣污染物排放量影響外，亦會受到短

期氣象因素影響。污染物排放量的變化是 終導致空氣質素改善或變差的基

本因素，對空氣質素的長期趨勢有 重要的影響；而氣象因素則會對空氣質

素造成短期的波動，但對長期趨勢則影響不大。 

 

 由於年與年之間的氣象情況可能會有所波動，可能會令個別月份的空氣

質素與往年同期產生偏差。因此，我們不能簡單選取某一個短時段，例如某

一個或幾個月份的空氣質素數據，與往年同期數據作直接比較，來判斷空氣

質素有否改善或變差。 

 

 要較全面評估空氣質素的變化及減排措施的成效， 佳的方法是觀察主

要污染物濃度的長期趨勢，即全年平均值的多年變化。 

 

 根據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的數據顯示，過去 3 年，即 2005 年至

2007 年之間，一般及路邊監測站錄得的主要空氣污染物平均濃度變化不大，

而 2004 年是稍好的一年（大家可從附件一看到這四五年間的變化）。自實

施一系列減少車輛排放措施後 ─ 大家也記得這些措施主要在 1999 年逐

步實施的，所以相對 1999 年來說，現時路邊監測站錄得的空氣污染物平均

濃度已有所改善，這方面大家可以在附件二的列表中看到。不過，正如我以

往曾在相關的委員會說，整體空氣質素仍是嚴峻，因此須作進一步改善的。 

 

 我現在就蔡素玉議員的質詢作出具體的回應： 

 

(一) 環保署就空氣方面收到的設訴，一般是涉及特定的污染源或投訴

對象，我們會按這些投訴作跟進執法的行動，並記錄有關資料。

署方在 2005 年共收到 12  343 宗涉及特定空氣污染的投訴；

2006 年的數字是 13  264 宗；而 2007 年則有 14  304 宗。其中約

有接近一半是與汽車的污染排放有關，其餘的主要涉及個別污染

源如酒樓油煙、地盤塵埃、臭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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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港及鄰近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近年快速增

長。過去 5 年，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增加了 30%，而廣東省的增

幅更接近一倍。蓬勃的經濟活動，帶來了相應的發電、交通、工

業等活動的需求，因而產生的空氣污染物的排放有所增加，是影

響粵港兩地空氣質素的根本源頭。這些污染源的排放量的變化，

是令空氣質素轉好或變差的基本因素。要改善兩地空氣質素，粵

港兩地政府、企業及民眾必須共同努力，缺一不可。透過粵港兩

地政府的合作機制及共同信念，粵港的減排措施長遠對兩地的空

氣質素應可帶來改善，而我相信有關的成效 終亦會在珠三角區

域空氣監測數據的長期變化趨勢中反映出來。 

 

 但是，由於短期的空氣質素容易受到氣象因素的影響，因此，我

們一般須採納約 5 年的數據，才可更客觀及科學地評估空氣質素

的變化，從而確立趨勢。鑒於珠三角區域空氣監測網絡現時只有

兩年的監測數據，我們覺得暫時有關數據仍未足夠用作趨勢分析

及評估減排措施的成效，但這些數字當然可作參考。 

 

 不過，這並不表示我們不會盡力監察及評估兩地空氣情況。粵港

政府會在未來幾年持續透過監測網絡收集更多的數據，再結合對

污染物排放量的估算，以評估兩地空氣質素的趨勢及減排措施的

成效。今年年初雙方完成的“珠三角地區空氣質素管理計劃中期

回顧研究報告”，正好為兩地空氣監控做好了資料搜集的基礎。 

 

 至於路邊空氣質素方面，政府自 1999 年已推行多項的措施以減

少車輛排放的污染物，有關措施包括資助車主把柴油的士及小巴

轉為石油汽車輛、引入低硫柴油、實施 嚴格車輛排放和車用燃

料標準、加強管制黑煙車輛、要求歐盟前期柴油車輛安裝微粒消

減裝置，以及資助歐盟前期和歐盟 I 期柴油車輛更換為歐盟 IV

期型號車輛等。 

 

 有關措施已帶來一定的成效。例如，自從引入超低硫柴油後，自

1999 年至 2007 年，路邊二氧化硫的濃度已減少 22%，現時與一

般監測站錄得的水平相若。此外，由於推行了上述的多項措施，

路邊可吸入懸浮粒子和氮氧化物濃度亦分別下降 15%和 24%，而

被檢舉的黑煙車輛數目亦減少了 80%。 

 

 但是，由於香港是路少車多，當中仍有不少較舊型車輛，加上市

區樓宇林立，有礙空氣污染物的擴散，因此，上述的措施仍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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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令路邊的空氣質素達致理想的水平。我們會繼續與社會人士及

運輸業界共同努力，研究推行更多有效措施以進一步改善路邊空

氣質素。 

 

(三) 我們在本年 1 月 28 日向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的會議提交的文

件內，已詳細列出粵港在未來幾年將採取的一系列減排措施。 

 

 在改善區域空氣質素方面，廣東省政府會在積極推行現有的減排

措施外，推出在“珠三角地區空氣質素管理計劃中期回顧研究報

告”內所建議的強化措施。這些強化措施包括新建燃煤電廠脫

硝、實施更嚴格的工商業鍋爐污染物排放標準、加強含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的產品行業清潔生產、限制消費品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

含量，以至加強船舶污染排放控制等。 

 

 香港方面，除了中期回顧報告內勾劃了的一系列措施外，亦多謝

各位議員的支持及批核撥款，我們剛於今年 4 月正式推出“清潔

生產夥伴計劃”，以協助及鼓勵在珠三角區域的港資企業，採用

較潔淨的生產技術和工序。有關計劃已開始接受申請。 

 

 至於改善路邊空氣質素方面，政府會從規劃方面，繼續擴大鐵路

運輸系統，以減少對道路運輸的倚賴，而多項新的大型鐵路項目

已開始落實。 

 

 此外，政府由 2008 年 4 月 1 日起，向購買符合環保商用車輛認

可標準（即符合歐盟 V 期廢氣排放標準）的新車車主，推出寬減

首次登記稅的優惠。有關規管停車熄匙展開的公眾諮詢，已於

2008 年 3 月底完成，我們現正分析收集到的不同意見，以便制訂

一個有廣泛支持的規管方案。 

 

 另一方面，環保署經已在 2007 年 6 月開展了一項研究，詳細考

慮世界衞生組織、歐盟和美國的 新研究成果，全面檢討香港空

氣質素指標，以及制訂為達致該指標所需的長遠空氣質素管理策

略，包括達標所需的減排措施及技術、其他政策如交通和規劃等

的配合、推行的方式和時間等。我們希望多管齊下，可以對這問

題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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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4 年至 2007 年香港主要污染物濃度總年均值（微克／立方米）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一般監測站 60 55 54 55 可吸入懸浮粒子 

路邊監測站 83 78 79 77 

一般監測站 58 52 52 53 二氧化氮 

路邊監測站 99 97 96 95 

一般監測站 106 103 102  99 氮氧化物 

路邊監測站 342 375 364 342 

一般監測站 25 22 22 21 二氧化硫 

路邊監測站 22 21 19 21 

臭氧# 一般監測站 43 35 36 37 

 

# 臭氧在路邊的濃度很低，因此，路邊監測站沒有量度臭氧。 

 

附件二 

1999 年及 2007 年 

路邊監測站錄得的空氣污染物濃度年均值的變化 

 

 1 路邊監測站污染物濃度年均值 

（微克／立方米） 

污染物 1999 年 2007 年 減幅 

可吸入懸浮粒子 91 77 15% 

氮氧化物 452 342 24% 

二氧化硫 27 21 22% 

二氧化氮 2 99 95  4% 

 

1 由於現時的旺角路邊監測站在 2001 年才建成及投入運作，因此，在計算 1999 年至

2007 年路邊空氣污染物濃度的變化時，只採用了中環及銅鑼灣路邊監測站的數據。 

 

2 空氣中的二氧化氮除了有一小部分是由車輛直接排放外，主要是由氮氧化物與大氣

中一些經光化學反應產生的污染物（如臭氧）轉化而成。 

 

 

蔡素玉議員：主席，這主體答覆跟前任局長在數年前的答覆非常相似。我記

得前任局長在這議事廳曾多次向我們承諾，空氣質素到 2007 年一定會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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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改善。現在已是 2008 年了，局長仍承認 ─ 亦多謝他承認空氣污染

仍然嚴峻，即證明當年的承諾其實已化為烏有。 

 

 主席，我們在今年 8 月會主辦奧運馬術比賽，北京已採取很多短期措施，

令空氣污染的情況能夠改善。我想問局長，為了不會令香港的國際形象受影

響，即在奧運馬術比賽期間出現空氣污染問題，會否仿效北京採取一些短期

措施呢？尤其是該段時間的空氣污染會較嚴重，會否採取例如雙單日行車的

措施？局長主體答覆中也承認路邊的空氣污染，大部分是車輛排放所致。 

 

 

環境局局長：我同意蔡素玉議員所說，我們的空氣污染問題仍嚴峻，繼續有

需要努力工作，所以我在主體答覆列舉了很多措施，部分是承接我們一向所

做的工作，也有部分是新增的工作，即自去年的施政報告後開始採取的措

施，包括我剛才提及的區域內的清潔生產等。 

 

 就蔡素玉議員提到奧運馬術比賽在香港舉行的時間，我們在空氣監測及

改善方面的工作，通常在夏天的月份，我相信香港的空氣情況相對較冬天為

佳，除非是颱風的日子，因為氣壓低，不能吹散區內的污染物。此外，在該

段期間，我們其實已與電廠商議，希望電廠減低燃煤的比例或增加天然氣的

用量。在香港本身來說，空氣中的污染物，以二氧化硫為例，九成來自我們

的電廠，因此，希望這樣做能減低二氧化硫或其他污染物的排放。 

 

 在奧運馬術比賽期間，主辦機構也會採取其他相關的綠色措施。就空氣

質素來說，我們相信單項的措施未必可以完全改變情況，但就我剛才提到的

措施，我們會繼續監察及審視情況，並會處理有關問題。 

 

 

主席：蔡素玉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蔡素玉議員：主席，是的，局長沒有回答會否採用例如雙單日行車的措施呢？ 

 

 

環境局局長：由於馬術比賽會在沙田及北區的一些指定地方舉行，我相信如

果實施雙單日行車安排，也未必是有效的改善措施，但相反地，還可能會構

成一些不便。所以，我們並沒有考慮這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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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共有 8 位議員在輪候提問補充質詢。局長和蔡素玉議員一問一答已用

了 14 分鐘，而我亦注意到局長在作出主體答覆時已經用了 8 至 9 分鐘。有

見及此，我會酌情容許多幾位議員提問補充質詢。 

 

 

李永達議員：就空氣污染的問題，不一定是奧運期間才須採取改善措施

的。局長也知道，我曾經提過類似的建議，現時駕駛私家車及其他車輛進入

中環、灣仔、銅鑼灣及尖沙咀的那些人，如果他們是不必一定要駕車進入該

區而照樣駕駛，其實便是沒有為環保盡過力。我曾建議在特定的繁忙時間，

在一些繁忙的地區實行單雙日行車，為何不可呢？這措施是無須整天實施

的，在非繁忙時間及晚間便沒有需要。為何在繁忙時間及特定的地區不考慮

採取這些措施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就交通的安排，在香港整體路面的使用方面，九成其實

都是採用公共交通工具，只有餘下約一成是私家車。因此，如果我們考慮採

用單雙日或單雙號的措施作為環保措施，我們也須考慮交通管理上的安排，

以及對其他方面有否造成影響。至於我們可否就路邊空氣污染指數高而在個

別區域作出深入研究，例如某區域的交通管制可否與環保方面互相配合呢？

我記得在以往質詢時間曾回答過這方面，並表示這是我們將來會考慮的工作。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鑒於發電廠是本港空氣污染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

住在發電廠附近的居民當然是首當其衝，長期受污染之苦。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當局有否計劃對居住在發電廠附近的居民進行健康檢查，以統計廢氣排

放影響居民健康的程度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劉皇發議員的提問。 

 

 首先，我相信在設立現有發電廠時，當時已進行一定的環評工作，希望

排放物對附近居民的影響能減到 低。與此同時，我們看到市民對香港的污

染情況越來越重視，要求確實是越來越高。在我們現時 4 種主要空氣污染物

之中，我剛才提及的二氧化硫，確實有九成來自我們的電廠。因此，在去年

年底，我們跟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簽署新的管制計劃協議時，除了減

低利潤以降低電價外，我們也很着力敦促及規定兩間電廠的排放，尤其是減

少二氧化硫的排放。相對於 2006 年，我們容許兩電的二氧化硫整體排放上

限，會由 2006 年的 65  000 噸減到 2010 年的 25  000 噸，這是一項相當大的

減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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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管制計劃協議內也加入了一些罰則，如果兩間電廠的排放量超越

上限，便須繳付罰款。我們現時還有一項關乎《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的條例

草案，建議把管制兩電的排放加入排放交易，這條例草案有待法案委員會的

支持。我們希望在採取這一系列措施後，逐步把現時因為發電而產生的污染

減到 低，亦間接希望對電廠附近的居民不會有太大影響。 

 

 至於我們會否直接進行健康的評估，由於個別人士、個別區域會有很大

分別，我們現時很難站在環保的角度上作出這項評估，但在減少排放方面的

工作，我們是會繼續努力的，主席。 

 

 

劉皇發議員：主席，我主要是問局長，有否計劃為該區的居民進行健康檢查？

即曾否計劃過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說，我們暫時沒有這項計劃，我們集中的工

作反而是希望把排放減低。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剛才提到兩間電廠的污染物排放，我們知道政府

現時想採取管制，但我亦知道兩電作出一定的阻力，政府是否會下定決心加

強這方面的監管呢？我特別是指排放方面。  

 

 

環境局局長：主席，在管制計劃協議內所加入的罰則及兩電排放的上限也分

別透過管制計劃協議，以至每年更新其牌照來做好。實際上，我們覺得管制

方面可以整體加強，因此，我們才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條例草案，希望在《空

氣污染管制條例》加入較多權力來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至於兩電的反應，暫時也很正面，兩電會採取減排的措施。我不能說這

方面有阻力，但我們也期望立法會能藉此機會賦予我們更多權力，使我剛才

所說的工作，除了監管外，更容許我們的電廠在區內進行排放交易。我相信

在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會事半功倍。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覺得局長的答覆又是政府一貫的數字遊戲，主體質詢

清楚表示“本年首季路邊空氣污染情況卻是自 2000 年有紀錄以來 差，

超標時數逾總時數的一成”。主席，這裏還特別提到與我們有關的情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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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的超標時數更達 310 小時，是 9 年來 差。”局長的答覆卻完全沒有提及

這些，他只說較 1999 年已有所改善，現時跟 2004 年比較，情況也是相若，

他完全沒有處理問題的核心。所以，我想問局長，究竟可否告知我們這些在

中環出入的人，何時才可以不用掩着鼻子過馬路或逛街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第一，我要借此機會重申，從政府的立場及搜集的數據，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空氣質素，無論是一般或路邊的空氣質素，也是有待改

善的，而且正如我剛才說，情況是嚴峻的。不過，我們處理有關數字時，也

有一個科學化的數據。蔡素玉議員的質詢是描繪所謂趨勢的問題，現時我們

手邊有兩堆數字，包括在過往多年，即自 1999 年以來，透過我們的監察逐

年得出的數據。正如我在主體答覆表達，路邊的情況整體上是有所改善，但

仍未達到我們滿意的程度，不過，每季的情況可能會有差異。 

 

 此外，蔡素玉議員的主體質詢提到我們與廣東省合作的區域指數，這是

由 2006 年及 2007 年這兩年才開始有的。這兩個指數正正因為是涉及近兩年

的情況，而這兩年也有其他的因素，例如氣象的因素，所以，我在主體答覆

中已特別聲明。 

 

 我相信我和余若薇的意見相同，現時市區或整體的空氣質素仍有待改

善，這也是我在主體答覆內不厭其煩地列舉一些現時進行或新增工作的原

因。這方面的工作當然要繼續努力。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不是問是否有待改善或

如何看待兩套數據，而是問我們何時無須掩着鼻子過馬路，主席？他是否告

訴我們這情況不能改善，以後也會是這樣的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如果我能答覆余若薇議員的補充質詢，我相信大家也會

很開心。大家也須實事求是，我剛才所描繪的是全面的情況及過往數年內的

改變。無論是市區、中環或其他地區，如果我們的空氣質素有所改善，對於

我們的身體健康、市容、整體生活也有幫助。因此，我很抱歉不能直接回答

余若薇議員有關我們何時可以無須掩着鼻子過馬路的問題，但我相信政府的

目標是朝向改善空氣質素，並在本地或跨區域方面一起工作。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5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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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主席，政府用了超過 7 億元資助車輛轉用較清潔的能源或要求

車輛減少排放污染物，政府有否評估所花的公帑對於減少汽車污染的成效為

何？以及有否考慮在一段時間後取締一些排放標準嚴重過時的車輛？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譚耀宗議員的補充質詢。我不想讓大家有錯覺，讓

大家以為我們列舉出這堆數字時，是表示滿意現時的情況。不過，我確實在

主體答覆提到，自 1999 年開始，就譚耀宗議員所提到的措施，例如針對汽

車的措施，相對於 2007 年，路邊空氣的污染物確實有所減少，減幅有十多

個或二十多個百分點。如果以此作為指標，情況是有一定分別的。此外，一

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提到，由於在柴油方面有所改善，路邊二氧化硫的含量

濃度亦相應有所減少。 

 

 不過，這些措施是否足夠，可能仍然有待進一步改善。前一年的施政報

告預留 32 億元進行的換車計劃，由於有部分仍未到期，我們因此正期待有

較多車輛可以加入該行列，轉用較理想及清潔的汽車引擎。不過，我們也關

注到業界的種種關心，未必可以一時間改變。我們亦曾審視是否要採取更嚴

苛的措施，例如硬性規定車主必須換車，但這可能與業界的生計有關，因此，

我們會在換車計劃截止時，視乎反應如何，才會作進一步考慮。 

 

 

主席：第四項質詢。 

 

 

保護個人資料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4. 余若薇議員：近日有多個政府部門、法定機構及商業機構遺失載有個

人資料的設備和裝置，有傳媒形容該等事件為“私隱災難＂。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除了發出關於資訊保安的內部程序通告或指引外，政府還有甚麼

補救措施；是否知悉有關的法定機構及商業機構採取了甚麼補救

措施，包括有沒有通知受影響的市民；如果有，詳情是甚麼；如

果沒有，原因是甚麼； 

 

(二) 市民遇到政府部門、法定機構或商業機構疏忽處理他們的個人資

料時，可以循甚麼途徑作出投訴及申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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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鑒於這次“私隱災難＂，政府會不會考慮修訂法例，擴大個人資

料私隱專員（“私隱專員”）的權力，以及會不會考慮就政府檔

案的管理事宜立法，以清楚界定各政府部門處理個人資料時的權

限，從而加強保障市民的私隱；如果會修訂法例，時間表是甚麼；

如果不會，原因是甚麼？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女士， 

 

(一) 在數宗涉及政府部門的資料外泄事件發生後，政府已即時發出內

部資訊保安程序通告及指引，要求各政府部門的人員切實遵行。

為了加強管理個人資料的處理，以及使用便攜式電子儲存裝置的

保安措施，各部門將會盡用應用軟件所提供的相關保安功能和採

用可支援資料保護的儲存裝置，例如設有密碼、加密、生物特徵

（例如指紋）等功能的產品。員工如果有需要把資料存入便攜式

儲存裝置，必須先取得上級許可和將資料適當加密，使用後亦要

盡快刪除。此外，員工不可以把個人資料存入私人的裝置或電腦。 

 

 政府會加強與公務員溝通，以提高他們對保安規例的認知，並提

醒他們須遵守有關規例。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保安局和公

務員事務局將制訂有關計劃，並會於未來數月與部門資訊科技保

安主任、各政策局及部門合作推行。政府會加強審視政策局和部

門執行有關使用便攜式儲存裝置規定的情況，亦會因應近期事故

的調查結果，檢討資訊科技保安政策、保安規例和工作守則。 

 

 涉及資料外泄的有關部門及法定機構已個別採取了相應的補救

措施，包括檢討部門的資訊保安程序；發出內部指引，以加強員

工的資料保障意識，以及通知受影響人士、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

署（“私隱專員公署＂）或警方等。有關詳情可參閱附件。 

 

 根據我們瞭解，涉及資料外泄的銀行已在 5 月 7 日作出聲明，表

示正聯絡受事件影響的帳戶持有人。 

 

(二) 市民如果懷疑政府部門、法定機構或商業機構疏忽處理他們的個

人資料，可向私隱專員公署作出投訴。私隱專員完成調查後，如

果發現資料使用者正在違反《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私

隱條例》＂）的規定，或已違反《私隱條例》的規定，而違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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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有相當可能會持續或重複發生，私隱專員可向有關的資料使用

者發出執行通知，指令採取步驟糾正違反的行為或作為。如果資

料使用者不遵從執行通知，便屬於刑事罪行，一經定罪，可被處

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2 年；如果屬於持續罪行，可被處每天罰款

1,000 元。 

 

 此外，資料當事人如果因資料使用者違反《私隱條例》的規定而

蒙受損害，可根據《私隱條例》第 66 條提出民事索償，追討損

失。 

 

(三) 《私隱條例》第 36 條賦予私隱專員權力，視察資料使用者的個

人資料系統，並作出建議，促使資料使用者遵守《私隱條例》的

條文。私隱專員亦可行使《私隱條例》第 38 條的權力，主動調

查有關資料使用者，或在接到投訴後作出調查，以確定有否違反

《私隱條例》的情況。《私隱條例》亦賦權私隱專員進入處所視

察或調查、搜集證據。私隱專員可向有關資料使用者發出執行通

知，指令採取步驟糾正違規行為。就近日數宗個人資料外泄事件

而言，私隱專員已行使《私隱條例》賦予的法定權力，展開調查

及視察等跟進工作。我們認為《私隱條例》已賦予私隱專員適當

權力，能有效跟進個人資料外泄事件。 

 

 我們正聯同私隱專員檢討《私隱條例》。在檢討時，我們會研究

在資料的收集、持有、處理及使用方面，如何能進一步加強保障

個人資料私隱。 

 

 現時，《私隱條例》對政府各部門是具約束力的，政府部門在處

理涉及個人資料的檔案時，亦須按《私隱條例》規定辦事。因此，

我們認為目前無須立法規管政府檔案管理。 

 
附件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在發生數宗遺失病人資料的事件後，醫管局已發出通告向員工重申保護病人

私隱的重要性，並向員工提供處理及保障病人資料的詳細指引。醫管局亦同

時加強遺失病人資料的呈報系統，並會透過宣傳影帶及培訓課程，加強員工

對保障病人資料的意識。 



立法會 ─ 2008 年 5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May 2008 

 

39

此外，醫管局已即時開始更新提升病人資訊系統，透過加密程序，保護下載

的病人資料（包括姓名及身份證號碼）。在資訊系統的提升工作完成前，除

得到醫院行政總監或其代表批准外，不得將載有病人資料的便攜式電子儲存

媒體帶離醫院。 

 

醫管局亦成立病人資料保安及私隱專責小組，負責檢討保障病人資料的現有

政策及保安系統，以作出改善建議。專責小組會在 3 個月內完成有關檢討，

並向醫管局行政總裁提交報告。 

 

醫管局現正透過會晤、電話或信件，通知個案中受影響的病人。 

 

衞生署 

 

在遺失載有個人資料的便攜式電子儲存媒體事件後，衞生署已即時向所有職

員再次強調數據保護及保安的重要性，並提醒所有服務單位要遵守數據保護

的規例。 

 

除非在特殊情況下，並獲得其服務單位主管批准，所有職員不得把可識別身

份的個人資料儲存於可抽離媒體內，或以任何方式傳離衞生署。 

 

在處理獲批准儲存或傳送的個人資料時，應盡量減少相關資料的儲存及傳

送，資料亦必須加密。資料使用完畢後，應立即刪除該媒體內的資料。 

 

衞生署會密切留意任何由政府或私隱專員所提出的數據保護及保安指引，並

採取必要行動，嚴格遵守有關指引。 

 

衞生署在事件發生後，已主動向私隱專員報告。署方已發信予受影響的兒童

及其家人，解釋事件並致歉。此外，亦設立電話熱線供有關人士查詢。 

 

公務員事務局 

 

公務員事務局在發現遺失一枚載有 25 名在職公務員姓名及職銜的便攜式儲

存裝置後，已向警方報失，並主動向私隱專員公署作出報告。該裝置內存有

兩宗涉及兩名公務員懷疑行為不當的紀律研訊資料，但沒有涉及任何公眾人

士。公務員事務局已通知所有有關公務員，並向他們致歉。 

 

公務員事務局於事後就局內的資訊保安措施已作出檢討，並發出內部指引，

提醒員工須時刻遵守相關的保安規例。有關指引特別提醒員工應盡量減少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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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個人或機密資料的數量，以及在儲存任何個人或機密資料前必須加密。指

引亦提醒員工不要把個人或機密資料存入私人的裝置（包括任何便攜式儲存

裝置）或電腦，如果工作上有需要，只可使用政府提供設有加密功能的便攜

式儲存裝置儲存、處理或傳送該等資料。員工除非得到特別批准，否則不可

將機密資料帶離辦公室。在“確有需要”的情況下，局方會為員工提供設有

加密功能、防火牆和防毒軟件的電腦，利用政府提供的虛擬私有網絡，於辦

公室以外的地方處理機密資料。 

 

入境事務處（“入境處”） 

 

入境處在獲悉資料外泄事件後，已即時採取相應措施，以減低一切可能造成

的影響。雖然資料是透過有關職員在家中的個人電腦外泄，但處方亦馬上主

動檢查所有部門內的電腦終端機，確定並沒有裝置涉及的電腦軟件。此外，

處方同時立即派員到該名職員家中，清除儲存在該電腦內的所有有關資料、

移除相關的電腦軟件及重新將電腦硬碟格式化。該處接着連續 1 星期再嘗試

在互聯網上搜尋有關資料，並無任何發現。 

 

除於當天即時指示所有管制站主管，馬上口頭訓示所有職員留意《私隱條例》

及政府保安規例的規定外，入境處其後再次發出有關的內部通告，提醒所有

職員必須嚴格遵守各項守則及規定，小心處理個人及保安資料。處方並鄭重

訓示各組別負責紀律的同事，務求將信息盡快傳遍部門內每位職員，要求他

們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個人資料受到保障，以及對違規者採取適

當的紀律處分。 

 

入境處曾考慮通知有關人士，但在涉及的 14 人中，有 11 名是外來訪客，其

通訊地址或電話不詳，在另外 3 名香港居民中，有兩人的被泄文件並未載有

其個人資料，因此未能確定該名人士的身份，以作跟進。另外 1 人雖可確定

其身份，但由於《人事登記條例》所限，入境處不能隨意利用其人事登記資

料，用作法例沒有指定的聯絡用途（法例指定的用途包括申請登記、更換或

補領身份證等）。有關人士如果認為因該事件受到實質影響，可以書面向入

境處提出申訴。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對局長的主體答覆感到很失望，尤其是 後那部分，

因為他說他們認為無須立法規管政府檔案管理。然而，主席，你也看到報章，

我們差不多天天 ─ 或隔天 ─ 便看到有政府部門把資料外泄。我們看

到報章報道，私隱專員其實於去年 12 月已向政府提交建議，指出法例上有

50 項要修改的地方。主席，我的辦事處亦有接觸私隱專員，要求看看該 50

項要修改的地方，但所得到的答覆卻是不可以，因為根據他的身份，是不適

合讓我們看，所以他便提建議交了給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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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隱專員天天對報章說法例沒有賦予他足夠權力，並要求增加他的權

力，但局長卻回答說他認為私隱專員已有足夠權力，無須立法。然而，我們

卻看不到有關的建議，我們真的看不到政府和私隱專員之間的情況是怎樣。

我想問局長，第一，可否公開該 50 項建議，讓大家可以討論？第二，政府

會否積極考慮私隱專員提出有關修改法例的要求，以增加他現時的權力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就余若薇議員這項補充質詢，我認為在

目前的《私隱條例》下，私隱專員已有足夠權力，履行現有法例賦予他的權

責。第一，過去十多年，在保障私隱方面，香港社會透過私隱專員公署的成

立和《私隱條例》的確立，公共教育是有改進的。至於私隱專員現時提出了

有關的檢討文件，以及向我們局方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議，我們作為政策局，

現正跟私隱專員公署商討。然而，檢討和修訂一項如此重要的條例，我們必

須審慎，因為現時提出的數十項建議，當中涉及一些非常重要的範圍。正如

大家知悉，私隱專員提出我們是否須把個人資料外泄的行為變成罪行，如果

把這種行為變成罪行，即將之刑事化，便是一件根本的事情，我們要審慎考

慮，看看這會否影響個人表達的自由和不同機構運作的自主性。 

 

 第二，檢討也建議我們考慮應否提高罰則。如果提高罰則，這也是比較

重要的，雙方須加以討論。 

 

 第三，我可以在此向各位議員提一提，有關檢討亦涉及今後如果有人犯

錯，違反《私隱條例》，經調查後，當要決定是否作出檢控時，檢控的權力

究竟應該是按照《基本法》歸於律政司，還是私隱專員可直接作出檢控呢？ 

 

 我特別提出這 3 方面，是要讓各位議員知悉，不論是政策局或私隱專員

公署，均非常重視這項工作，但由於它涉及一些比較根本的問題，所以我們

要經仔細研究後才提出建議。 

 

 

余若薇議員：我還想問，私隱專員在 12 月已向政府提交建議，我當然並非

要求政府不審慎、不仔細研究，但如此重要的問題，應否拿出來讓公眾討論

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公眾一定有機會討論這個問題

的。特區政府在處理這類較重大和重要的事項時，均是按部就班，也會就每

年的立法計劃向立法會解釋，逐步實施。在私隱專員公署和政策局檢討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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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後，如果我們已有一套較成熟的建議，我相信必定會提交立法會，並且讓

公眾有機會表達意見。經過一輪公眾討論和諮詢後，我們才會進一步加以落

實。 

 

 

主席：共有 8 位議員在輪候，希望提出補充質詢。請有機會提問的議員盡量

精簡，好讓多些議員可以提出補充質詢。 

 

 

陳方安生議員：很高興聽到局長剛才說會諮詢公眾。我想問，政府會透過甚

麼形式諮詢公眾，以及會否公布政府 終所作的決定呢？此外，政府可以如

何改善整個制度，確保市民對制度有信心並且給予支持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一定會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作出交

代，公眾亦可全面理解。私隱專員公署和政策局雙方經檢討後，認為《私隱

條例》中有哪數個範圍須作出改善，與時並進，以確保香港市民的私隱受到

保障。 

 

 我們會很着重公眾的討論，因為個人資料和保障私隱關係到每名市民的

日常生活和每天的工作，也是香港社會關心的事宜。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到，“《私隱條例》第 36 條

賦予私隱專員權力，視察資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系統，並作出建議，促使資

料使用者遵守《私隱條例》的條文。”鑒於現時我們的資料的使用範疇增加

了很多，尤其在網上和電子方面，特別就這項《私隱條例》而言，是否也應

該讓私隱專員多看這方面的應用方法？應否適時地提供一些更好的指引，說

明如何進行監管呢？這是否私隱專員應該做的工作之一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私隱條例》其實已賦予私隱專員多方

面的權力，而在他行使有關權力時，不論相關的機構、政府部門所持有的資

料是電子方式，抑或是實質文件的檔案方式，他均可進行視察和調查。所以，

在近日發生、涉及不論是銀行或政府部門的事件中，私隱專員均已在積極跟

進。舉例而言，有關聯合醫院的個案，私隱專員已進行正式調查，而在醫管

局的資料外泄後，他也行使了法定權力，視察醫管局的病人資料系統。至於

衞生署及其他數個公營、私營部門的工作，他亦正進行循規的查察，並展開

調查。有關這些工作，私隱專員公署是一定會積極跟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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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劉柔芬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劉柔芬議員：是的，主席，我是問有否預先做這件事，即應該可以預測得

到，預早一點來做，而不是在事後才做。鑒於現時有這麼多新的資料使用方

式，是否應該預先定出規則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私隱專員公署每年也有進行巡查，他們

是可以主動做這方面的工作的。他們可以根據法例，在未有投訴便主動做這

方面的工作。 

 

 

單仲偕議員：主席，私隱專員有跟進他責任內的工作，但政府卻沒有跟進私

隱專員希望它做的工作，便是修訂法例。過去 1 年，私隱專員曾於不同場合

要求政府修訂法例。 

 

 事實上，我們在 1993 年、1994 年時已訂立有關條例，但過去 15 年來，

並不曾作過檢討和修訂。然而，海外不少國家，例如英國已修改法例，澳洲

和新西蘭亦已開始將有關法例提交他們的法律改革委員會（即 Law Reform 

Commission）予以檢討，而且他們是在 2007 年 9 月和 5 月時這樣做的。 

 

 我的補充質詢是，法例已實施了 15 年，礙於科技發展，以前犯錯一次，

被“打手板”一次也還可以處理得到，但現在是錯一次已造成很大問題，因

為資料都是 online 的，情況已有轉變。有鑒於此，政府會否覺得有需要把我

們的法例提交法律改革委員會看一次？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目前的情況是，建基於我們過去十多年

實施《私隱條例》的經驗，以及我們的私隱專員跟外國同等機構的聯繫，讓

我們有足夠經驗和資料，按照私隱專員所提供的建議，進行檢討。在現階段，

我們認為由局方、私隱專員和他的同事處理有關的檢討，是較為有效和實質

的。當然，除了我們這兩個機構的參與，在進行公眾討論和諮詢期間，其他

專業團體如果有意見，我們也十分歡迎。我們相信在經過集思廣益的過程

後，是可以進行一套好的檢討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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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從附件可以看見，數個政府部門就事件作出了解釋，包括醫管

局、衞生署、公務員事務局和入境處，但我發現當中並沒有社會福利署（“社

署”）。我不知道社署......因為根據報道，在 2002 年至 2007 年那 5 年內，

前往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訪客全部須登記資料，包括身份證，現在報道

指有關的資料遺失了，但他們並沒有報警，也沒有通知私隱專員公署。政府

表示根據指引，應該通知受影響的人，我不知道局長有否跟進社署的事件？

此外，是否還有其他政府部門沒有作出報告，但卻發生了同類事件？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關於社署轄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遺失

員工外出工作紀錄及訪客資料的事件，私隱專員會就這事件進行循規的查

察，並按照法定的條款和權力處理事件。如果有部門發生類似事件，它們會

按照情況，個別處理市民資料被遺漏或外泄的情況，而每個部門均會相當審

慎和全面，並且盡量遵從《私隱條例》，以及私隱專員公署所發出的指引。 

 

 

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據知，社署並沒有報警、

沒有通知私隱專員公署，也沒有通知受影響的人。我想局長證實，社署是否

沒有通知受影響的人？根據局長的答覆，是很清楚地有這樣的指引的。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關於這宗個別的個案，我相信我會跟相

關的政策局聯繫，而我亦相信私隱專員公署會仔細跟進。我今天可以提供的

資料到此為止。 

 

 

主席：第五項質詢。 

 

 

油站用地的招標安排 

Tendering Arrangements for Petrol Filling Station Sites 
 

5.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政府自 2003 年起，在油站用地招標安排上採用

新的措施，包括在現有的租契期滿後，不會再自動續約，而是會把油站用地

重新招標，以及將油站用地分批推出招標，並容許投標者以一個標價競投全

部用地，以便有興趣加入燃油市場的營辦商可一次過取得相當數目的用地以

得到規模效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立法會 ─ 2008 年 5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May 2008 

 

45

(一) 過去 3 年，在原有租契期滿後被推出市場重新招標或被當局收回

另作規劃的油站用地分別有多少幅； 

 

(二) 就第(一)部分所提述被重新招標的油站用地而言，從其原有契約

期滿至新契約開始生效，平均相隔多久；及 

 

(三) 當局有沒有評估上述的新招標安排在促進本港車用燃油零售市

場競爭方面的成效？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周梁淑怡議員提出質詢。 

 

  方便新油站營辦商加入市場（即促進市場准入），是促進車用燃油市場

競爭的 佳方法。因此，政府一直致力採取措施，方便新經營者進入市場。

這些措施包括 4 方面： 

 

(一) 取 消 油 站 投 標 者 必 須 持 有 特別 進 口 牌 照 或 燃 油 供 應 合 約 的 規

定，因為這些規定可能對進入市場造成障礙； 

 

(二) 我們現在採取的方法是，在現有油站的租約期滿後，便不再自動

讓現時的承租人續約，而採用把油站用地推出招標的方法，交由

中標人士營辦； 

 

(三) 在批出新油站用地或重新招標現有油站用地時加入一項新的批

租條件，規定營辦商必須在油站設置價格顯示板，以增加價格的

透明度，並期望藉此增加營辦商之間的競爭；及 

 

(四) 自 2003 年 6 月起，將油站用地分批推出招標，視乎土地供應情

況，以 2 至 5 幅為一批。新的招標方式有助新加入者盡快取得相

當數量的油站用地及規模效益，從而在車用燃油市場中進行較為

有效的競爭。 

 

 過去 3 個財政年度，即 2005-2006 年度、2006-2007 年度及 2007-2008

年度，一共有 12 幅油站用地租約期滿，而所有 12 幅用地均重新招標作油站

用途。新舊契約平均相隔約 10 星期。這段時間（10 星期）要處理的一般工

作包括讓新營辦商分析標價、批出土地予中標者、安排中標者繳付標價餘額

及完成簽訂契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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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3 年 6 月引入新的招標安排後，兩個新營辦商合共投得 30 幅公開

招標的加油站用地中的 21 幅，成功進入市場，亦使原有首 3 個主要營辦商

的油站數目份額由原有的 93%降至現在的 77%。這些數字都顯示新招標安排

有效促進車用燃油市場的競爭。 

 

 政府於 2005 年委託顧問研究本地車用燃油市場，包括評估油站新招標

安排對香港車用燃油市場競爭狀況的影響。顧問研究報告於 2006 年發表，

報告指出，有明顯的跡象顯示香港燃油市場的競爭正在加劇。報告亦指出，

我剛才所說的新招標安排，有助新營辦商擴充規模，進入市場，以至促進競

爭。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新舊契約平均相隔約 10 星

期。 

 

 主席，大家也聽到局長剛才說競爭有多好，但我相信局長也會同意，除

了是商業上的考慮外，消費者的服務質素也是十分重要的考慮。我想請問局

長，在轉用新制時，有否考慮採取一些方法以達致無縫交接，中間不會出

現......現在雖然說平均相隔 10 星期，但我可以告訴局長，我看到有些情

況是油站停辦四五個月，令駕駛人士無法獲得服務。局長有甚麼辦法能達致

無縫交接呢？現在是否已經可以改進至無縫交接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周梁淑怡議員提及新舊契約的交接時間， 理想的當然

是時間越少越好。可是，據我從部門瞭解，中間有些時間是必須的，例如我

們在合約內規定大約有四十多天，可讓新承辦商處理法律文件、繳交金錢，

以至作出銜接的安排。此外，也有部分工作須由新舊營辦商處理，例如進行

安全措施測試，以及就舊油庫的污染進行清潔工作等，所以，加起來通常也

要一段時間。 

 

 此外，我亦留意到正如周梁淑怡議員所說般，有個別情況是交接時間較

我們預期的 10 星期為長。對於這些情況，我們會作個別跟進，盡量將時間

縮短，希望令消費者所受到的影響減至 低。 

 

 

林健鋒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新舊契約平均相隔 10 星期，有些情況則會

較長。我想問局長，由於交接期有 10 星期那麼久，有否評估自從在 2003 年

實施新招標安排以來，土地丟空引致庫房租金的損失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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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主席，我手邊沒有具體資料，但對於庫房租金的影響，我相信

影響不大，因為在簽署新契約後，我們會要求新營辦商繳交按金或投標價

格，他們通常會在首四十多天內繳交這些款項。因此，即使新營辦商因為其

他原因未能完全接手營運，但對政府來說，通常已經收取了他們必須繳交的

按金。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可否要求局長容後向我們提交有關資料？ 

 

 

主席：局長，你可否提供書面答覆？ 

 

 

環境局局長：林議員是問每一宗個案還是大致上的損失？我想林健鋒議員的

補充質詢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問政府收益有否受損，而我剛才已經回

答。至於每一宗個案，我要看看有沒有一些較為整體的資料，所需時間通常

是多久，不知道這樣能否滿足林議員的要求？ 

 

 

林健鋒議員：由於土地丟空 10 星期一定會招致損失，而局長則說...... 

 

 

主席：局長，林健鋒議員要求你回答的是，但凡出租地方，是可以收取租金

和訂金的，你剛才回答的只是有關訂金部分，但沒有回答租金的部分。如果

你現在沒有這方面的資料，請你在書面答覆中清楚作答。 

 

 

環境局局長：好的。（附錄 I） 

 

 

劉健儀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所說的十分正確，方便新油站營辦商

加入市場，是促進車用燃油市場競爭的 佳方法。 

 

 不過，據悉，新的油站營辦商現在須向現有或舊有的其他油商購買燃

油，價格因而受到控制，市場也沒有出現真正的競爭。新的油商無法自行進

口燃油的原因之一，是香港很難再尋覓地方興建油庫，儲存這些燃油。在這

種環境下，請問局長有否計劃就這方面協助新的油商自行進口燃料，使燃油

市場可以出現真正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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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多謝劉健儀議員的補充質詢。就競爭方面，我在主體答覆中也

有提及，我們從 2005 年的研究報告可以看到，在競爭和市場進入方面，我

剛才列舉的措施可讓新的競爭者加入，也有其他措施，希望可令市場內的參

與者加強競爭。 

 

 至於在整體燃油供應方面，大家也明白，基於香港的地理位置，我們未

必可以有那麼多的新增土地，為不同油商多建設油庫。我想我們要視乎將來

的需要而審視情況，然後再作考慮。 

 

 

主席：劉健儀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是問局長會否就油庫問題提供協助，或許請局長針對

我這項補充質詢，清楚回答好嗎？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想瞭解劉議員所謂的協助是指哪一方面的呢？我相信

這是可以研究和商討的。 

 

 

劉健儀議員：我的補充質詢十分清楚，便是香港無法或很難覓地興建油庫，

局長會否就這方面協助油商覓地興建油庫，從而令油商可以自行進口燃料，

令市場能夠有真正的競爭？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暫時沒有這些資料，所以我無法向劉健儀議員提供一

個圓滿的答覆，但我可以就這方面進行研究。 

 

 

主席：你會否向劉議員提供書面答覆？ 

 

 

環境局局長：主席，好的。（附錄 II）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也想跟進相隔 10 星期那一點。即使我們要出租地

方，也會盡量減少相隔時間的；而且提到新舊油商要進行規查或 due diligence

等，我相信在相隔時間內也可以完成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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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局長有關這 10 星期內 ─ 也不要說數個月，10 星期的距離也

相當大 ─ 局長經過今次質詢後，會否責成自己部門的同事研究如何把該

10 星期的時間減少至無縫交接？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梁劉柔芬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剛才回答其他議員時

也有提及， 理想的是把相隔時間縮減至 短，但有些工作可能是必須花點

時間的，包括合約、付款、部門處理中標的工作，也包括油站須進行一些安

全設備的審核等。不過，我可以承諾會就這部分，與地政總署的同事研究加

快處理的方法，以及審視是否有些個案須加快處理。 

 

 

李華明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及在 2006 年，曾發表一份顧問研

究報告，又說現時燃油市場的競爭正在加劇。局長可否真的解答為甚麼在競

爭“正在加劇”的情況下，我們經常也看到不同油公司仍然在 24 小時內一

起加價？主席，油價也沒有怎麼減低，現在全部油公司也是要加價的。燃油

的零售價格根本沒有任何分別，不論哪間公司的油價也一樣，請問競爭如何

“正在加劇”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們說的油公司問題有數方面。首先，正如我在主體答

覆中所說，如果我們要增加競爭，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引入更多營運商，令他

們之間能夠競爭。我在主體答覆中亦有提及，以往所採取的措施已經在數字

上得到證明，例如在實施這項措施之前，首 3 個營運商囊括了 93%的油站；

在實行新措施後，我們計算出首 3 個營運商的市場份額已減低至 77%，而其

他措施也是朝着這個方向進行。所以，我相信顧問的結論，便是採取市場准

入、引進營運者的方法，是可達到這方面的功能的。 

 

 至於油公司會否合謀定價，這一直是我們關心的地方。雖然有時候，我

們看到市場的定價較為一致，但我知道不同油站在折扣，以至不同地點的回

贈也會出現差異。不過，大家也留意到，之前也有一項質詢討論政府現正推

出跨行業的競爭法。如果這項競爭法得以成立，對我們剛才所提及的問題，

例如營運者會否濫用其市場地位影響競爭等，我相信可能會有所幫助。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回應我有關 10 星期的提問時表示，有很多

事項須在交接期內處理，我們亦曾提及無縫交接的問題。可是，局長剛才的

答覆顯示，在私營環境下，有些事情是可以先行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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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局長，回去後會否真的檢視整個過程和程序，可否先處理可預先

做的事情，然後把逼不得已的、一定要在交接期處理的工作留待交接期處

理，並在合約內訂明，營辦商一定要在 短時間內處理，以達到無縫交接或

把時間縮至 短呢？ 

 

 

環境局局長：是會的。 

 

 

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司機肆意響號 

Indiscriminate Sounding of Horns by Drivers 
 

6. 何鍾泰議員：主席，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在答覆本人在 2007 年 5 月

23 日本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時表示，根據《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

（“《規例》”）第 3 條，運輸署署長可在道路豎立交通標誌，禁止司機在

限制區內使用車輛發聲警報設備，而警方亦可根據該《規例》第 59 條，檢

控違反該等交通標誌的司機。局長亦承諾會與警方合作，研究可否提高執法

效率。然而，司機肆意響號發出噪音的情況至今不但未有改善，反而有惡化

的跡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全港有多少個地區已豎立了交通標誌，禁止司機在限制區內

響號； 

 

(二) 鑒於環境保護署代表在本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本年 4 月 28 日的會

議上指出，現時全港所有地區均受上述《規例》的第 43 條所規

管，因此，司機不得肆意響號，否則會被檢控，當局會不會向執

勤警員發出指引，在所有地區（包括“寂靜地帶”）加強執法；

及 

 

(三) 去年當局針對司機肆意響號進行了甚麼宣傳及教育的工作？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根據《規例》第 43 條，任何人不得在道路

上使用車輛上任何發聲警報設備，除非是為着向在道路上或附近的人發出危

險警報。針對司機胡亂響號的陋習，我們一直進行相關的宣傳及教育的工

作。同時，警方亦會視乎情況，採取適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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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質詢的 3 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根據《規例》第 3 條，運輸署署長可在道路豎立交通標誌，禁止

司機在限制區內使用響號。現時全港有 11 個路段設有禁止車輛

響號限制區，當中有 4 個路段在港島、2 個在九龍及 5 個在新界

區。 

 

(二) 警方就加強交通安全的工作涉及多方面，包括宣傳、教育、警告、

定額罰款告票、傳票或在嚴重的情況下進行拘捕。為善用資源，

警方的執法行動焦點，是針對那些對道路安全及保持交通暢順有

直接影響的違例事項。警方會優先處理那些危害車輛及人身安全

的違例事項（例如超速、不遵守交通燈號、胡亂轉線、酒後駕駛

等），而日常巡邏的警員則會留意不當使用車輛響號的司機，並

會視乎情況，採取適當的行動，包括作出口頭警告及檢控。 

 

(三) 我們一向十分重視改善司機的駕駛行為。因此，我們透過與道路

安全議會合作，向道路使用者開展多項宣傳及教育活動，包括以

“精明有禮駕駛”為主題的道路安全運動，以改善司機的駕駛態

度，包括時刻警覺及禮讓，以及提高他們的道路安全意識。我們

也編製了道路使用者守則，並將它上載於運輸署的網頁。該守則

除了列明現時法例就使用車輛警號的規定和限制外，也有解釋司

機在駕駛中及在路上停下時，使用車輛響號的指引和限制。同

時，我們會繼續透過宣傳教育、交通安全講座，以及與各運輸業

界的定期會議，向司機宣傳有禮駕駛和道路安全的信息，並提醒

司機們不要胡亂響號。 

 

 

何鍾泰議員：主席，不知道局長是否理解，既然根據《規例》第 43 條，全

港各區也受規管，不可隨便響號的，為何卻只在 11 個路段設有響號限制區？

這數目是否太少，當局是否可索性完全不設置呢？此外，警方在執法時可以

發出告票或在嚴重情況下進行拘捕，請問局長在過去 3 年，有否有關執法的

數字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在 2008 年 1 月至 4 月，發出傳票或進行拘

捕的有兩宗，定額罰款 11 宗；在 2007 年全年，發出傳票或進行拘捕有 3 宗，

定額罰款 50 宗；在 2006 年，發出傳票或進行拘捕有 7 宗，定額罰款 40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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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主席，按局長所說，全港只有 11 個設有響號限制區的路段，

我認為當然是在情況相當特別或有需要時才豎立這些交通標誌，否則數目怎

會這麼少呢？這一定有些特別的原因的。不過，看過第(二)部分的主體答

覆，我便有點擔心，數目少的一個原因，可能是政府不想做，因為局長說“警

方會優先處理那些危害車輛及人身安全的違例事項”，並列出數個例子，都

與響號沒有關係。這是否表示，這項指示會令警員集中做某些工作，而少做

另一些工作，因而令局長提及的數字那麼少？ 

 

 數目那麼少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由於在舉證上有困難。例如某輛車發

出了一下響號，警方未必會知道是從哪一輛車、是由哪一名司機發出的，這

樣舉證便會有困難。 

 

 我想問，局長會如何面對這些困難，從而令有法可依、執法可行？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補充質詢的第一部分是問為甚麼只有 11 個

響號限制區這麼少。其實，《規例》訂明，司機在任何道路上 ─ 即不止

在某些區域，而是在任何道路上 ─ 均不可不當地使用響號，這本身已經

是一種規範。我們在決定應否設置響號限制區時，是有我們的準則的，包括

該地點是否真的有需要經常保持寧靜。所以，我們看到，該 11 區主要是在

醫院和自然保護區附近。我們也知道，響號本身是有其功能的，因為是涉及

人身安全，如果駕駛者遇到有危險的情況，當然應負責任地發出響號，這是

有其需要的。 

 

 此外，馮檢基議員提到執法上是否有困難，還提到我們執法的優先次

序。當然，如果我們覺得某項法例的執法工作很重要，特別指派一隊警員專

門負責，當然是較容易執法的。但是，這一項似乎不是應優先使用資源的事

項。所以，我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中指出，我們現時的執法，當然是針對

一些對道路安全和人身安全有影響的違例事項，但不等於我們的巡邏警員完

全不注視這些問題。 

 

 此外，也有些負責任的市民會作出投訴或擔當證人，我們曾遇到一些涉

及這方面的個案。當然，有車輛在發出響號後便離去，這是一個問題，在一

些較嚴重的事件中，其實，亦曾有市民挺身而出地作證，讓我們能成功執法。 

 

 

何鍾泰議員：主席，不知局長有否留意，在商業區例如皇后大道中近政府合

署的路段，很多時候，有駕駛者在交通燈前開車稍為慢了一點，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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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左右，或有坐在輪椅上老人家或殘疾人士，上落車時稍為慢了一點，後面

便有不止一輛車，而可能會有十多輛車發出響號；而且不止響數秒鐘，可能

是響數分鐘。很多遊客聽到和看到這些情況，便會搖搖頭，市民也覺得很受

騷擾。局長會否認為，這個問題有需要較認真地處理，並應同時從善用資源

的角度來考慮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真的會認真地處理這個問題。透過主題

為“精明有禮駕駛”的宣傳活動，我們會作出呼籲。當然，在一些黑點，我

也會要求同事特別留意。不過，很多時候，響號不止是有否禮貌的問題，也

可能是與交通安排有關的。有同事曾告訴我，他們留意到在某些路段經常有

人響號，那可能是他們在轉彎時遇到阻塞等。後來，於路面上加上黃格後，

情況便有明顯的改善。很多時候，他們會從交通安排方面協助處理這個問

題。此外，我們亦留意到，現時有很多人戴上 headphone，聽 MP3 或通電話

而可能會胡亂過馬路，這也是引起響號的原因。所以， 近我們的宣傳也有

針對這情況，因此情況亦跟人身安全和道路安全有關。這似乎是問題的源頭

之一，而我們亦有針對這方面來擴大宣傳。 

 

 

鄭經翰議員：主席，根據局長的答覆，是否表示局長鼓勵駕駛者在轉彎時遇

到阻塞，或有行人在過馬路時沒有留意路面情況時發出響號呢？其實，這也

是不合法的。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在剛才的主體答覆中，我一開始便說，根據

《規例》第 43 條，任何人不得在道路上胡亂使用響號設施。當然，除非他

有原因，並可作出合理辯解，例如希望響號來提醒一些人注意安全，否則，

所有駕駛人士均受香港法例第 374G 章第 43 條所規範。 

 

 

鄭經翰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她是否在鼓勵駕駛者在轉彎

時遇到阻塞便響號？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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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純粹是由於轉彎時遇到阻塞，我當然是

不鼓勵響號的，因為這種行為會落入《規例》第 43 條的規管範圍內，會違

反該《規例》。 

 

 

主席：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覆核囚犯刑期及釋囚的更生服務 

Review of Sentences of Prisoners and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for Discharged 
Prisoners 
 

7. 譚耀宗議員：主席，有多名正在服長期監禁刑罰的囚犯向本人反映，他

們雖然立志改過自新，但要符合現時覆核長期監禁刑罰的申請條件十分困

難，故此他們的刑期難以獲得減免。此外，他們表示懲教署的更生服務未能

有效協助釋囚融入社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長期監禁刑罰覆核委員會（“委員會”）  

 
(i) 共覆核了多少個囚犯的刑罰；  

 
(ii) 建議以有期徒刑代替無期徒刑的個案數目；及  

 
(iii) 命令有條件釋放及在釋放後接受監管的囚犯人數各有多少； 

 
(二) 會否檢討現時覆核監禁刑罰的申請條件；若會，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及  

 
(三) 會否進一步加強現有的更生服務，以協助囚犯掌握工作技能，融

入社會；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 3 年，經委員會覆核的個案統計數字如下：  

 
(i) 獲覆核的個案合共 1 469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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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獲覆核的個案中，有 350 宗屬無限期監禁的個案，其中 19

宗獲委員會建議以有期徒刑代替無期徒刑；及  

 
(iii) 委員會下令作有條件釋放的囚犯共兩名，下令須於釋放後接

受監管的囚犯則有 20 名。  

 
(二) 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的法定組織，根據《長期監禁刑罰覆核條例》

（“條例”）（香港法例第 524 章）而成立，其主要職能是覆核

無限期及長期監禁刑罰，並就合適的個案向行政長官作出寬減刑

罰的建議。條例第 11 條規定，懲教署署長須按指定時間表，將

獲判長期或無限期監禁刑罰的個案定期轉介委員會覆核，有關囚

犯無須自行提出申請。  

 
 囚犯的刑罰是經由法庭判決的。一般來說，被判長期監禁或無限

期監禁的囚犯，所犯的均屬嚴重罪行。委員會在覆核刑罰時，必

須審慎處理每一宗個案，並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有關罪行的

性質、囚犯已服的刑期、囚犯是否已完全改過自新及公眾安全

等。當考慮過各相關的因素而又認為有充分理據的情況下，委員

會才會向行政長官建議以有期徒刑取代無限期監禁，或建議寬減

囚犯的有限期刑罰。  

 
(三) 懲教署一直致力協助囚犯改過自新，並不時檢討及加強現有的更

生服務，以提高囚犯的就業能力，協助他們獲釋後順利融入社

會。現時，囚犯除了可透過在懲教院所內的工作去提升他們的職

業技能外，合資格的囚犯更可以申請參加懲教署為本地囚犯開辦

的全日制釋前職業培訓課程。例如在 2006 年 6 月開始於勵新懲

教所職業訓練中心為男性囚犯提供的課程，以及於 2008 年 2 月

開始在荔枝角懲教所為女性囚犯提供的課程。此外，囚犯亦可以

申請參加於各成年院所舉辦的短期培訓課程，學員完成課程後會

被安排參加各項相關的公開考試，以評核其學習水平及考取專業

認可資格。這些課程可幫助囚犯在獲釋後盡快覓得工作，重新融

入社會。 

 

 由 2008-2009 年度開始，懲教署更加強與僱員再培訓局的合作，

在不同的院所，為成年囚犯開辦由僱員再培訓局提供的短期職業

培訓課程，讓更多囚犯可於在囚期間獲得職業訓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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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提供兒童住宿照顧服務機構的資助 

Subventions for Residential Child Care Service Providers 
 
8. MRS ANSON CHAN: President, there have been comments that the 
recent seasonal outbreaks of influenza, enterovirus, respiratory and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are placing enormous pressure on the staff and other 
resources of subven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which operate 
residential child care centres and children's home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n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WD) last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adequacy of the capital and recurrent 
subsidies provided to the above NGOs to meet staff costs and other 
operating expenses; and  

 
(b)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if the staffing and operating standards for 

NGOs, which are currently recognized for subvention purposes, are 
adequate to protect the health and welfare of children under the care 
of such organizations; if it has, of the outcome of the assessment?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President, the SWD closely 
monitors service needs, and considers the staffing and operating standards 
currently recognized for subvention purposes in NGOs operating residential 
child care centres and children's homes adequate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the health and welfare of service users.  Regular contact is maintained with 
these service providers to understand their operational needs and resource 
requirements.  The SWD reviews the level of financial provision from time to 
time to ensure effective delivery of service. 
 
 
航空公司破產清盤的問題 

Bankruptcy and Winding-up of Airlines 
 

9. 楊孝華議員：主席，據報，由於油價高企，航空業競爭激烈，早前外地

已有多間航空公司宣布因經營困難而有結業危機。該等公司在破產保護令下

獲准繼續經營，從而盡量減低即時結業帶來的影響。然而，香港一間航空公



立法會 ─ 2008 年 5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May 2008 

 

57

司近日宣布即時清盤結業，超過 3 萬名乘客受影響，部分旅行社亦受牽連，

涉及數以億元計的款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會否考慮參考外地的做法，引入破產保護，以免再有經營困難的

航空公司即時清盤結業，對有關的乘客、旅行社及員工帶來嚴重

的影響，以及損害香港航空業的聲譽；及  

 
(二) 鑒於根據適用於航空公司的現行清盤安排，乘客和旅行社並不是

優先債權人，在航空公司資不抵債的情況下，他們 終可能不獲

任何賠償，政府有否參考旅遊業賠償基金的安排，考慮設立基金

以保障乘客和旅行社免因航空公司倒閉而蒙受損失；若有考慮，

有關計劃將於何時實施；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經徵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

意見後，答覆如下：  

 
(一) 航空公司與其他公司一樣，均受香港的公司法例規管。香港的公

司法例已經提供機制，讓面對財政困難的公司在償還債務的同時

可繼續經營。根據《公司條例》（第 32 章）第 166 條，有財政困

難的公司可與其成員或債權人（包括其僱員）訂定債務償還安

排，以償還債務。如果債務償還安排獲得大多數有關人士同意，

即四分之三的債權人（以債務價值計算）或成員（以股份價值計

算）的同意，並且獲法院認許，這債務償還安排便對所有債權人

或成員具有約束力，有關公司可以繼續經營，並根據法院批核的

債務償還安排償還債務。即使法院已對公司作出清盤令，債務償

還安排仍然適用。如果債務償還安排得到所需大多數的債權人或

成員同意，並得到法院的認許，清盤程序會被擱置，有關公司可

繼續經營，並根據債務償還安排償還債務。  

 
  如果公司面對財政困難，而其資產可能受到威脅，在債權人或公

司自行提出申請下，法院可根據《公司條例》第 193 條委任一名

臨時清盤人，以便保護和保存公司的資產。如果法院認為對公司

的債權人 為有利，可授權臨時清盤人進行商討和協商，作出重

整公司業務及負債的安排，或售賣公司的業務予有興趣的投資

者。  

 
  重寫《公司條例》第二階段的工作將於明年正式展開，屆時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將會檢討以上條文及《公司條例》內其他與清盤有

關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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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現時沒有計劃設立針對航空公司倒閉的賠償基金，在航空公

司倒閉時向乘客和旅行社提供賠償。現時市場上航空公司規模懸

殊，而國際上亦沒有設立同類賠償基金的先例可供參考，實行起

來恐怕會有很大困難。再者，任何賠償基金的收費往往由消費者

承擔，很可能會令機票價格上漲。故此，我們須小心考慮，以平

衡業界發展和保障消費者及旅行社利益的需要。  

 
 

寄養服務 

Foster Care Service 
 

10. 何俊仁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每年獲安排入住寄養家庭的兒童人數，以及新登記的

寄養家庭數目； 

 

(二) 過去 3 年，寄養家庭終止提供寄養服務的個案數目，當中分別應

有關家庭及社會福利署（“社署”）的要求終止提供服務的個案

數目，以及涉及刑事罪行或需警方跟進的個案數目；及 

 

(三) 寄養服務現時的平均單位成本；寄養家長現時平均每月獲發多少

津貼和獎勵金，以及過去 3 年社署有否調整有關津貼和獎勵金的

金額；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根據社署的數字，在 2005-2006 至 2007-2008 年度 3 個財政年度

期間，每年獲安排入住寄養家庭的兒童人數，以及新登記的寄養

家庭數目如下： 

 

財政年度 
接受寄養服務 

兒童的數目 

新登記的寄養 

家庭的數目 

2005-2006 802 118 

2006-2007 870 113 

2007-2008 89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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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 2005-2006 至 2007-2008 年度期間，共有 295 個家庭停止登記

為寄養家庭，當中包括在停止登記前正提供服務和沒有提供服務

的家庭，惟社署沒有分項數字。在上述 295 個家庭中，290 個是

自行提出停止登記，一個因表現未符理想及 4 個因懷疑涉及刑事

罪行而被社署要求停止登記。 

 

(三) 根據 2007-2008 年度的修訂預算，為一名兒童提供寄養服務的平

均成本為每月 8,609 元，當中包括社署和寄養服務機構提供行政

支援和跟進寄養安排所涉及的支出。現時寄養家庭就每名寄養兒

童每月可獲 4,411 元津貼，已計及兒童的生活津貼和給予寄養家

庭的獎勵。此外，寄養家庭在接待每名新寄養兒童時可額外獲發

一次過 1,451 元入住津貼，作為添置必需品之用。各項津貼水平

會每年根據通脹作出調整。 

 

 

直接資助學校獲發的經常性津貼 

Recurrent Subsidies for Direct Subsidy Schools 
 

11. 張文光議員：主席，關於政府向直接資助學校（“直資學校＂）發放

經常性津貼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政府根據資助學校學位的“平均單位成本”計算直資學校

獲發的經常性津貼額，資助中學及小學分別有哪些開支項目沒有

計入有關的平均單位成本內，以及政府在計算資助學校學位的平

均單位成本時，有否包括社會福利署（“社署”）向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綜援”）計劃受助學生發放與就學有關的津貼所招致

的開支；若不包括，詳情及原因為何，有否評估這做法會否使直

資學校獲得的津貼額實際低於資助學校所獲的； 

 

(二) 有否評估新高中學制的推行會否及將如何影響給予直資學校的

經常性津貼額；及 

 

(三) 鑒於教育局現時根據資助學校上一學年的平均單位成本計算直

資學校的經常性津貼額，當局有否注意到，資助學校為新高中學

制展開籌備工作（例如師資培訓）所引致的額外開支，要待下一

學年才會反映在給予直資學校的撥款上；當局會否考慮同步向資

助學校和直資學校發放籌備新高中學制所需的額外津貼，以免直

資學校因這些額外開支而面對財政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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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為直資學校提供的經常性津貼額，主要是根據有關資助學校

的平均單位成本計算。該津貼額已反映政府為資助學校提供的一

般津貼，例如用以支付教職員薪金和公積金支出的津貼，以及班

級、科目及課程津貼等。除上述津貼額外，直資學校如果符合資

格，亦可透過與資助學校相同的機制，申請其他津貼，包括退還

差餉及地租、學校發展津貼、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的津貼、

新來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津貼、一筆過的特別資訊科技津貼、全

校參與模式融合教育計劃津貼、全校參與模式資源學校項目津

貼、支援法團校董會成立及運作的津貼、為支援非華語學生而向

指定學校提供的特別津貼、學習支援津貼（只適用於小學）、按

揭利息津貼、扶貧小班計劃的津貼（只適用於小學）、應用學習

津貼（只適用於中學）及毅進／中學協作計劃津貼（只適用於中

學）。由於這些津貼並非適用於所有學校，因此並不會計算在資

助學校平均單位成本內。 

 

 政府在計算資助學校學位的平均單位成本時，並不包括社署向綜

援計劃受助學生發放的學費，或其他與就學有關的津貼，因為有

關的津貼是直接發放給受助學生的家庭以繳交學校的費用，與資

助學校的收支無關，因此不會影響直資學校所獲得的經常性津

貼。 

 

(二) 直資學校的經常性津貼額，是根據每個資助學校學位的平均單位

成本計算。教育局為資助學校實施新高中學制所提供的資源，會

按照現行做法，計算在適用於當年的資助學校平均單位成本及直

資學校的經常性津貼額內。由於現階段未有確實的數據，教育局

難以就有關的影響作出精確的評估。 

 

(三) 為 新 高 中 學 制 展 開 籌 備 工 作 所 引 致 的 額 外 開 支 ， 例 如 在

2006-2007 學年起發放給學校的教師專業準備津貼，並非留待下

一學年才會反映在給予直資學校的撥款上，有關開支已計算在

2006-2007 學年預計的直資津貼額內，並已於 2006 年 10 月與資

助學校同步發放。所有在資助學校新增的津貼及因實施新措施而

引致的開支，教育局均會計算在預計的直資津貼額內，並在同一

學年同步向資助學校和直資學校發放。在每一學年完結後，教育

局會按資助學校學位的實際平均單位成本，再作調整。一般來

說，調整幅度不會太大，不會令直資學校面對財政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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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服務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 
 

12.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消防處的緊急救護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5 年，在提供上述服務的救護車中，損毀、更換及新購的車

輛數目各有多少，並按消防處救護總區各分區列出分項數字，以

及各分區在同期接獲的緊急救護服務召喚次數； 

 

(二) 過去 5 年，除了涉及鄉郊偏遠地區事故的特殊個案外，每年救護

車未能在接獲緊急救護召喚後 12 分鐘內抵達事故現場的個案數

目，在哪些地區出現該等個案的比例較高及原因為何，以及該情

況是否與救護車數目不足有關； 

 

(三) 過去 5 年，救護車提供跨區緊急救護服務的次數；及 

 

(四) 當局有否根據上述數字檢討現時的緊急救護服務是否足夠？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 5 年，救護車的損毀、更換及新購數字，現按救護分區詳列

如下： 

 
救護車損毀數字 

（輛） 

更換救護車的數目 

（輛） 

額外購入的救護車數目

（輛） 

年份 
香港

分區 

九龍

分區 

新界

（東／

西）

分區

新界

（南）

分區

香港

分區

九龍

分區

新界

（東／

西）

分區

新界

（南）

分區

香港

分區 

九龍

分區 

新界

（東／

西）

分區

新界

（南）

分區

2003 - - - - - - - - - - - - 

2004 2 - 1 - 9 9 6 8 1 3 - 3 

2005 1 - 1 - 2 - 6 4 - 3 - 1 

2006 - 1 - - - - - - - - - - 

2007 1 1 2 1 - - - - - - - - 

總計 11 44 11 

 

註： 由於消防處會因應救護服務的實際需求，靈活調派救護車到不同地區

的救護站駐守，因此以上的分區數字只表示有關救護車於損毀、更換

或初購入時所屬救護站的地區，並不代表那些救護車現時所屬救護站

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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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5 年的緊急救護召喚數字按召喚地址所屬區域詳列如下： 

 

緊急救護召喚數字（宗） 
年份 

香港 九龍 新界 總計 

2003  95 058 185 709 197 342 478 109 

2004 103 590 209 715 223 054 536 359 

2005 105 579 214 629 229 658 549 866 

2006 103 248 211 780 224 875 539 903 

2007 109 208 223 837 240 612 573 657 

 
註： 消防處沒有另行就新界（東／西）分區及新界（南）分區統計分項數

字。 

 

(二) 消防處承諾，救護車輛能就 92.5%的緊急救護召喚，於處方接到

召喚後 12 分鐘內抵達現場街道的地址。過去 5 年，只有少數緊

急救護召喚的召達時間未能達到目標承諾的 12 分鐘。詳細數字

如下： 

 

召達時間超過 12 分鐘的緊急救護召喚數字（宗）  
年份  

香港  九龍  新界  總計  

2003 4 634 (4.87%) 12 547 (6.76%)  14 393 (7.29%) 31 574 (6.60%)

2004 6 057 (5.85%) 19 494 (9.30%)  21 155 (9.48%) 46 706 (8.71%)

2005 7 605 (7.20%) 20 507 (9.55%) 28 893 (12.58%) 57 005 (10.37%)

2006 5 648 (5.47%) 12 613 (5.96%)  19 861 (8.83%) 38 122 (7.06%)

2007 6 646 (6.09%) 13 763 (6.15%)  19 988 (8.31%) 40 397 (7.04%)

 
註： 括弧內為佔有關地區緊急救護召喚總數的比率。 

 

 召達時間會受很多因素影響，當中包括行車路程、交通及天氣情

況等。根據紀錄顯示，一般來說，新界區超過 12 分鐘召達時間

的比率相對其他區域略高，消防處相信主要原因是由於新界區地

域範圍較廣，行車路程所需時間略長。 

 

(三) 為了向傷病者提供適時的緊急救護服務，消防處現時的調派系統

會自動尋索並指派可於 短時間內到達現場的救護車輛處理有

關召喚，不會受消防分區或救護站的區域限制。因此，救護車輛

會因運作需要而被安排往全港各區服務。事實上，調派系統在作

出指派時，主要考慮各救護車輛即時的位置和趕往召喚現場街道

地址所需的時間。消防處會按實際需要，靈活調配各區的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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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在有需要時，會調派救護車往其他消防局或救護站候命，

從 而 加 強 整 體 救 護 服 務 的 成 效 和改 善 緊 急 救 護 服 務 的 召 達 時

間。由於救護車輛的行動區域並非以所屬救護站地區為基礎，消

防處沒有分項統計跨區調派的數字。 

 

(四) 在 2007 年，消防處的整體服務已達至服務承諾水平，有稍高於

92.5%的緊急救護召喚，救護車輛可於 12 分鐘內抵達召喚現場。

儘管如此，我們仍會努力不懈，繼續密切留意緊急救護服務的需

求，除靈活有效地運用現有設備及人手外，在有需要時，會按需

要考慮增撥資源。 

 

 

《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的實施 

Operation of Fire Safety (Buildings) Ordinance 
 

13. 涂謹申議員：主席，《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第 572 章）（“條

例”）旨在提升 1987 年或以前落成的私人綜合用途及住用建築物的防火標

準，並已於去年 7 月 1 日開始分 3 階段實施，首階段針對 5 000 幢 1973 年或

以前落成的綜合用途建築物。為配合條例的實施，消防處和屋宇署已展開巡

查建築物的工作，並向有關業主發出關乎消防安全措施的消防安全指示。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每個區議會分區內的目標建築物數目，以及當中分別有多少幢已

完成巡查和須改善建築物的消防安全措施； 

 

(二) 鑒於消防處和屋宇署會按實際情況，批准業主採用其他措施（例

如裝設容量較小的儲水缸）代替條例所規定的消防安全措施，至

今有多少幢建築物獲准採用替代措施，並按替代措施列出分項數

字； 

 

(三) 鑒於有業主向本人反映，屋宇署 近向其發出更換單位大閘的命

令，但消防處卻未有就其他消防安全問題聯絡有關建築物的業

主，消防處及屋宇署有否就巡查工作進行協調，以便有關業主可

一次過進行所需的消防安全工程；及 

 

(四) 對於不屬條例首階段針對的建築物，屋宇署在向有關業主發出清

拆僭建物的命令時，會否主動通知消防處巡查有關建築物；若

會，消防處至今巡查了多少幢這類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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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消防處計劃於 2007 年至 2013 年間，就條例展開第一階段的執行

工作，主要派員巡查 1973 年或以前落成的私人綜合用途樓宇。

據屋宇署估計，現時全港約有五千多幢該類樓宇。截至 2008 年

4 月 30 日為止，消防處已完成巡查當中的 890 幢。有關數字按

區議會分區詳列如下： 

 

區域 
估計於 1973 年或以前落 

成的綜合用途樓宇數目 

已完成巡查的綜合 

用途樓宇數目 

中西區 900 99 

東區 310 56 

南區 100 12 

灣仔區 700 82 

離島區 5 3 

觀塘區 150 31 

西貢區 2 1 

油尖旺區 1  420 199 

深水埗區 720 124 

九龍城區 500 134 

黃大仙區 150 45 

葵青區 40 12 

荃灣區 200 17 

北區 80 38 

沙田區 20 2 

大埔區 70 9 

屯門區 15 4 

元朗區 55 22 

總計 5  437 890 

 

 上述經巡查的綜合用途樓宇全部均須根據條例的要求進行適當

的改善工程。 

 

(二) 正如當局在 2007 年 1 月 25 日舉行的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承

諾，消防處及屋宇署在不損害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會以靈活而

務實的方式執行條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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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消防處已巡查的 890 幢綜合用途樓宇當中，有 501 幢樓高 6 層

或以下的樓宇已獲豁免安裝消防栓的規定。同時，消防處亦按實

際情況，放寬了對該 501 幢樓宇的消防水缸規格，將水缸容量由

規定的 9 000 公升降低至 2 000 公升。此外，消防處更豁免了 33

幢綜合用途樓宇須增加消防水缸容量至 9 000 公升的要求。 

 

(三)及(四) 

 

 屋宇署在進行大型清拆行動時，會根據《建築物條例》就目標樓

宇的僭建物向業主發出清拆令，當中包括違反《建築物條例》的

單位鐵閘。屋宇署在選定目標樓宇後，會向有關業主發信通知。 

 

 雖然屋宇署的大型清拆行動和條例的目的、實施時間表、目標樓

宇和所需的改善工程有所不同，但如果大型清拆行動的目標樓

宇，同為條例所涵蓋的建築物（即 1987 年或以前落成的綜合用

途及住宅樓宇），屋宇署會在上述信函中，提醒業主可能須根據

條例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並勸諭他們一併進行兩類工程。如

果有關綜合用途樓宇是於 1973 年或以前落成，消防處會在屋宇

署發信後，隨即安排人員到現場視察有關建築物，並按實際情

況，發信詳列在條例下所需的消防安全裝置及改善工程。至於

1973 年至 1987 年間落成的綜合用途樓宇和 1987 年或以前落成的

住宅樓宇，如果有關業主願意一併進行清拆僭建物及消防改善工

程，消防處和屋宇署會作出協調，盡早將該樓宇納入巡查範圍。

截至 2008 年 4 月 30 日為止，消防處已按業主要求，提前巡查了

84 幢於 1973 年以後落成的樓宇。 

 

 

兩岸更緊密聯繫的影響 

Impact of Closer Links Across Taiwan Strait 
 

14. DR DAVID LI: President, for many years, Hong Kong has served as an 
intermediary for passengers and cargoes travelling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However, the planned "Three Direct Link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following the election victory of MA Yingjeou has raised concern that Hong Kong 
will see its above role diminishing in futur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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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ether it has estimated the potential economic loss to Hong Kong 
once the "Three Direct Links" are established; if it has, of the 
outcome; and 

 
(b)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implementing a policy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the closer link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ncouraging Taiwanese 
corporations to list on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and 
promoting Hong Kong as an arbitration centre?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ident,  
 

(a) We estimate that at the early stage of implementing the "Three 
Direct Links", the traffic between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respect 
of passengers destined for the major cities of Mainland through 
Hong Kong, and the cargo transhipments to and from ports outside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ill be slightly affected.  The actual 
impact on Hong Kong will depend 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gramme of various measures and the detailed arrangements. 

 
 In the longer term,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between the 

Mainland,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will become more 
liberal, enabling the four places to take better advantages of their 
respective edges and creating synergy and complementary effects.  
This will benefit regional trade, as well as the overal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four places.  Hong 
Kong is a global hub of finance and logistics and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re, with a sound legal system, free and open 
information network, free flow of capital and a free market of 
foreign exchange.  With thes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region, Hong Kong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viding support 
services in this greater economic circle.  This will be conducive to 
developing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strengthening of 
investor confidence, such as attracting more Taiwan enterprises to 
raise capital and list in Hong Kong.  The "Three Direct Links" will 
als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nd leisure travel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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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We therefore believe that, in the longer term, Hong Kong 
will benefit from the "Three Direct Links". 

 
(b)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will face and adapt to the changes arising from the "Three 
Direct Links" in a proactive manner.  With closer relationships 
across the Strait, the HKSAR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exchang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aiwan.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people of the four places, we have 
allocated additional resources in the 2008-2009 Budget to sponsor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aiwan, such as 
co-organizing seminars and other activities.  We will also invite 
Taiwan personalities in the political, academic and other sectors to 
visit Hong Kong, with a view to introducing to them our latest 
development.  

 
 On financial services, the HKSAR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capitalize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to facilitate the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both Mainland 
and Taiwan enterprises across the Strait.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proactively promote Hong Kong as a 
listing platform to enterprises from different places (including 
Taiwan), and step up promotional activities to publicize the unique 
strengths of Hong Kong as the premier capital formation centre in 
the region.  It will also continue to closely monitor the possible 
impact of the planned "Three Direct Links" to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including the listing platform. 

 
 In respect of trade, Taiwan is the fourth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Hong Kong.  The HKSAR Government has been actively 
encouraging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particular, Invest Hong Kong has been promoting 
Hong Kong as a prime investment destination for Taiwan 
enterprises, and will continue to attract Taiwan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regional headquarters or companies in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TDC) will also continue 
to promote trade between Hong Kong and Taiwan, as well as Hong 
Kong's role as the commerce and trade platform for entry into the 
mainland market.  To enhance such promotional activities, T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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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applied to the Taiwan side to establish an office in Taipei.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being an important service provider for 
trade across the Strait, will continue to assume a strategic rol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Direct Links", contributing 
positively to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of the four places. 

 
 In respect of tourism, we will continue to co-operate with the travel 

industry to upgrade our service quality and enhance Hong Kong's 
appeal as a premier tourist destination.  We will also develop 
"multi-destination" itineraries and open new segments to attract 
visitors for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travels and cruise tourism.  
Through new services and enhancement of existing services, we 
strive to attract new visitors to cover any possible loss. 

 
 In respect of cargo transhipment, with our advantageou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s well as our efficient airport and ports, we 
should be able to continue to attract entrepot trade through Hong 
Kong. 

 
 In respect of arbitration services, the HKSAR Government is 

actively promoting arbitration services and developing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HKSAR Government is reforming the arbitration law in order 
to enhance our competitive edg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Furthermore, the HKSAR Government is in touch with a number of 
leadi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bodie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heir establishing branches in Hong Kong.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decided to set up a branch of its Secretariat in Hong Kong shortly.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top-class and 
absolutely neutral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services for disputes 
involving enterprises across the Strait. 

 

 

檢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Review of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15. 劉慧卿議員：主席，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於本年 2 月

19 日就互聯網上流傳藝人裸照發出的新聞稿中表示，當局有迫切需要考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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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私隱條例＂）（第 486 章），把在未經資

料使用者同意的情況下蓄意取得或披露該資料使用者持有的或泄漏的個人

資料，或售賣如此取得的個人資料的行為列為罪行。此外，當局於本年 2

月 20 日回答本會議員的質詢時表示，違反保障資料原則若定為罪行，資料

使用者或會因無心之失或疏忽大意而須負上刑事責任，對公民自由有重大影

響。就此，行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公署有否就修訂私隱條例的建議進行公眾諮詢；若

有，諮詢的結果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二) 當局會否委任獨立人士檢討私隱條例及提供客觀的分析； 

 

(三) 有否評估公署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和權力調查和處理近日多宗載

有個人資料的設備和裝置遺失的事件；及 

 

(四) 鑒於當局曾表示，即使明文規定資料使用者有法律責任，在其管

有的個人資料出現保安或被泄漏問題時通知規管私隱當局和受

影響人士，亦不能防止資料被泄漏，當局有何其他建議措施可以

防止資料被泄漏；會否考慮公署的修訂私隱條例建議？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正與公署商討私隱條例檢討所涉及的各項議題，以期訂出未

來路向。在適當時候，我們會就當局提出的建議，徵詢市民意見。 

 

(二) 公署是獨立於政府之外的法定組織，負責執行私隱條例。由公署

向當局提出檢討條例的建議是合適的做法。此外，根據私隱條例

成立的個人資料（私隱）諮詢委員會，亦就個人資料私隱方面或

與條例實施工作有關事宜，向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專員＂）提

供意見。該委員會由專員擔任主席，成員有 7 位非官守委員及

1 位政府部門代表。 

 

(三) 在 2008-2009 年度，我們為公署提供了 280 萬元額外撥款，其

中 180 萬元用作開設 3 個職位，以加強公署的執法人手，其

餘 100 萬元則用於加強公署的宣傳及教育工作，以提高市民對

保障個人資料的意識。政府設有資源分配機制，讓政府部門及

受資助機構定期檢討所需的資源。如公署需要額外資源，可按

現行機制向政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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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隱條例賦權專員視察個人資料系統，調查投訴及可能違例的情

況。專員也有權進入處所進行視察或調查。在調查過程中，專員

也可傳召其認為可以提供有關懷疑違例個案的資訊的人、訊問該

人，規定該人提交與違例個案有關的證據。這些權力使專員能有

效執行私隱條例賦予的執法職能。 

 

(四) 公署已構思若干有助防止資料泄漏的建議，當中包括訂立新增罪

行，以規管未得資料使用者同意，蓄意或罔顧後果取得、披露資

料使用者持有或泄漏的資料，或取得該些資料作披露用途，或出

售或提出邀約出售該些資料的行為。由於這些建議對資訊科技行

業、公私營機構，以至整個社會影響深遠，我們須首先與公署商

討這些建議的可行性，研究是否有充分理據將有關行為刑事化，

再決定未來路向。 

 

 

罐頭食品的食用安全 

Food Safety of Canned Food 
 

16.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罐頭食品的食用安全，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共收到多少宗市民的投訴，指在進食罐頭食品後身

體不適； 

 

(二) 當 局 定 期 抽 驗 在 超 級 市 場 及 小 商 店 出 售 的 罐 頭 食 品 的 工 作 詳

情；過去 3 年，被驗出不符合食物安全規定的罐頭樣本數目及有

關詳情，以及當局採取了甚麼跟進行動，包括向有關商戶發出的

警告信數目；及 

 

(三) 有否評估現時商戶出售水貨罐頭食品的情況是否普遍；鑒於這些

罐頭食品未必經過出產地的食品質量檢驗程序，當局有否抽取更

多罐頭樣本進行化驗？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 3 年，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中心”）共收到 12

宗進食罐頭食品後身體不適的投訴。在收到投訴後，中心會向投

訴人錄取購買、處理及食用罐頭食品的詳情，抽取食物殘渣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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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銷售商抽取樣本作測試。經調查後，上述 12 宗個案均不能

證實與進食罐頭食品有關。 

  

(二) 為確保食物安全，中心在進口、批發和零售層面，定期抽取食物

樣本作化學及微生物測試。中心自 2007 年開始採取 3 個層面的

食品監察策略，包括日常食品監察、專項食品調查及時令食品調

查。食品監察計劃涵蓋多種類別的食品，其中包括罐頭食品。 

 

 過去 3 年，中心共抽取了約 2  300 個罐頭食品樣本作測試；其中

約 1  900 個就防腐劑、染色料、獸藥殘餘等作化學測試，另約 400

個樣本則作微生物測試。在微生物測試方面，全部樣本測試結果

均屬滿意。在化學測試方面，其中 12 個罐頭食品樣本測試結果

不滿意。此 12 個罐頭食品原產地包括中國內地、亞洲和北美洲

不同國家，從中檢出的化學物包括微量的獸藥殘餘及輕微超出標

準的防腐劑，在一般食用情況下並不會對健康構成影響。 

 

 中心已即時追查該 12 個罐頭食品的來源和分銷渠道及作出公

布，並發出警告信要求有關人士立即停售及回收有問題的食品。 

 

(三) 由於香港並沒有限制商戶售賣的罐頭食品來源，因此我們並沒有

統計不經由香港代理商進口的食品（水貨食品）的銷售情況。根

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所有在本港出售的食

物（包括罐頭食品）必須適合供人食用，以及須符合有關食物安

全及食物標準的附屬法例。無論食品的進口商、批發商及零售商

皆有責任確保銷售的食品適宜供人食用及符合相關法例。 

 

 中心會參考本地和海外的 新風險評估結果來決定抽取食物樣

本的類別、測試次數和樣本數目。中心亦會經常檢討抽樣工作

的優先次序，並於有需要時就個別食品種類或危害進行專項食

品調查。 

 

 此外，當局現正制定的《食物安全條例草案》，將會規定食物進

口商和分銷商向食物安全主管當局登記，同時要求食物業人士

保存所有食物來源和分銷的紀錄（食物零售商則只須保存食物

供應商的相關紀錄），以便一旦發生食物事故時，當局可以更

迅速地追溯問題食物的來源及分銷情況，採取適當的措施減低

影響。條例草案並會賦予食物安全主管當局權力，在有需要時發

出命令禁止進口或出售問題食物，以及發出食物回收令。有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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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措施將有助當局在有合理理由相信一些問題食物會危害市民

健康的情況下，防止這些食物流入市面或繼續售賣。 

 

 

腸病毒個案 

Enteroviral Infection Cases 
 

17. 馮檢基議員：主席，據報，近月有多個內地城市爆發幼童腸病毒疫症，

至今共有數千人入院和數十人死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掌握內地的 新疫情，包括各地的個案所涉及的病毒株種、

疫症蔓延的模式和病毒變種的情況等，以及有否根據有關資料評

估香港爆發腸病毒疫症的風險；若有評估，結果為何；若沒有評

估，原因為何； 

 

(二) 近月本地的腸病毒發病個案數目；當局有否分析這些個案的傳

染途徑和有關趨勢，並跟內地的疫情進行比較；若有，分析的

結果；及 

 

(三) 有何具體措施預防腸病毒疫症在本地爆發，例如會否加強監控和

提升高危地方（例如幼兒中心和幼稚園）的衞生水平，以及迅速

向市民發放疫情資訊？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政府嚴格防範手足口病及腸病毒─71 型，並正實

施一套全面的預防和監控措施，以保障公共衞生。鑒於手足口病及腸病毒─

71 型感染近期在內地一些地方及鄰近地區，包括台灣及新加坡，均有上升趨

勢，所以香港必須保持警惕。現就質詢的各部分，答覆如下： 

 

(一)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設有監測機制，密切留意手足口病及腸病毒

─71 型感染在本港及鄰近地區的情況。監測系統包括爆發呈報、

化驗室監測及在特定的診所和幼兒中心進行定點監測。此外，衞

生防護中心一直按既定機制與國家衞生部、廣東省及澳門的衞生

當局保持密切聯絡。三地亦設有點對點即時溝通機制，以便就突

然飆升而性質未明或影響公眾健康的傳染病迅速互換資料。就

近內地的手足口病及腸病毒─71 型感染的情況，衞生防護中心與

國家衞生部和鄰近地方的衞生當局緊密溝通，以瞭解 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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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足口病是由過濾性病毒引致，而透過直接接觸病者的鼻或喉嚨

分泌物、唾液、穿破的水疱及糞便傳播的。在香港，甲類柯薩奇

病毒為 主要的病原體，約有 75%的手足口病爆發是因此而起。

此外，腸病毒─71 型亦可引致手足口病。香港約有兩成的手足口

病爆發與腸病毒─71 型有關。 

 

 在香港，手足口病全年皆見，但高峰期一般在夏天，尤其在 5 至

8 月之間。衞生防護中心的監測數字顯示，手足口病的個案近期

有上升趨勢。根據 4 月的監測數字，私家醫生的手足口病病例

求診比率為每 1  000 個診症中有 1.3 宗至 1.9 宗病例，較 3 月為

高（每 1  000 個診症中有 0.5 宗至 1.5 宗病例）。 

 

(二) 由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19 日，香港共錄得 22 宗腸病毒─71

型感染個案，較以往數年同期為高。詳情表列如下： 

 

 腸病毒─71 型近年在香港的感染個案 

 

年份  個案數目（宗） 死亡人數 

2004 35 0 

2005  8 0 

2006 16 0 

2007 12 0 

2008（至 5 月 19 日） 22 0 

 

 內地今年先後錄得超過 41  000 宗手足口病個案，主要發生在安徽

省、廣東省、江蘇省、上海市、河南省、浙江省等地。手足口病

在內地和香港的傳播途徑相近，一般都是透過飛沫、接觸病者穿

破的水疱及糞便而傳播。 

 

(三) 要有效防控腸病毒─71 型感染及手足口病，政府、醫護界、學校、

院舍、家長等必須通力合作，加強個人及環境衞生措施。盡早察

覺病徵、及時診斷、密切留意爆發個案並迅速進行防控措施亦十

分重要。 

 

 衞生防護中心更與醫院管理局及私家醫院緊密合作，自 5 月 9 日

起偵測由腸病毒引致兒童出現嚴重併發症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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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衞生防護中心會考慮建議個別受影響的學

校、幼兒中心或幼稚園停課 14 天，進行徹底的清潔和消毒。衞

生署和有關部門亦已透過健康講座、信函、海報及單張，向學校

和幼兒院管理層及家長講解腸病毒─71 型及手足口病的 新情

況和預防措施。 

 

 此外，衞生防護中心亦向醫生發放腸病毒─71 型感染及手足口病

的臨床診斷及處理指引，以協助醫生作適切的臨床治理。衞生署

亦在各出入境口岸向旅客派發手足口病的資料單張，並向旅遊業

界提供 新資訊。 

 

 適時的風險通報可促進市民對病情的瞭解，並加強大眾的衞生意

識。因此，衞生防護中心自 5 月 9 日起，每天將香港及鄰近地區

有 關 腸 病 毒 ─ 71 型 和 手 足 口 病 的 新 發 展 上 載 其 網 頁

<www.chp.gov.hk>。同時，亦會加強在電台及電視的宣傳，以

提升市民的警覺性。 

 

 

在特殊學校推行小班教學 

Implementation of Small-class Teaching in Special Schools 
 

18. 張 文 光 議 員 ： 主 席 ， 行 政 長 官 於 去 年 的 施 政 報 告 宣 布 ， 政 府 會 於

2009-2010 學年的小一班級開始，在公營小學分階段實施小班教學。其後，

教育局於本年 2 月向本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表示，“正就不同類別特殊學校的

實際需要，檢視這些學校的班額，並會在未來數月，與持份者進一步商討這

個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教育局採用甚麼準則，以檢視各類特殊學校（包括視障兒童學

校、聽障兒童學校、肢體傷殘兒童學校、智障兒童學校、羣育學

校及醫院學校）的班額；如各類學校所用準則有所不同，請分項

列出；及 

 

(二) 教育局檢視特殊學校的班額的 新進展；教育局有否計劃於本學

年內公布檢視結果及修訂有關的班額；若有計劃，詳情為何，包

括公布日期；若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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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主席， 

 

(一) 特殊學校早已實行小班教學，每班人數 8 至 20 人不等。我們現

正檢視各類特殊學校的班額，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是主要的考慮

基礎，我們會從課程、教學和輔導等方面着眼，考慮學校的教學

和專責人員的人手編制和學校的其他資源，以及改變班額所需的

資源等。 

 

(二) 我們現正與特殊學校聯絡及交換意見，聽取他們對改變班額的建

議及理據。我們會將有關建議進行分析，預期可在本年公布有關

的決定。 

 

 

病人資料的保安 

Security of Patient Information 
 

19. 張學明議員：主席，關於 近發生多宗衞生署及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遺

失病人資料的事件，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自去年 5 月至今，當局共接獲多少宗上述醫護人員遺失病人資料

的報告，當中有多少宗是以電子器材儲存有關的資料，以及所涉

的醫護人員是在甚麼情況下遺失該等資料； 

 

(二) 當局就各職級的醫護人員取閱病人病歷資料所制訂的指引及守

則的詳情（包括在甚麼情況下醫護人員可攜帶有關病人的資料離

開醫院或辦公室，以及是否容許醫護人員以任何方式自行儲存病

人資料）；及 

 

(三) 當局會否考慮為醫護人員提供有關電子資料的保安課程，以加強

他們對以電子器材處理病人資料的保安意識？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自去年 5 月至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共收到 9 宗有關遺

失儲存於電子器材的病人資料的報告。其中 7 宗個案的資料是在

醫院／診所內遺失，其餘 2 宗的資料則於醫院／診所處所以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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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遺失。在這 9 宗個案中，有 6 宗屬資料盜竊個案，其餘 3 宗則

在人為的情況下被遺失。 

 

 在同一期間，衞生署錄得 1 宗醫護人員遺失可辨別病人身份資料

的事件。個案涉及遺失一支插在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診症室的

電腦上的便攜式電子裝置。 

 

(二) 為保障病人資料，醫管局現時已在收集、運用和查閱資料、保留

資料，以及資料在技術上和實質上的保護等多個範疇訂立指引和

守則。醫管局透過通告、小冊子、內聯網、醫院員工的資訊科技

研討會和簡報會等向前線員工公布上述的指引及守則。 

 

 根據其一貫政策，醫管局規定只有負責病人個案的醫護人員才可

以基於“病人接受治療中”及“確有需要”的原則，查閱病人資

料。醫管局規定員工在下載病人資料進行工作或學術研究時，應

盡量以代號替代可辨認身份的病人及個人資料。如果下載的資料

含有可辨認身份的病人及個人資料，則有關資料必須經加密程序

處理。基於運作需要，醫管局會容許醫護人員在某些情況下（例

如當醫管局醫生在安老院舍或社康護士在病人家中提供服務）在

醫院／診所以外地方查閱病人資料。醫管局有關政策和指引有要

求員工採取適當的保安及安全措施處理及儲存病人資料。 

 

 此外，醫管局的臨床醫療管理系統自 1995 年成立以來一直運作

良好，病人資料一直在系統內得到妥善保存，而過往亦未曾發生

因系統問題而導致病人資料外泄／遺失的情況。有關系統亦留有

病人資料被查閱的紀錄，以便追查使用資料的醫護人員，避免資

料被非法查閱。醫管局也設立了病人資料外泄／遺失的通報機

制，自 2008 年 5 月 19 日起如有病人資料外泄／遺失，有關員工

必 須 透 過 醫 管 局 內 部 的 “ 早 期 事 故 通 報 系 統 ” 盡 快 向 醫 院 報

告，而醫院當局則必須於事發 48 小時之內向醫管局總辦事處提

交初步報告，並在兩星期內向受影響病人解釋情況。 

 

 近日發生遺失病人資料的事件後，醫管局已實施一系列措施加強

保障病人資料，包括發出通告向員工重申保護病人私隱的重要

性，以及提升病人資訊系統，令下載的病人資料（包括姓名及身

份證號碼）必須以加密程序保護，並規定員工在資訊系統的提升

工作完成前，除得到醫院行政總監或其代表批准外，不得將載有

病人資料的便攜式電子儲存媒體帶離醫院等。醫管局亦成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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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保安及私隱專責小組，負責檢討保障病人資料的現有政策及

保安系統，以作出改善建議。 

 

 同樣，衞生署亦十分着重保障病人私隱，並已備有關於處理個人

資料的內部指引。指引是以《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資料保

護原則為基礎，為該署所有服務單位的員工訂下須遵守的程序。

該指引適用於醫護人員取閱及使用病人病歷資料的情況。當中訂

明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必須屬有需要及直接與提供服務的目的

有關。 

 

 為了避免遺失病人資料的事件再次發生，除非特殊情況並已在事

前獲得主管批准，否則服務單位的員工不得把可辨別身份的個人

資料儲存於可抽離媒體內，或以任何方式傳離衞生署。即使取得

批准把病人資料儲存於抽離媒體內或傳送，亦必須限於應付運作

所必需的資料，而資料更必須加密。使用完畢後，應立即刪除有

關資料。 

 

(三) 醫管局一直透過不同渠道，包括員工研討會、內部通訊、短片及

醫管局內聯網等，向員工推廣保護病人資料的重要性。醫管局會

檢討及繼續加強有關措施，包括教育員工有關保護資料的知識。 

 

 此外，公務員培訓處已有為員工提供有關數據保護的課程。衞

生署亦定期傳閱有關以電子器材處理病人資料的保安指引，以

提高員工的保安意識。鑒於近日發生的事件，該署亦會加強有

關的培訓。 

 

 

委任區議會議員 

Appointment of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20. 李華明議員：主席，政府在 2003 年曾向本會提供委任區議會議員（“區

議員”）的準則，當中包括在 2003 年區議會選舉中落選的候選人不會被委

任為區議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本屆區議會的委任議員中，有多少人是在 2003 年區議會選舉

中落敗的候選人，以及他們的姓名及所屬的區議會； 

 

(二) 政府委任該等人士為本屆區議員的原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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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否評估委任該等人士是否違反了上述的委任準則；若有評估，

結果為何；若評估結果顯示違反了有關的準則，有何補救措施；

若沒有違反有關的準則，原因為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在民政事務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政府在委任

區議員時，會根據區議會的職能和職務，考慮候選人的才能、專業知識、經

驗、品格和服務社會的熱誠，以邀請 合適人選，為區議會和廣大市民服務。

根據政府委任區議員的準則，在第二屆（2004-2007 年度）區議會的委任名

單中，並沒有在 2003 年參選而落選的候選人被委任。 

 

 本屆區議會的委任議員，與 2003 年選舉結果無任何關係，基於以上所

闡述的原則，本屆委任議員也並無任何在 2007 年經參選而落選的候選人。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逃犯條例》就延展《逃犯（跨國有組織犯罪）令》

的廢除期限而動議的決議案。 

 

 我現在請涂謹申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根據《逃犯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逃犯（跨國有組織犯罪）令》是根據《逃犯條例》制定的，而

我們要一些時間審議。雖然我們曾召開會議，初步已進行得“七七八八”，

但仍須用一些時間，所以我們要求延展有關的廢除期限。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08 年 4 月 23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逃犯（跨國有組織

犯罪）令》（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8 年第 78 號法律公告），將《逃犯

條例》（第 503 章）第 3（3）條所提述的廢除命令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5）條延展至 2008 年 6 月 11 日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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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無立法效力的議案。將公眾假期納入為法定假日。在這階段，應該是

由李卓人議員動議他的議案，但...... 

 

（李卓人議員匆匆趕入會議廳） 

 

 

主席：李卓人議員趕及回來了。我現在請李卓人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將公眾假期納入為法定假日 

INCLUSION OF GENERAL HOLIDAYS AS STATUTORY HOLIDAYS 
 

李卓人議員：我動議通過印載在議程的議案。  

 
 主席，我今天代表職工盟提出的這項議案，是建議逐步把公眾假期劃一

為有薪法定假期。香港現在有一個很不公平的現象，便是有兩類僱員及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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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一類稱為公眾假期，一類稱為法定假期。有些僱員放取公眾假期，有

些僱員則放取勞工法定假期。兩者的差距有多少呢？主席，現在公眾假期有

17 天，而法定假期則有 12 天，兩者的差距是 5 天。  

 
 主席，職工盟今天的訴求很簡單，其實只是 give me five。這 5 天究竟

是哪 5 天呢？便是耶穌受難節、受難節翌日和復活節星期一，這 3 天均是復

活節假期，還有聖誕節翌日和佛誕。其實，我們是要把 5 天公眾假期轉為勞

工假期，所以便是 give me five。我很希望香港的“打工仔女” 後可以取

得應有的平等對待。 

 

主席，我們覺得“打工仔女”即使“吊頸”其實“也要透透氣”。香港

僱員的工時已是特別長，而政府卻實行 5 天工作制。但是，普通僱員絕對不

止做 5 天工作，是 6 天工作；政府是要求其僱員做 8 小時工作，但普通僱員

卻是 6 天工作，每天工作 10 小時至 12 小時，這是很長的工時，然後，到了

年底，全年只有 7 天年假，這也是跟政府公務員有天淵之別。因此，主席，

我們現時只要求一件事，為何不可以讓這羣辛勞工作的“打工仔女”在一年

內亦可以即使“吊頸”也可以“透透氣”，有更多時間“透氣”呢？ 

 

 這是很重要的，主席，我們現在提倡的是家庭友善，以及家庭與工作的

平衡，但一直以來，香港在家庭與工作這兩方面也不能平衡，往往是有工作

便沒有家庭。放取公眾假期，本來是讓“打工仔女”和其家庭成員一起放假

的一個好機會，因為子女放假，太太是僱員的話，也可以在那天放假。如果

全家人也可以放假，其實真的是一個“透氣”的機會。因此，主席，我們很

希望政府真的聽到一把聲音，便是“打工仔女”其實真的希望可以在香港有

更多休假的機會。 

 

 主席，現時的情況是怎樣呢？我估計有六成僱員是不能放取公眾假期

的，所以對香港大部分的僱員來說，這 5 天其實是要上班的，對他們很不公

平。大家要看看這些是甚麼行業，大多數是零售、飲食、運輸、保安、清潔

和服務業。主席，這些行業有一種特質，便是這些行業本身的工時已經特別

長，往往是 12 小時至 14 小時。更糟糕的是，他們不可以放取這 5 天公眾假

期，所以在假期方面，現時有一個很嚴重的貧富懸殊情況出現。不單是工資，

連假期也是如此。銀行僱員本身工作 5 天，他們是放取甚麼假期的呢？很明

顯，他們也是放取公眾假期的。因此，主席，我不明白香港社會為何這樣不

公平，要把香港的僱員分為兩類，為何不可以平等對待呢？ 

 

 第二，主席，很多人說僱員放假會增加成本，但局長，我覺得現今社會

不是單講求成本，而是講求生產力的。如果現代社會是講求生產力的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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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happy 的僱員會更快完成工作，笑容也會更燦爛，他的生產力也會提高。

其實，如果能提高僱員的生產力，便已足夠，為何還要跟他計較一天的假期

呢？如果有一天假期 ─ 我相信大家也曾是僱員，如果是自僱的便更辛苦 

─ 大家對假期也會覺得有一種期待，便是快要放假了，心情也會較好，而

放假時經鬆弛一下後，心情也會改善，生產力也會提高。如果從生產力的角

度來看，其實是完全可以收回成本的。因此，主席，即使大家從競爭力的角

度來看，也應該支持我今天提出的議案。 

 

 有人問我歷史是怎樣的？為何會弄成這樣子呢？其實，在歷史上，公眾

假期在 1967 年已增至 17 天；而法定假期則是在 1962 年訂立的，有 6 天，

在 1977 年有 10 天，在 1983 年有 11 天，在 1999 年有 12 天。大家想一想，

花了四十多年時間，也未能拉近兩者的差距，還相差 5 天。1967 年已有 17

天公眾假期，但到了 2008 年的今天，兩者仍然有 12 天和 17 天的分別。花

了多少年來拉近 1 天呢？我計算過，由 1983 年至 1999 年，花了 16 年來拉

近 1 天。以 16 年才拉近 1 天來計算，如果我們要再拉近這 5 天，是否要花

80 年才可做得到呢？主席，我們香港社會是否如此落後？這個政府如何對得

起工人呢？他們這麼可憐，16 年才增加 1 天，為何我們不可以盡快解決這問

題呢？ 

 

 主席，職工盟做了一個國際情況的比較。在 1973 年，根據國際勞工組

織的標準，年假是不少於 3 個工作周的，但香港現在的年假只有 7 天。即使

加上那 12 天，也只有 19 天，跟 3 個工作周有一段距離，更何況現在說的只

是年假而已。因此，大家檢討香港的休假權利時，如果結合年假和法定假期

一起來看，香港人真的非常可憐。跟發達國家比較，更有天淵之別。歐洲是

三十多天，南韓是 32 天，日本是 25 天。 

 

 以全世界來計算，香港在 103 個國家中位列 後那五分之一。如果以長

工時來計算，香港的工時在全世界位列第八位，跟其他長工時的國家比較，

香港的假期則位列倒數第四位。香港現時的經濟已到了發達水平，如果我們

要作出比較，應否跟發達國家作比較？應否跟 OEC 經合組織的那些國家作

比較？如果跟它們比較，香港真的相差很遠。如果不跟它們比較，而是跟全

世界比較，香港可以說是經濟到了發達水平，但在休假方面則處於第三世界

水平。我們是否對得起我們的僱員呢？ 

 

 主席，我想唸出一段頗感人和我覺得很動聽的一段發言，我在唸畢後會

告訴主席這是誰的發言：“事實上，工作壓力對香港各行各業也有很大的影

響。市場變化和社會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的要求，使大部分香港就業人士的工

作壓力在近年來逐步增加，對白領行業的影響更在無聲中顯著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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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工作周不但能讓員工有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聚，亦有助刺激消費，對經濟

發展和促進就業能產生正面的作用。”主席，相信你也猜到這是曾蔭權說

的。當他引入 5 天工作周時，他曾說過這段話，我真的覺得很動聽。 

 

 公務員已享受 5 天工作周，雖然我也很贊成公務員可以享受 5 天工作

周，但在香港二三百萬名的普通“打工仔女”之中，有多少能享受 5 天工作

周呢？是少之又少的。對於那羣沒有 5 天工作周的僱員，我們尚欠他們 5 天

的公眾假期。因此，套用曾蔭權的說法，如果讓他們放假跟家人相聚，會有

助刺激消費，對經濟發展和促進就業均有正面作用。5 天工作周有正面作用，

何況我現在說的，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 

 

 有些人對我說，倒不如爭取 5 天工作周吧。我也想這樣，主席，我是更

想爭取 5 天工作周，如果可以讓我爭取 5 天工作周，我立即收回我現在的議

案，把 5 天工作周來換取 give me five。不過，我很明白一點，主席，以香

港現時的情況，要爭取 5 天工作周會更困難。我已經退而求其次，只是很卑微

地爭取每年 5 天而已。我爭取的並非 5 天工作周，1 年有 52 天，只是爭取 5

天，但也不行。 

 

 主席，我早知道今天的結果會如何，因為自由黨是反對的，所以這項議

案不會在分組點票時獲得通過。我也猜到政府會怎樣說，它也不會贊成立刻

進行，所以我也不知道香港的“打工仔女”還要多等多少年。 

 

 主席，我謹此致辭，希望各位議員可以為香港的“打工仔女”發出一些

正義的呼聲。多謝主席。 

 

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修訂《僱傭條例》，逐步將星期日以外的所有公眾假期，

納入為有薪法定假日。”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感謝李卓人議員提出“將公眾假期納入為

法定假日”的議案。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全港約 310 萬名僱員的勞工權益，他們對本港經濟及

社會作出寶貴的貢獻。政府的一貫立場，是因應本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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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在僱主及僱員的利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的前提下，增加及改善僱員權益

和福利。這項政策原則十分重要，亦行之有效。在回應李卓人議員提出的議

案前，讓我先解釋“公眾假期”和“法定假日”的分別。 

 

  “公眾假期”由《公眾假期條例》，即香港法例第 149 章規定。根據該

條例第 2 條，“公眾假期”指所有銀行、教育機構、公共機構辦事處及政府

部門遵守為假期的日子。除每個星期日外，每年另外還有 17 天的公眾假期。

雖然現時有很多僱員在“公眾假期”不用上班，但處理僱員福利並不是該條

例的目的。 

 

  相反，“法定假日”是《僱傭條例》，即香港法例第 57 章下僱員可享

有及僱主必須提供的假期福利。根據該條例第 39 條，僱員可享有每年 12 天

的法定假日。該條例亦進一步就法定假日薪酬作出明確規定，以及限制僱主

不得以款項代替發放假日給僱員。如果僱主要求僱員在法定假日工作，必須

為僱員安排放取另定假日。由此可見，法定假日的目的是為僱員提供福利，

《僱傭條例》因而對此作出完善的規定。 

 

  我剛才的簡介顯示，“公眾假期”與“法定假日”設立的背景及性質各

有不同，因此不應混為一談。 

 

  法定假日的歷史，可追溯至上世紀 1960 年代。前立法局在 1961 年制定

《工業僱傭（有薪假期與疾病津貼）條例》，首次為法定假日立法。該法例

於 1962 年 4 月開始實施，規定所有受僱於工業機構的工人每年可以獲得 6

天假期。有關法例所選定的假期，大致上與中國的傳統節日有關。該法例隨

後於 1974 年 1 月起廢除，有關法定假日的條文則納入《僱傭條例》內，使

《僱傭條例》涵蓋的所有僱員不論是否受僱於工業機構，一律可以獲得法定

假日。 

 

  政府其後數次修訂《僱傭條例》，法定假日的日數由 1977 年起增至 10

天；自 1983 年開始，則增至 11 天。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1997 年作出

決定，臨時立法會並於同年通過有關法例將五一勞動節定為法定假日，自

1999 年起生效。法定假日的日數從當時開始增至現時的 12 天。 

 

  由此可見，自從政府在 1962 年立例給予工人法定假日後，法定假日的

數目逐步增加。政府認為，現行的《僱傭條例》已為僱員權益和福利，包括

在法定假日（即每年 12 天）方面，提供一定保障，並在僱主及僱員的利益

之間取得合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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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們搜集的資料，在鄰近 13 個地區中，香港的法定假日日數排名

第四，僅次於南韓的 14 天；馬來西亞同樣有 14 天，以及泰國的 13 天。根

據國際勞工組織於 2005 年出版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全球 65 個國家中，只有

17 個國家的法定假日日數較香港多。西方先進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英國、

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芬蘭、瑞典、新西蘭等的法定假日數目，均較

香港少。因此，就法定假日的日數來說，香港現行的安排與鄰近地區和西方

先進國家可說是相若的。 

 

  我想指出，《僱傭條例》所訂立的，只是僱員依法享有及僱主必須給予

的 低限度的權益和福利。我們一向鼓勵僱主採納“以僱員為本”的良好人

事管理方法，與僱員協商訂立較《僱傭條例》更優厚的僱傭條件，例如更多

的有薪假期。這樣可增加員工的歸屬感，有助建立具競爭力的員工團隊。 

 

  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所說，《僱傭條例》內現行有關僱員及僱主在假

期方面的權利和責任已相當全面，符合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狀況，並已在

勞資雙方利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政府在現階段無計劃作出修訂。 

 

  在以下的時間裏，我會聆聽各位議員的寶貴意見，然後再作詳細回應。

謝謝主席女士。 

 

 

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近年，社會逐漸關注家庭友善政策，所謂“家庭友

善”，其實就是涵蓋了家庭及友善兩重意義。至於家庭政策的定義，是：“家

庭政策是制訂及檢討各社會公共政策的方向條件，並以促進家庭生活美滿為

基礎。家庭政策不是一項單一的政策，而是一連串以家庭為方向的政策及措

施。”目前，世界不少地方也開始重視這些政策。部分國家更採取積極措施

協助家庭，例如向母親發放津貼、向年幼兒童發放 低生活保障金或子女撫

養津貼，也有部分國家鼓勵企業為僱員落實家庭友善的措施，例如提供託兒

服務、彈性上下班時間制度。有些國家也推動家庭假，讓僱員每年均可為處

理家庭事務而享有有薪假期，所以假期其實就是實踐家庭友善政策其中重要

的一環。 

 

 主席女士，香港目前奉行一套“一港兩假”的制度，即一個香港，兩種

假期的制度，而所謂“兩假”就是包括公眾假期和法定假日（又稱“勞工假

期”）。現時，香港每年共有 12 天法定假日，當中包括元旦日、農曆年初

一、年初二、年初三、清明節、勞動節、端午節、中秋節翌日、重陽節、冬

至或聖誕節（由僱主選擇）、香港回歸紀念日及國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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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公眾假期”的法例定義，就是“所有銀行、教育機構、公共機構

辦事處及政府部門遵守為假期的日子”，故此亦俗稱“銀行假期”或“寫字

樓假期”。除了星期日外，香港每年有 17 天公眾假期，除了前文那 12 天“勞

工假期”外，其餘 5 天包括耶穌受難節正日、翌日、復活節後首個星期一、

佛誕及聖誕節後第一個周日。既然是公眾的假期，那為何要將佔香港勞動人

口絕大部分的 310 萬名勞工剔除於公眾假期之外呢？因此，我不同意局長剛

才的解釋，我認為這些公眾假期是勞工福利的一部分，不能如局長所說般，

只有《僱傭條例》下規定的假期才是勞工福利，而公眾假期則不屬於勞工福

利。對於這種說法，我絕對不能苟同。 

 

 其實，主席女士，香港設有兩套假期的起源，應追溯至香港在 1950 年

代、1960 年代或 1970 年代以製造業為主的社會背景，而勞工假期就是在這

樣的背景下訂立的。其後，為配合從事銀行業的員工，讓他們按銀行假期放

假，銀行假期便隨之出現。隨着勞工權益受到重視，勞工假期亦逐步衍生。

有些人會以“藍領”和“白領”的假期來劃分這兩套假期，但這卻造成了另

一種不公平的現象。難道勞動階層便應較“白領”階層少一點休息時間嗎？

不過，隨着社會進步，今天的討論已不再停留在“藍領”和“白領”的爭

論。今天的討論亦不在於每年 12 天的勞工假期，還是 17 天的公眾假期，其

實對“打工仔”來說，17 天也實在太少了。主席女士，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報

告指出，發達國家僱員每年可享有的假期總數約為 30 天，但香港合共只得

19 天，遠低於標準。日數排行全球尾四，僅多於新加坡、菲律賓及墨西哥。

連同現有的 7 天法定假日，香港“打工仔”每年的有薪假期約為 19 天。近

期，有些人喜歡拿香港跟倫敦比較，我們不妨試試在假期方面跟倫敦作個比

較：當地每年的法定年假有 24 天，比香港多。又以鄰近地方為例，南韓的

法定年假和法定假日合共就有 32 天之多。 

 

 主席女士，工商界不少僱主經常表示，增加員工有薪假期會增加成本，

影響營商環境，但從外國經驗來看，我們又看不到這個論調的理據。反觀印

度，當地每年有法定假日達 60 天，但近年印度在吸引外來投資方面卻相當

成功，所以，部分工商界人士的憂慮，我認為是過慮了。 

 

 局長，政府設立勞工及福利局，把“勞工”二字放在前面，可見政府很

重視勞工，一如張局長過去所說。不過，現時，勞工在假期方面卻未享有平

等的機會，未能公平分享 17 天的公眾假期。因此，主席女士，我希望透過

你促請局長，要責無旁貸地努力為全港勞工改變這個不合理的情況，否則，

這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似乎便未能稱職，而勞工及福利局亦未能名副其實。

因此，我希望局長不要推諉到《僱傭條例》上而應為我們全港的勞工爭取。 

 



立法會 ─ 2008 年 5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May 2008 

 

86 

 既然本港號稱先進的國際大都會，我們又怎能以一套過時的勞工假期準

則，來看待香港寶貴的人力資源呢？多謝主席女士。 

 

 

劉千石議員：主席，記得我當初由參與社運轉到工運時，第一件 着緊爭取

的，便是全港“打工仔”均可享有休息日。我們從事勞工運動的，一直以來

都堅信所有工人應該享有、亦必須得到適當的休息時間、適當的工作時間和

適當的進修、學習及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假如工人一年到晚“日日做到無停

手”，不單止會影響工友的精神、健康和家庭，對老闆來說，一個做到筋疲

力竭的員工，還有甚麼生產力可言呢？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代理主席，在 1970 年代以前的香港，不少“打工仔”差不多是“日捱

夜捱”、全年工作 365 天，法例完全沒有保障工人享有任何休息日。當時，

一位廠商會的會長便這樣說：“香港是沒有資源的，只是靠工人拼命和勤

力，有了休息日後，工人便會‘練精學懶’，哪裏還會有競爭力呢？”這種

說法，在當時的社會是受落的。事實上，其後，就例如關於年假立法、婦女

分娩有薪假期的立法，以及其他有關勞工的立法方面，也是經常被商會所運

用，結果休息日的立法也受到阻滯。我們感到很不忿，我們只是說一個月才

4 天的休息日，而且是沒有薪金的，如果要求僱主支付薪金的話，豈非要了

他的命。於是，我們打聽這位廠商會會長的資料，原來他每個星期天都會到

教堂參加崇拜，他是一位很虔誠的基督徒。結果，我們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

同事便在星期天在教堂門前派傳單，內容大意是“會長，你每星期天都可以

參加崇拜，那麼上帝是否只屬於你的呢？‘打工仔’又可否在星期天到教堂

敬拜上帝呢？”。這位商會會長可能得到上帝的感召，他的立場 終軟化

了。在 1970 年，政府立法規定工人每月 少有不少於 4 天的休息日，而 1976

年，法例更進一步作出修改，規定所有按照連續性合約受僱的“打工仔”，

每星期均可享有一天休息日。 

 

 代理主席，規定休息日的立法工作完成了。在過去三十多年，我們在“打

工仔”休息日保障方面所爭取的方向，首先便是爭取將“五一勞動節”訂為

“打工仔”的有薪假期，其次便是要取消“藍領”和“白領”工人在法定假

日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亦即李卓人今天的議案所要求的，將所有公眾假期同

時訂為有薪法定假日。代理主席，爭取將“五一”訂為法定有薪假日，是經

過長年累月的爭取，由我提出的私人法案終於在 1997 年在這個會議廳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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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令工人的應有地位和尊嚴得到肯定，這也是我多年勞工工作中一件欣

慰而難忘的事。不過，關於將所有公眾假期同時訂為法定有薪假日的要求，

由 1970 年代爭取至今，已經超過 30 年，“打工仔女”每年享有的有薪法定

假日，只是由 1970 年代時候的每年 10 天，增加至 1997 年開始的 12 天。相

對於每年在星期日以外的 17 天公眾假期，我覺得在過去 30 年，政府在有薪

法定假日方面的立法進展，可以說是完全追不上同期本港經濟的高速發展，

這的確是令人失望的。 

 

 代理主席，1970 年代初未有休息日規定的時候，香港工人的工作時間在

整個東南亞差不多是 長的，當時甚至有國際輿論指香港是“血汗工場”。

三十多年過去，香港經濟已經高度發達，勞工立法在不少方面亦日趨進步。

不過，到了今時今日，根據國際勞工組織進行的調查，香港工人每星期的平

均工作時數，仍然是全世界經濟體系中首 10 位以內工時 長的，而過去數

年仍然持續有約四分之一的香港“打工仔”每星期工作 55 小時或以上，即

是一星期工作 6 天，每天要工作 9 個小時以上；這情況實在值得每個人反思。 

 

 近年，特首曾蔭權積極推行公務員“5 天工作周”，有關的措施不但可

以節省政府的行政資源，亦令眾多公務員可以有更多的休息時間，包括有更

多時間享受家庭生活和進修。與此同時，政府更明言希望公務員“5 天工作

周”的措施，可以鼓勵私營機構效法。數年下來，我看到“5 天工作周”整

體上是成功的，而公務員得以增加休息日對他們來說亦有好處。可是，與此

同時，在推動私營機構效法增加僱員休息日方面，我不知局長稍後能不能提

供具體資料數據給我們參考，不過，我的觀察是，真正有跟從政府實施類似

“5 天工作周”的私營機構為數極少。 

 

 要平衡“打工仔”的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有多種做法，包括我多年來

倡議的立法規管工時，以及李卓人今天提議的增加有薪法定假日數目。三十

多年以前，我和我的工會同事已經提出要全面將公眾假期訂立為有薪法定假

日，而我再認真看看今天李卓人的議案的字眼，他只是促請政府逐步將星期

日以外的所有公眾假期納入為有薪法定假日，其要求實在是相當溫和，我認

為局長是有理由作認真考慮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李卓人提出的議案。謝謝。 

 

 

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我兩個月前在街上進行宣傳工作，一位男士氣沖沖

地走過來對我說：“梁耀忠，你一定要在立法會上說話。”我問他要我說甚

麼，他說我一定要提出把法定假期等同公眾假期。我問他為甚麼，他說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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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可以放取公眾假期，但他卻只能放取法定假期，他們不能就此協調，令

家庭出現很多摩擦，家人甚至指他不照顧家庭。我答應會替他提出。所以，

我今天一定要多謝李卓人議員，他讓我有機會在這個議會廳堂內把這番話告

訴局長。 

 

 代理主席，李卓人議員今天提出的觀點，我覺得其實是很重要的。剛才

亦有同事指出，假期的目的其實是有數方面的。第一方面，當然是為了家庭

和諧，因為我們現時經常談親子教育。但是，很可惜，市民的工時長，沒有

假期或很少假期，如何能做到親子教育呢？如何能令家庭和諧呢？所以，就

這點來說，增加假期是會有幫助的。 

 

 第二方面，大家也知道，多休息對身體健康有好處，這是必然的。政府

現時說社會上的醫療開支不斷增加，如果我們短視地看這個問題，為了平衡

勞資關係而拒絕讓工人或“打工一族”有更多休息時間，我覺得這顯然是短

視的看法。因為這種看法只可以看到目前資方能多賺錢，但如果從社會角度

來看，情況便不同了。從社會角度來看，如果“打工一族”能夠有更多休息

時間，便會減少生病，減少政府的醫療開支。相對來說，如果可以減少公帑

開支，納稅人便不用繳交那麼多稅款，而作為投資者，同樣能在這方面獲得

減免，這也是一種平衡方式。但是，很可惜，局長剛才的一番話，只看到目

前短暫平衡這種表象，而不是從大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方面的平衡，我覺得那

是失卻意義，也沒有從政府與社會整體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換言之，這是

狹窄的看法。 

 

 第三方面，我覺得如果能把這兩種假期合併，在社會上會有更深層的意

義，便是不會在“打工一族”方面出現歧視和不平等的現象。一直以來，市

民過去感到高等的工友、高等的“打工一族”可以享有公眾假期，而較低等

或勞動的人便只可享有法定假期。我們曾說過，職業無分貴賤、無分彼此，

為何要把它區分呢？這是否把我們分化或造成歧視的現象呢？ 

 

 我們並非只希望家庭和諧、家庭友善，我們也希望社會和諧、社會友善，

為何不能達到一致呢？以平衡來說，我覺得眼光不能狹窄。局長剛才所說的

話，在表象上來說，在投資角度上似乎是很正確的，但如果我們深入地看時，

即使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也是錯誤的，因為我們往往忽略了社會投資，而這

才是 大的投資。 

 

 代理主席，為何我們說家庭要有和諧呢？因為我看到很多青年人走上一

些不好的途徑，例如加入黑社會或荒廢學業等，我們便要花錢聘請社工，甚

至現時正在談論興建超級大監獄，這些都是社會資源。如果我們減少青年人

誤入歧途的機會，相對來說，其實是減輕了社會的開支。如果減輕了社會的

開支，也可以減少徵收投資者的利得稅，因為社會無須多花費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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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局長今天從勞工或勞資方面來看這個問題，但作為局長，眼光不應

太狹窄，還要顧及福利等各方面，從整體社會的角度考慮問題。如果他能把

問題擴大來看，那種所謂一致性所產生的效果和效用會更大、更深遠，而並

非一如某些人所說般，認為李卓人只替工人說話，爭取完一項再爭取另一

項，貪得無厭。其實，我們不應從這角度來考慮。 

 

 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便是如果社會上設有適當的工時和適當的休息時

間，對生產所產生的效能和效果是 大的，同時亦可大大減輕社會的負擔。

如果從這角度看，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反對李卓人議員的做法。 

 

 後，我想問局長一個問題，如果他有時間可以回答我們，便是為何曾

特首要那麼強調公務員要實行 5 天工作周呢？原因何在呢？害處和好處在哪

裏呢？為何公務員可以實行 5 天工作周，而其他人卻不可以呢？公務員是否

較其他人為特別呢？是否公務員只工作 5 天便足夠，而其他人卻一定不能這

樣做呢？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把公眾假期納入為法定假期，對勞工界來說，並不

是一項新議題，即使我所屬的港九勞工社團聯會，自 1980 年代成立以來，

便一直要求政府檢討法定有薪假期，縮減公眾假期和法定假期的差距。遺憾

的是，這個訴求提出了十多二十年，由回歸前的港英政府至回歸後的特區政

府，一直皆無動於中，對勞工界的訴求聽若罔聞。 

 

 香港出現公眾假期和法定假期的不同安排，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產物，同

時亦充滿了涇渭分明的階級烙印，從我們的公眾假期俗稱為“白領假期”，

法定假期俗稱為“勞工假期”或“藍領假期”，便可見一斑。在香港經濟起

飛的六七十年代，殖民地的法例除了為政府部門、公共機構、銀行和教育機

構設立公眾假期，還增設了法定假期，以所謂保障勞工權益，不讓基層勞工

在勞動市場裏遭過分摧殘。這項安排實際上是把基層勞工劃為非公眾。 

 

 香港早已過了血汗累積資本的年代，所謂“白領”“藍領”的界線已變

得很模糊。社會價值亦隨着時代轉變，我們更重視一個公平而和諧的社會。

要把公眾假期納入法定假期，令兩者變成一致，讓勞動市場的所有僱員受同

樣的法例保障，享有同樣的權利，這是理所當然的，並沒有需要甚麼高深道

理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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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是追求公正和公義，而不是維護特權和割裂社會的，當法律條文存

在一種差別對待，法例保障部分僱員享有 17 天假期，但其他僱員只享有 12

天假期，而這種差別對待並不能加以合理解釋，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便只是一句謊言，因為即使是法律條文本身，亦已存在雙重標準。這項存在

雙重標準的法律條文，不但對不被納入公眾假期保障的僱員不公平，而且對

從事已納入公眾假期行業的僱主同樣不公平，因為法例要求他們較其他僱主

更合理地對待僱員。 

 

 代理主席，我強調，我並不是要求政府減少公眾假期來達致法律條文公

平的原則，這樣不但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趨勢，同時只會惡化工時已偏長的香

港僱員的生活狀況，對香港整體社會亦絕無好處。 

 

 在 2006 年 7 月，政府分階段落實 5 天工作制，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落實

5 天工作制時認為（我引述），“有關計劃帶來無形的裨益，例如減輕工作壓

力；在工作與生活間取得更佳平衡；有更多機會參與康體文化活動；有更多

時間作自我發展和參與義務和社區工作，以及家庭生活更加融洽等”（引述

完畢），可見這些好處實際上不應只是公務員享有，而是全港僱員皆渴望享

有的。 

 

 在政府推銷 5 天工作制的時候，強調不會立法要求私人機構實行，只會

鼓勵私人機構效法政府的安排。現在是 2008 年 5 月了，政府分階段落實

5 天工作制亦早已完成，但有多少私人機構願響應政府的呼籲呢？是屈指可

數得出的。我理解政府不立法規定私人機構實施 5 天工作制的原因，但作為

倡導 5 天工作制、支持應該給予僱員更多休息時間的政府， 低限度有責任

劃一現時公眾假期和法定假期的分別，讓現時享受不到公眾假期的僱員多一

點喘息的空間，這些要求只是彌補歷史的錯誤，還未能享用公眾假期的僱員

一點公道。相對於政府推動的 5 天工作制，代理主席，我認為勞工界的訴求

已十分克制，如果這項克制的要求也得不到政府善意的回應，所謂的社會公

義、社會和諧便無從談起了。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在 近的假期裏，我們可見到很多家庭是一家大小

地到長洲觀看太平清醮，也看到這些遊人為當地的經濟帶來很好的氣氛，有

些商鋪表示，一天已經賺了四五萬元，有些則增加生意三成。 

 

 很多家庭“拖男帶女”的一早到達長洲，先在那裏閒逛，然後再霸佔一

個好位置準備做觀眾，我看到後感到很高興。不過，很多人告訴我，他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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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這樣的機會，有機會的只是那些在星期六可以放假，或在星期日可以放

假的人，而沒有機會的那些人則可能連星期日也要上班。我想說的是，如果

我們要令大家也能享受家庭樂，甚至能推行連政府也倡議的家庭友善政策，

很好的節日包括佛誕等便提供了契機，即是透過節日的假期和不同的活動，

可以讓平時工作十分繁忙、壓力十分大的城市人，一方面增加與家人的溝

通，另一方面也為自己增加開心的元素。 

 

 不過，我們的現狀卻正如我剛才所說般，因此，我的辦事處在一些長假

期後，很多時候也會接獲投訴，投訴者問他們為甚麼沒有這樣的機會？為甚

麼他們沒有這些條件？為甚麼他們不能達到有假期的狀況？我說的那些

人，便是政府印象中所謂的“藍領”，他們除了沒有公眾假期外，工時也十

分長。當然，也有部分中產人士是表面上享有假期，但實際上也是沒有假期

的。事實上，現時整個香港便是處於這個狀況。 

 

 所以，如果問我就假期問題上的態度，我是希望張局長反思一下他剛才

說的那些歪理 ─ 他說當局已訂定兩項法例，而由於這兩項法例不同，因

此便不可以處理。我想張局長可能是基於政策的考慮，所以才會說出一些不

合邏輯的話。在香港一個如此緊張的城市，每個人也渴望有更多休息時間、

有更多時間與家人溝通、帶子女外出遊玩、進行親子活動、進行促進家庭和

諧的活動等，我相信局長內心也有這樣的體會。 

 

 我們面對着現時這樣的情況，政府便應該考慮把腳往我們這邊移過來一

些，然後才會明白我們的說法。如果局長再強調這些是屬於《僱傭條例》，

那些則不是，或那些是公眾假期，屬於另外一項條例所規管 ─ 如果局長

再繼續這樣說 ─ 政府便不能回應現時市民的期望。市民十分希望政府能

向他們提供助力，讓他們可增加與家人相聚的時間。 

 

 很多時候，我們也會問，一個社會是如何能夠平衡市民的工作和家庭生

活的呢？如果根據外國的說法，便是要維持 work-life balance，這是在所謂

現代社會裏大家一直在兩者之間求取的平衡。我希望政府要就以下一點作出

考慮：如何令很多家庭也可以到長洲遊玩、在佛誕可以到大嶼山等地方，令

更多人能夠在這些時間陪伴子女呢？如果能做到這點，便會連社會裏的戾氣

或家庭暴力也可以因而減少，所以，我十分希望政府能夠就此研究一下。 

 

 另外一個問題，則是由於整個社會不斷要求市民進修而形成的，例如我

們年青時，便只能在業餘才可進修，很多時候，考試時便只依靠在假期裏溫

習。我也是以唸很多這類課程而見著的，我是全賴在考試前一兩天請假來溫

習，所以，這些假期對我來說很重要，有假期和沒假期是兩碼子的事。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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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面對現時社會的節奏，以及社會對我們的要求又是如此高的時候，政府要

想一想，它為大家提供所謂 5 天的公眾假期時，便要想到有些人 ─ 局長

也是知道的，從事酒店行業的人如果想進修，便要在晚上 11 時多下班後才

能進修 ─ 當局能否在假期上，增加他們的選擇，讓他們在讀書、工作需

要和休息等十分重要的方面有更好的安排呢？ 

 

 此外，便是在城市的緊張生活下，我們的身體會出現問題。大家也知道，

多運動、多享受餘閒 ─ 正如坐在前面望着我的“石哥”那樣，多唱粵

曲、多看大戲 ─ 人也會舒服一些的，“石哥”，對嗎？當然是對了，人

也會鬆弛得多。然而，我們有時間聽粵曲嗎？有時間做運動嗎？是沒有的。

一般人大清早帶着麪包上班，下班後匆匆回家洗澡，忙着預備第二天的事

務，我們的實際狀況便是這麼樣。 

 

 其實，香港人算得上十分厲害，是以猶如“鐵打”般的身體一直支撐

着，也不知甚麼原因，香港人壽命也不算短，不過，卻會患上很多疾病，醫

療服務的提供便可見很多這些現象。其實，政府也要考慮這方面的，如果市

民可獲增加假期，則他們的整個生活質素也會得到提升，市民會生活得更開

心，身體也會更健康，為甚麼政府不考慮這些呢？ 

 

 局長，當你回去以後......我很高興看到自由黨的朋友現在開始進入會

議廳，聆聽我的發言。很多時候，政府認為僱主向僱員提供假期便會蒙受虧

損，代理主席，我十分記得，在 1970 年代，我們曾提出工作每 7 天放假 1

天的建議，當時很多僱主均認為僱員是不可以有假期的。不過，政府 後在

制訂政策時，便認為沒理由僱員在 1 年的 365 天裏也沒有假期的 ─ 是 1

年的 365 天裏完全沒有假期 ─ 因此，政府當時便積極提議工作每 7 天應

提供 1 天假期。我還十分記得 1970 年代的那個廣告，畫面顯示一名酒店從

業員把的士門打開，然後又把門關上，他滿面笑容，因為他工作每 7 天便有

1 天假期，所以他開門時也顯得比較開心，這便是我們在 1970 年代所看到的

廣告。 

 

 當時的政府，面對着那些滿心想着如何促使香港的經濟達致“ n 小龍”

地位的僱主，尚且有勇氣移動與當時規管假期的條文，但局長現在說的是甚

麼呢？現時我們有 12 天的勞工假期和 17 天的公眾假期，政府就這 5 天差距

中，仍然站在屹立不動的位置，這是錯誤的。現在的情況便是要考驗政府，

有沒有勇氣移動現時《僱傭條例》下關乎勞工假期和公眾假期的條文，如果

政府願意移動，便只等於把過去一些偏向商界的態度，移往較中間的位置而

已，因為政府現在並不是站在中間的位置，而是偏向商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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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詢問商界中一些思想進步的人，他們也是願意向僱員提供更多假期

的，因為僱員在放假後，第二天上班時便會更容光煥發，那麼，政府為甚麼

不願意作出改變呢？對於局長剛才這樣的答覆，我的同事的反應也很厲害，

李鳳英引用俞宗怡的話，告訴我們，整個社會也認為（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陳婉嫻議員：......多放假，可令大家更開心。 

 

 多謝。 

 

 

張超雄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李卓人的議案。李卓人的議案其實很簡

單，是說在我們的社會裏，有一些假期是大家都應該放取的。作為“打工仔

女”，總要有休息天，除了每星期 7 天中有休息天外，也要因應社會的喜慶

節日或值得我們紀念的日子獲得假期，讓大家也可以放假。 

 

 就這方面，我們現時其實有兩個制度，一個是法定假期，另一個是勞工

假期，我們有一部分“打工仔女”只放取法定假期，另一部分則放取公眾假

期。公眾假期和法定假期不知道為何會相差 5 天，同樣是作為勞工、“打工

仔女”，為何會分別放取兩種假期呢？作為一個社會，我們既然規定這些假

期是讓所有“打工仔女”也可以放取的，那麼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呢？這是

難以解釋的。 

 

 我剛才聽局長說，我們的法定假期相對於很多先進社會，是不“輸蝕”

的，這是事實。整體來說，我們的法定假期或公眾假期相對來說是相當好的。

可是，我們也要看整個勞動市場的情況，現時香港人的工作時數在全世界差

不多是名列前茅的。讓我們看看一些數字，香港大學（“港大”）在今年 4

月進行一項研究，訪問了過千名“打工仔女”，發現他們過去平均每星期的

工時是 49.6 小時，差不多 50 小時。相對於其他先進國家，例如意大利 37

小時、比利時 38 小時、荷蘭 39 小時、丹麥 39 小時、德國接近 40 小時，即

使是 為人詬病的英國，過去有很多聲音指其工時太長，也只是 44.7 小時。

大家看看現時的香港，是接近 50 小時，我們的工時其實是很長的。 

 

 不僅如此，我們再看 近由政府統計處在 2006 年自行做的一份研究報

告，當中調查了僱員的實際工作時間和情況，發覺現時在非政府機構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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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有二百多萬名，其中有 7.2%的僱員每天工作 10 小時以上，而 7.2%是多

少人呢？是十七萬六千多人，他們是非政府機構的“打工仔女”。此外，在

二百多萬名的僱員中，竟然有 1%是協議每周工作 6 天以上的，何謂 6 天以上

呢？便即是 7 天了。代理主席，不要輕視這 1%，當中牽涉二萬三千多人，在

香港如此先進的社會，原來還有二萬多名“打工仔女”，是在跟僱主協議下

須每周工作 6 天以上的。 

 

 代理主席，我覺得這很不像樣，我們今天有很多同事說，要有一個所謂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即所謂的 work-life balance，可是，這些數字顯示，香

港人根本上已達到工作狂、絕對超時工作的地步，並嚴重影響健康。事實上，

根據我剛才所提及，港大於今年 4 月進行的調查，有很多“打工仔女”表示，

超時工作對他們有影響，導致他們的身心均出現一些問題；而且有 62.4%是

不斷超時工作而沒有“補水”的，有 51.7%則會工作至晚間。在這些數字下，

再加上整體上在工作期間的年假，可以看出我們的休息時間其實是較其他先

進國家的僱員為少的。 

 

 根據港大的調查，香港現時每名“打工仔女”平均每年有 19 天年假，

但在外國則有二十多天。如果我們看香港人每天的工作時間、每周工作的周

日數字，以及整體上每個勞動者每年享有的年假，便可看出全部這些數字，

均顯示香港人是過度工作、是工作狂、工作時間是太長的。所以，李卓人議

員的要求其實是很謙卑的，只是要求將公眾假期劃一，不要令某些“打工仔

女”有多些假期，其他卻少一些。其實，他們根本全部已過勞，全部均超時

工作。 

 

 我知道有些朋友擔心：如果連外傭的假期也隨着這樣劃一，豈不糟糕

了？代理主席，我本身的情況也是如此，我有一位傷殘的孩子在家中，現時

我的外傭也可以放取假期，我們本來都很忙碌，但我們做人不能這麼自私，

不能令我們的勞動者過勞。當然， 好便是他們不要放假了，但我們也要考

慮到他們也是人，每個勞動者也有放假和休息的權利，正如今天我們面對所

有的勞動者，我們應該讓他們有劃一的假期，不應把他們與其他人分作兩個

等級。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李卓人的議案。 

 

 

梁君彥議員：代理主席，“法定假日”是為保障僱員而訂的有薪假日，這些

假日全部都屬於節日性的假期，像農曆大年初一二三、清明、重陽、端午、

中秋翌日，以及十一國慶、七一回歸日和勞工界重視的五一勞動節等。每年，

政府都會為下一年的法定假日刊憲，可見特區政府對僱員所享有的有薪法定

假日有多重視。身為僱主，我們過去一直依法給予員工法例保障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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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項議案是想將所有公眾假期納入法定假期內，將現時每年共 12

天的法定假日，提高至 17 天。勞工界議員說，這只是因為香港僱員放假放

得較其他地方少，但事實是否這樣呢？ 

 

 除了 12 天法定假日外，香港的勞工法例訂明，僱員按連續性合約受僱

滿 12 個月，便可以享有 7 天有薪年假，而有薪年假日數，還會按員工受僱

年資，逐年遞增至 高 14 天。所以，即使是第一年入職的僱員，每年都可

以有 少 19 天假期 ─ 我說“ 少”19 天，而不是張超雄議員剛才所說

的“平均”19 天 ─ 而工作 9 年或以上的員工，更可以享有每年 26 天假

期。 

 

 李卓人議員引用國際勞工組織報告，在全球 192 個國家中抽出 103 個國

家以作研究，列出 65 個國家的法定假日日數，當中並無包括香港。我們將

香港加插其中與其他國家比較，在該 65 個國家中只有 17 個國家的有薪法定

假日日數較香港多。在 13 個亞洲國家中，以在報告中列出的法定假日和

低年假日數計算，如果將香港加入比較之列，只有南韓的 32 天較我們的 26

天多，在區內排第二；與新加坡 ─ 我們的競爭對手 ─ 的 18 天比較，

多出一截。 

 

 我 翻 看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2005 年 的 “ Working time laws: A global 

perspective”的研究報告，發現雖然很多國家均以公眾假期（ public holidays）

作為法定假期，但報告同時指出，各國公眾假期日數不一，一般不會超過 10

或 11 天。 

 

 我和自由黨都認為法定假日的日數並非不能修改。事實上，過去香港的

法定假期一直有增加，由 初的每年 6 天，到 1976 年的 10 天，1983 年增至

11 天，1999 年加入五一勞動節，令法定假期日數達到 12 天。以勞動節假期

為例，我當時在勞顧會出任資方代表，我們在討論加入這天假期時，大家有

商有量，很快與勞方達成共識。 

 

 事實上，香港所有涉及僱傭事宜，包括勞工權益，一直都設有機制，以

諮詢僱主及僱員的意見，而當中勞顧會便擔當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由此可見，一方面，僱主願意與員工討論，並非對員工福利問題坐視不

理；另一方面，亦看到勞顧會積極就社會對勞工權益的訴求作出適時檢討及

跟進。這個機制行之有效，亦能起維持甚至促進勞資關係和諧的作用。 

 

 因此，我們要尊重這個勞資協商的良好傳統，要商討增加法定假期，也

應該交給勞顧會討論，有了共識，才可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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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我想簡略地談談對整體香港經濟的影響。香港絕大部分企業都是

中小企，佔 98%，很多香港人的僱主皆是經營中小企，增加員工假期，對於

中小企僱主來說，便等於間接增加營運成本，這個情況對服務性行業的影響

更直接，例如零售、餐飲、娛樂、物業管理等。 

 

 大家可能覺得影響不大，但我們要緊記，服務業佔香港企業很大比例，

稍有改動便會令成千上萬的小商戶經營成本增加，屆時茶餐廳要加價，麪包

店也被迫把每個麪包的售價增加一元數角，以致通脹加劇。單幢樓的業主也

可能要多請一個保安員，這些是否市民可以負擔得起呢？作為一個負責任的

政黨，自由黨有必要說出來，讓大家看到這做法的另一面，在討論時，應平

衡各方利益及承擔能力。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我首先很多謝李卓人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再一次

提醒我們，香港的“打工仔女”所得到待遇，是如何落後和不公平。還記得

兩年多前，有一宗有關食物環境衞生署外判承辦商剋扣工資的裁決，裁判官

在判刑時指出香港的勞工法例落後於其他國家，當時曾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有高官即時辯稱，現時勞工法例已經相當全面和完整，無須全面檢討。後來，

當時的局長有一個“稍為公關”的說法，指全面檢討需時， 有效的方法是

先檢討條例中的漏洞。 

 

 可惜，直至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勞工法例的檢討，也看不到對條例漏

洞進行檢討，而所有檢討也沒有任何的寸進。相反，一些冠冕堂皇的口號卻

經常掛在局長或常任秘書長的嘴邊，說甚麼當局積極推動家庭友善政策，鼓

勵工作與生活間平衡云云。但是，過去每當我提出質詢，問及要落實相關具

體措施時，特別是追上國際慣常做法，例如民協爭取多年的侍產假、親職假、

5 天工作周等，更不用說我們要求多年的立法制訂 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當

局都是諸多推搪，藉口多多，不是說會影響香港經濟，便是說會削弱中小型

企業的靈活性和競爭力，而 多只是製造一個註定失敗的工資保障運動來拖

延立法時間。所謂勞工法例檢討，或先檢討條例中的漏洞，都只是空談。 

 

 代理主席，今天李議員提出議案，只是一個很卑微、很基本的要求，便

是要求公平，我們的基層工人已經沒有工時的限制，由早做到晚，賺的錢也

不足養家，現在還有 100 萬人生活於工資中位數的一半以下。再加上某些工

種如地盤工、飲食等服務行業，他們連基本假期也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少了

5 天假期那麼多。原來香港除了實行“一國兩制”外，假期也是“一樣僱員，

兩種制度”。 



立法會 ─ 2008 年 5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May 2008 

 

97

 代理主席，法定假期，俗稱“勞工假”，即是所有僱員都有假放，政府

每年均會公布哪些日子是法定假期，1 年有 12 天。至於公眾假期，又稱為銀

行假或“白領”假，即日曆上紅色的日子，與法定假期重疊，並多出復活節、

佛誕及聖誕節 5 天假期，大部分在寫字樓工作的僱員都享有，而之前提過的

基層勞工、地盤工、飲食等服務行業均無法享有這些所謂的額外假期。這種

奇怪現象和情況，當然有其殖民地時代的歷史因素，但回歸後是否應該撥亂

反正，讓所有香港“打工仔”都可享有公平的假期待遇，而不論他是“藍

領”或“白領”，是專業或普通的勞工階級？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所得，香港僱員所得的法定年假只有 7 天，遠

遠落後其他相若的經濟體系。僱員所享有的其他假期也同樣落後，例如產假

方面，英國的懷孕僱員享有 26 個星期有薪產假，而國際勞工組織的保護生

育公約亦建議，女性僱員應享有不少於 14 周的產假，香港只有 10 周，更何

況連侍產假、親職假、培訓休假等也欠奉，我們又如果想建立一個對家庭友

善的工作環境，怎可以不理會或不讓僱員享有這些假期呢？ 

 

 代理主席，“長工時，少假期”的情況，嚴重影響港人身體健康和家庭

生活，還記得剛推出醫療改革諮詢，提出現代都市的生活方式，而其中導致

醫療服務需求增加原因，便是工作時間長和假期少，我想強調這種被工作淹

沒、缺乏休息和運動、失去家庭生活的現象，正正導致市民生理和心理病無

日無之，實在是社會的計時炸彈。預防勝於治療，我們只談治療，只談融資，

而不談如何提供一個健康生活和工作環境，實在是本末倒置。因此，醫療改

革本質上絕不能與勞工政策分開處理。政府必須改變思維，扭轉以往高度把

利益集中在僱主一方作考慮，而是以市民健康和平衡生活為依歸，檢討現時

假期和工時的安排，這樣才可減低市民對未來醫療需求增加的壓力。 

 

 代理主席，其實，大家說來說去，通俗一點說，大家已說到“牙血都出

埋”，也只是卑微地希望為基層“打工仔”爭取到短短 5 天的應有假期，局

長，你究竟有否聽到呢？局長，你心中是有工人的聲音，還是只有商家的聲

音呢？民協希望這項議案只是一個開始，勞工法例的全面檢討必須盡快進行

和取得結果。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宇人議員：代理主席，我今天的發言，是代表飲食業，至於自由黨的立場，

剛才梁君彥議員已在他的發言中提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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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飲食業大多數只會放取勞工假期。我問過業界，如果今天

的議案獲得通過，每年要給員工多放 5 天的假期，對他們有甚麼影響呢？他

們便以行內 20 萬的從業員來計算，所有員工，由大廚以至侍應，甚至清潔

工人等，假如以平均工資每人每天 400 元來計算，1 年的薪酬開支便須增加

4 億元。 

 

 與我們 700 億元的生意額相比，4 億元是否一個小數目呢？雖然驟耳聽

來，大家可能會覺得只是一個小數目，但其實飲食業中有一半店鋪是賺不到

錢的，另一半賺到錢的，一般也只有單位數字。所以，整個飲食業 1 年 多

只是賺三數十億元。全港一萬多間持牌食肆中，大部分都是中小企，生意額

不多，尤其是家庭式的小型企業，經營便越來越困難。 

 

 大家回想一下，自 2000 年 12 月推行強積金，僱主在不可更改合約的情

況下，要額外為僱員供 5%的薪酬作強積金，每年因而有 200 億元額外從市場

抽走，這其實對中小企和飲食業已是一個很大的沖擊，許多食肆根本已支持

不住，亦已結束了香港的生意，北上另謀發展。 

 

 然而，代表勞工界的議員視若無睹，現在又要求作出修訂，要求強積金

及長期服務金不可對沖。近年，又要求立法制定“ 低工資”、“ 高工

時”。這些完全是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而且會令人產生很大的誤解，以為香

港僱員被剝削的情況十分嚴重，急須改善。 

 

 的確，在香港做飲食業，工時比較長，連假期、周六及周日都要上班。

但是，我們的工資水平亦相對比較高，一般洗碗清潔工，月薪也有五六千元

以上，已經把較長工時的因素計算在內。 

 

 此外，大家不要忘記，香港的經營成本越來越高，尤其是在過去數年，

租金上升，工資也因市場問題而獲調升。特別是，我們的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周一嶽，採取了既強硬又混亂的政策，令活雞、活魚、活豬及很多副食品等，

價格大幅飆升。近日急就章的營養標籤制度，必然再引起新一輪貨品價格上

升的浪潮。 

 

 今天，香港飲食業面對經營壓力之大，非你我所能想像。但是，李卓人

議員卻經常“閹啲”、“閹啲”，不斷要求改善勞工福利。我擔心，萬一今

天這議案獲得通過，他日後又會否要求跟從外國某國家的做法，規定僱員在

法定假期上班的日子，必須獲得多二三倍的工資作補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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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說我是杞人憂天。但是，從過去的日子，我看到李卓人議員的要

求，永無休止，提出只保障勞工福利卻不事生產的修例建議，雖然有些建議

至今還未獲通過。但是，飲食業聽到也感到很害怕，擔心香港漸漸邁向福利

社會，不知何時代表勞工界的立法會議員真的有足夠票，便可以令他們的修

例建議獲得通過。長此下去，很快便會嚇怕投資者，不論香港人或外國人也

不敢在這裏投資，致令香港的就業機會大大減少。 

 

 李卓人今天的訴求其實是斷章取義。他將焦點集中在法定假期，但卻令

人忽略了按香港現時的勞工法例，僱員除了放勞工假外，也可以放有薪年

假，每年合共 少有 19 天，相比鄰近與香港社會背景相近的新加坡還多 1

天，亦比先進國家加拿大的 18 天、日本的 10 天等還要多。 

 

 況且，有薪年假是隨着工作年資而遞增的，由 7 天至 14 天，合共起來，

我們基本上與不少西方發達國家，例如荷蘭（20 天）、瑞士（20 天）及英

國（24 天）其實看齊。 

 

 此外，香港還有分娩假期，“前四後六”，當中所說的是星期不是日數。

這是許多國家也沒有的。香港勞工的假期待遇，可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事實上，過去勞工假都有按時代改變而逐步遞增。由 1976 年起，勞工

假期由 6 天加至 10 天，到 1983 年加至 11 天，到 1999 年則加至 12 天。如

今這項議案要求勞工假一加便是加 5 天，這是否貪得無厭呢？ 

 

 我不如重提舊事，李卓人議員，你大可要求別人打本給你，你可以嘗試

開一間食肆，完全採用你所建議的員工待遇，包括可放取公眾假期、有 低

工資、 高工時、強積金不可以與長期服務金對沖等，看看你這間食肆可以

經營多久？如果你可以經營 8 至 10 年的話，我日後會對你的議案投贊成票。 

 

 我希望大家明白，空口講白話是 容易不過的事，隨時可以慷他人之

慨，但因為你的說話，令香港的營商環境嚴重受損，競爭力越來越低，嚇怕

了投資者，致令工人失業時，你又可否找到工作給他們做呢？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鄭家富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李卓人議員就將公眾假期納入為法定假

日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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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聽過張宇人議員的發言，我其實感到非常痛心。我相信不少工商界的

人也未必一如張宇人議員般想法的，因為我相信在工作時間那麼長的香港，

很多工商界的人其實也跟我們一樣，覺得應考慮訂立工時規定，以及應考慮

劃一假期。他所針對李卓人議員的，我相信李卓人議員稍後會逐一回應。不

過，他在發言中使用“閹”、“不事生產”、“貪得無厭”等字眼，我們如

果崇尚理想、和諧的社會 ─ 其實在勞工界或我作為民主黨勞工界的發言

人當中，很多人一方面是“打工仔”，另一方面也是老闆 ─ 我希望張宇

人議員不要過於偏激。 

 

 代理主席，在香港，正如同事剛才所說，政府 5 天工作周的方向其實也

是如此，便是大家的工作和休息要均衡。一項來自稱為“公益企業”的調

查，當中問“打工仔”工作和休息的比例應如何？大家回答都希望理想的比

例是 60%工作，40%休息。但是，實際上，工作與休息的比例，在香港大致上

是八二之比。所以，由此可見，工作與生活的不平衡，會為很多“打工仔女”

帶來情緒低落、緊張和心理病的病徵。根據 2005 年一項調查顯示，香港患

有抑鬱症的成年人每年的發病率是 8.3%，以當時的推算，即有 40 萬人患上

不同程度的抑鬱症，與 20 年前，即 1980 年代相比，上升了四倍。調查亦指

出，沒有對抑鬱症作出適當治療，會導致患者的生產力嚴重受損，如以金錢

為單位計算，香港每個患有抑鬱症的勞動者，平均每年的經濟損失是 4 萬元，

該年的總經濟損失可達 104 億元。這些並非我們虛構出來的，代理主席，而

是由一些心理專家  ─  我們要為在香港如此緊張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節

奏，付出很大的社會成本和代價。 

 

 所以，代理主席，逐步把公眾假期納入為法定假期，其實不單能減輕“打

工仔女”的壓力，改善生活質素，亦能使所謂“紅日”成為名副其實的公眾

假期。因為在 1947 年訂立公眾假期時，指明所有銀行、教育機構、公共機

構辦事處及政府部門須跟隨條例，在指定節日須給予員工假期。所以，由此

可見，所謂的公眾假期，根本並非公眾享有，因為只有少數僱員才可獲得這

些保障和福利。 

 

 坊間亦把公眾假期稱為銀行假期，因為當時只有“白領”才享有這些優

惠。至於法定假期，便要到 1967 年暴動後，殖民地政府開始改善基層權益

時才制訂。由於當時以“藍領”為主，所以稱為勞工假期。 

 

 按照過往不成文的傳統，“白領”行業跟隨銀行假期而享有員工假期，

只有俗稱“藍領”行業才會放取勞工假期。我想問局長，在二十一世紀的今

天，是否仍要採用這種處理方法？為何那些非傳統“白領”可享有那麼多的

所謂公眾假期呢？既然稱為公眾假期，那麼大眾、公眾、“打工仔女”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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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而不應再區分“藍領”和“白領”、銀行假期和勞工假期、“紅”日

和“白”日，有時候，大家也弄不清自己在哪些日子可享有假期。 

 

 所以，我希望局長面對這個問題時，不要偏聽，張宇人議員剛才的話很

明顯是代表工商界，是極為偏激和不合理的，因為我們現在並非要求香港特

區政府走向福利主義，如果大家認為，我們的假期似乎已“超英趕美”，甚

至比他們的社會更多的話 ─ 當我們考慮假期時，我們經常採用這個比

喻，而當我們談論這個問題時，有人會指出在歐美的國家，員工的假期也不

及我們好 ─ 在談論普選時，不知為何他們卻不會以此為理由。 

 

 此外，歐美國家可能還有很多其他勞工福利是我們所沒有的，集體談判

權及 低工資便是一些例子，他們為何不以這些來作比較呢？如果我們的假

期真的太多，我相信勞工界也不會好像張宇人議員所說般，是貪得無厭。大

家應該公道一點，坦誠討論，環顧全世界，看看一個人工作了多少天會有多

少休息日，以及每年應有多少天假期，是真正享有的公眾假期。屆時我們可

以坦誠討論，我們雖然有很多假期，但是否表示我們便不應改變歷史遺留下

來的問題呢？ 

 

 我們今天很幸運，會議可能會在 2 時 30 分便結束，但我相信不少議員

平常也超時工作，當中可能也患上抑鬱症。今天能提早“放學”，代表了我

們其實也是身體力行，希望局長能明白這項課題是極為重要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呂明華議員：代理主席，今天，李卓人議員提出“將公眾假期納入為法定假

日”的議案，是很高尚的議題，因為他在此為勞工階層爭取權益，是沒有成

本的，但這卻並非一項新議題。 

 

 我同意假期越多，對勞工階層的好處便越多，他們可以有更多時間休息

和享受家庭生活，亦可促進家庭融洽等。可是，大家不要忘記，勞工階層是

靠勞動力來親自賺取報酬的，他們休假會直接減少社會的生產力、直接增加

僱用公司的生產成本、直接減低產品在市場的競爭力，但更重要的是，長遠

而言，也會影響勞工階層的切身利益，因為公司如果沒有競爭力，便要停止

經營，職位便會因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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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純粹為生活質素而要求增加法定假日的日數，勞工階層其實

是可以接受無薪假期的，這樣僱主便可聘請臨時工代替，以維持經營或生

產，我相信僱主可以考慮這樣的安排。 

 

 有議員剛才質疑為何特區政府可推行 5 天工作制，而私人企業則不可以

實行這個制度。關於私人企業的反應，我剛才已說了。我還想請大家深入思

考一下，特區政府其實等於香港社會的管理階層，推行 5 天工作制是沒有成

本的，因為 終付鈔的是香港市民。如果政府入不敷支的話，是可以透過增

加稅收或稅率來增加收入，我相信大家還記得數年前經濟低迷的情景。可

是，僱主有這種權利嗎？當然沒有。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也沒有權利增加

僱主的成本，因為這樣做，長遠來說，是會對社會的利益造成負面影響的。

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代理主席，我昨天看到一篇名為《野百合花》的文章，是述及

共產黨在延安的時候“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境況。王實味說，沒有理由

是這樣的，我們是提倡公平的。他後來當然被槍斃了，因為他揭穿了那些人

是說一套，做一套。其實，在今天的議事堂中的境況也是這樣的。人權、休

息權均是因人而異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是很封建的做法。現

在不是這樣，卻是“勞力者不能放假，勞心者可放假”，因為有很多不能享

有所謂公眾假期的僱員之中，很多也是勞力者，而在辦公室工作的人則可享

有公眾假期。我們的議會似乎覺得這情況並沒有問題，原因是甚麼呢？就是

成本的關係。 

 

 我聽到張宇人議員說，李卓人，你試經營茶餐廳吧，如果你做得來，我

便佩服你。我也很不明白張宇人，我經常到茶餐廳吃東西，我經常向茶餐廳

老闆問及近況如何。他們說，“唉，政府真的是‘仆街’，任由業主加租，

加幅 少為五成，茶餐廳的裝修又卻不能帶走” ─ 我只是引述而已，代

理主席，他們真的這樣說。他們還說，這是個怎麼樣的政府呢？水、電......

水費的情況較好，但排污費卻又增加了，而且很昂貴，電力、煤氣通通這麼

昂貴，然後又有“炒”牛和“炒”豬的情況。我問，甚麼是“炒”牛和“炒”

豬呢？他們不是每天也在做炒菜的工作嗎？他們說，是指牛肉和豬肉的價格

被投機性炒賣活動推高，導致茶餐廳的經營成本不斷上漲。我一位身為茶餐

廳老闆的街坊罵道，我真的不想繼續經營下去了，梁議員，請你替我跟政府

說說吧，希望不要這樣吧。他接着又說，記得要求政府不要這麼“仆街” ─ 

我只是引述而已。其實，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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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梁國雄議員，請你小心你所使用的形容詞。 

 

 

梁國雄議員：我只是轉述而已，因為他們是粗人。我說，他們的情況變成這

個樣子，我其實也很心傷。他說，茶餐廳內的僱員已在此工作了十年八載，

我也不想他們這麼慘，不過，再這樣下去，我便要削減他們的薪金，甚至辭

退他們了，屆時只能另外聘請那些新來港的女子來工作，我的老僱員月薪太

高了，他們支取 7,000 元，是太高了，減至 5,000 元吧。 

 

 所有的數據也證明，今天的經營成本劇增，是因為地價上升，租值昂貴，

政府不能遏抑公用事業，任由它們加價，大家反而把成本高漲推諉到勞工身

上，說不能容許他們每年多享有 5 天假期，這樣對香港的經濟是不好的。為

甚麼政府不看看樓價的升幅呢？政府卻說這是自由市場。當勞工覺得這樣的

勞動條件是不行的，因為把同一條件分別提供了兩種待遇，是不行的。可是，

大家便會說，沒辦法，以前已經是這樣做的。誠然，我小時候，僱員在星期

日是沒有假期的，不過，後來也要改變了。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所以，今天的議題本來要說甚麼呢？就是絕對不能讓三百多萬名勞工中

的大部分享有其他人能享有的假期。我們談的是平等，而實現這種平等的物

質條件根本上是存在的，可是，政府卻是不贊成提供這條件。那麼，大家還

有甚麼可談呢？ 

 

 當我們談及 低工資，大家又說，如果有 低工資，香港便慘了。然而，

其他有實施 低工資的經濟體系也不見得倒退了，國內亦有 低工資法，為

甚麼她的經濟仍不斷劇增呢？所以，我們這個議會每一次談及會惠及基層的

議題時，哪怕只是涉及少許益惠，也會引來數百以至數千種理由及似是而非

的爛調來加以阻止。 

 

 各位，香港以前在五一勞動節是沒有假期的，因為回歸了，所以便有了

假期，但卻不見商界反對把五一勞動節定為假日，或說這樣會令香港經濟破

產？因為是不會這樣的。佛誕也定為假日......增加假期可讓勞工改善生

活，但現在的情況是，對着用板鉗工作的人，政府會說，不好意思，不能讓

你增加假期，又或對用“鐵筆”工作的人說，你不是用筆做文書工作的，你

也不會獲增假期。是否要這樣歧視他們呢？其實，那些辛辛苦苦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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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與扎鐵工人一起罷工，“人哥”（即李卓人）當時提出控訴說，

沒有他們這些工人興建樓宇（我相信這座大樓也經過扎鐵的過程），會有這

座大樓嗎？但是，這些扎鐵工人卻不能享有我們所享有的假期，而與我們一

起開會的公務員亦能享有這些假期。這樣的情況是否公道呢？ 

 

 所以，這裏所涉的，其實是很簡單的問題。無論是 低工資，以至集體

談判權被廢除，甚至“人哥”今天要求提供多數天假期，也有人會說，“你

們叫工人放假，讓他們變得懶惰，還說這樣可以改善生活質素，你們是這樣

說的嗎？”這是個怎麼樣的社會？這個社會如果是做錯了，我們議會裏也有

人要表述，告訴社會這樣做是錯的。但是，很可惜，我們今天有很多議員竟

然附和歧視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附和歧視弱勢中的弱勢，（計時器響

起）......這件事是不對的。 

 

 

主席：各位議員，我剛才雖然不在會議廳內，但我聽到代理主席提醒梁國雄

議員。我也想藉此機會向大家再說清楚，任何議員在發言時應避免使用粗言

穢語。大家都知道，電視是直播我們的會議過程，有很多市民會收看，所以，

即使各位是重複其他人的說話，也希望你們自己會掌握用詞。這是一個溫馨

提示。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我相信很多議員也想不到我會發言，但我現在站起

來說話，原因是我聽過議員的發言後，感到越來越不對勁，為何議員在這問

題上會如此對立的呢？ 

 

 大家有否想過，其實，現在無論是當老闆也好，當勞工也好，在某程度

上須視乎出生時的命運如何。如果父親是一名老闆而且十分富裕，現在亦很

可能會跟隨他做生意，並成為老闆，但如果出身於貧困的家庭，很多時候便

要做勞工。那麼，為甚麼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把工人的福利看得這麼嚴重？

好像公司多給他們數天的假期便會倒閉一樣。剛才我們尊貴的“長毛”議員

也問，是否會真的這麼嚴重呢？加租對公司的影響不是更大嗎？因此，大家

何不從好的方面想想這個問題呢？如果我們多給勞工數天的假期，令他們的

精神更佳，做事更有魄力，得益的始終是老闆。還有，如果他們健康良好，

正如多位代表勞工界的議員也說，行山和散步都會令他們更為健康，放取病

假的機會亦會減少，這樣情況下，得益的，又是誰呢？始終也是老闆。 

 

 為甚麼大家不從這方面着想，不聽從我們領導人的說話，建立一個和諧

的社會？為甚麼要弄至如此敵對呢？所以，主席女士，我是忍無可忍，所以

也要站起來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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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轉瞬間已是二十多年的事了，我當時畢業後從加拿大回

港看到有關假期的問題，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在外國生活了一段時間，尤其

是當時在加拿大，說到假期，只要是政府指定的正式法定假期均屬有薪假

期。但是，香港卻存在一種很畸怪的現象，便是“紅色”假期，是政府所定

的一般法定假期，香港大部分的勞工階層，特別是藍領和賺取時薪的勞苦大

眾，如果放取這些假期，竟然是無薪的，我當時真的感到很難接受，也很驚

訝。我覺得香港社會對勞苦大眾充滿歧視，在制度上亦充滿歧視。當時香港

是英國殖民地，英國殖民地政權對於出身較富有或小資產階級進行籠絡和提

供較多利益，但卻歧視勞苦大眾及勞工階層，特別是當年曾支持省港澳大罷

工的勞工階層，這種政治針對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污點。 

 

 可是，回歸已經 10 年了，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卻

仍然歧視我們的勞工階層，這是絕對不能饒恕的罪行，因為創立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 高領導人毛澤東曾經說過，“人民，只有勞動人民，才是國家真正

的主人”。然而，我們的特區政府卻歧視國家的真正主人。難道香港的勞苦

大眾和勞工階層不是人民嗎？難道香港的勞苦大眾和勞工階層便要受到這

種歧視嗎？議事堂內多位議員，特別是工商界的議員，多次反對有關取消這

些歧視措施的要求。我希望他們日後到北京與中央領導人會面時，會向我們

的中央領導人建議中國大陸也把公眾假期及勞工假期分開，看看中央領導人

會如何把他們罵得狗血淋頭。他們且不要在香港耀武揚威，如果有膽量的

話，便以如此義正詞嚴的見解，要求中央領導人在神州大地付諸實行，歧視

我們大陸十數億的勞苦大眾。 

 

 所以，主席，談到這個問題，如果不從歧視的角度來看，根本只是廢話。

那些甚麼養懶人的說法，根本就是以充滿歧視的嘴臉和充滿歧視的眼光看社

會階層。就公眾假期而言，為何對於 16 萬名公務員、白領、專業人士和在

中環上班的人，這才是有薪假期？為何銀行從業員也有呢？為何對於在工廠

工作的、從事人手作業的、藍領和從事清潔工作的，卻不是有薪假期？這不

是歧視，又是甚麼呢，局長？我想問其他反對這項議案的議員，如果這不是

歧視，又是甚麼呢？如果大家認為把公眾假期定為有薪假期便是養懶人的

話，倒不如取消有薪公眾假期，並把全部假期看齊。如果認為把公眾假期定

為有薪假期是養懶人的話，那麼，便要求政府和 16 萬名公務員也放取無薪

的公眾假期，以及所有白領在公眾假期放假也是無薪的。要不便言行一致、

立場一致、角度和政策也一致；別口說一套，但做的卻是另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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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希望局長真的要看看這個問題。香港政府在去年開始響應中央

領導人的說法，要建立和諧社會。但是，有歧視、有分歧便不會有和諧。大

家在同一天放假，但有半數香港市民放取的是有薪假期，而另一半屬較低下

階層或收入較低的人所放取的卻不是。收入越少的便越沒有這些有薪假期，

這是否合理呢？這是歧視之中的歧視，壓迫之中的進一步剝削和壓迫，這只

會令低收入人士每次看到“紅色”假期便感到憤怒，加上還看到其他高收入

及高尚職業的人在“紅色”假期可以享有有薪假期，而他們卻仍然要被迫上

班兼且不能享受同等待遇，這是在製造階級仇恨和階級的對立。 

 

 所以，如果政府仍然堅持不給予他們有薪公眾假期的話，我便建議政府

取消所有公眾假期，重新檢討在所有勞工假期中，全港市民究竟可以共同享

有多少天有薪假期。此外，必須諮詢“富貴黨”和反對這項議案的議員，重

新訂定整體的有薪勞工假期，劃一對待全港市民，而不可以分開勞工不得享

有有薪公眾假期，但其他市民則可以享有有薪公眾假期。說得難聽一點，這

樣的情況便是公務員自肥，因為所有公務員皆可以享有有薪公眾假期。所

以，這種制度上的偏差，必然會引起勞工大眾強烈的不滿。我呼籲香港的勞

苦大眾，看清楚今天的表決結果，看清楚究竟有哪些議員和政黨反對今天的

議案。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發言代表公民黨，包括我自己，支持李卓人今天這項

議案。 

 

 今天這項議案其實很簡單，所以我想把議案的內容讀出來，便是“本會

促請政府修訂《僱傭條例》，逐步將星期日以外的所有公眾假期，納入為有

薪法定假日”。主席，李議員特別加入“逐步”一詞，即表示這其實是一項

非常溫和的議案，連時間表也沒有，還要分期付諸實行、循序漸進。這令我

想起《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要視乎實際情況，循序漸進，達

至普選。 

 

 對於一項這麼溫和、符合民情的議案，令我感到很詫異的是，不知政府

方面為何不能釋出善意？正如陳偉業議員所說般，我也想看看，今天這項議

案能否獲得通過。 

 

 主席，我其實已說過數次，而我亦認為這項議題適宜重新提出來。有記

者問我，現在已訂了普選時間表，那麼民主、普選是否已不再是議題呢？我

說不是這樣，我們日常生活的所有事情，均與民主有關。如果真的想達致以

民為本，真的做到市民所要求的事，生活上每個範疇其實都可提出討論，而

這項議題也是一樣，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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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社會是否應該公平、公道地對待各階層的人呢？但是，就假日一

個這麼簡單的問題，為何“白領”可以有多 5 天的假期，而“藍領”便少 5

天假期呢？其實，他們的薪金已經有所不同，“藍領”和“白領”所做的工

作、他們的學歷要求、薪金水平一定是有不同的，但現在是談論假期，所指

的是公眾假期，這應該是很基本的待遇。 

 

 主席，放假的目的是甚麼？不是躲懶，而是人根本是要放假的，從健康

的角度來看、從家庭和諧的角度來看，甚至從工作效率的角度來看，所有人

都一樣。“藍領”工作更辛苦，他們可能要放更多假期。所以，為何這個問

題，會是一個這麼難處理、這麼難分辨是非黑白的問題呢？ 

 

 主席，根據 2003 年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指出，在 103 個國家和地區中，

香港僱員每年的法定年假只有 7 天，即使再加上每年 12 天的法定假期，亦

只有 19 天。在全世界 103 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們排行倒數第四位，我們比

甚麼地方好一點呢？我們比墨西哥好，他們只有 13 天，菲律賓是 17 天，新

加坡是 18 天，而我們有 19 天，是比這些地方好一點。 

 

 此外，在發達國家和地區中，有薪假期 多的是丹麥、荷蘭和法國，他

們有 30 天。大約有一半國家或地區的僱員享有 24 天或 25 天有薪年假，約

三分之一國家和地區提供 28 天至 30 天的有薪年假。所以，主席，從國際水

平來說，香港僱員所享有的假日數目的確是偏低的。 

 

 再看看我們的歷史淵源，現時香港的法定假日主要是中國傳統節日和官

方紀念日，這些包括農曆年初一至初三、清明節、勞動節、端午節、7 月 1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中秋節翌日、國慶日、重陽節、冬至或聖誕

節。至於“白領”多放的那 5 天，便全部是有宗教背景的。很多謝職工盟今

天給我們這個“Give Me Five”的貼紙，上面清楚寫出多出的那 5 天，便是

耶穌受難節、耶穌受難節翌日、復活節後的星期一、佛誕和聖誕節後的第一

個工作天。所以，主席，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不公平，亦帶有歧視成分。 

 

 其實，我們真的不應該有“一市兩假”、兩個標準，這是我很認同的。

作為公民黨，我們所支持的理念和原則，便是要公道、公平，而國家領導人

亦對我們說，要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我們沒有理由這樣對待我們的“打工

仔女” ― 套用“嫻姐”的字眼 ― 本港現時大約有 60%的人是僱員，

每年只有 12 天法定假日，這絕對不是一個公平或公道的現象，我們很希望

大家可以有一個劃一標準。再者，李卓人今天這項議案的字眼非常溫和，只

是希望“逐步”達致一個公平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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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公民黨是舉手、舉腳支持，亦希望其他同事能夠反映同樣的原則。

我們很希望今天這項議案能夠獲得通過，亦看到沒有其他修正案。 

 

 主席，如果不幸地，今天這項議案不能獲得通過，我便要再說一次，這

個情況，這個立法會議會的情況，是反映我們的選舉制度極度不公平，不能

夠反映普羅大眾的意願。如果政府不贊成這項議案，亦證明這個政府的產生

辦法是很有問題，亦顯示出我們的政府是向社會上某個階層、某個界別傾斜

的。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回頭是岸，公道行事，不要抱着親疏有別的原則。 

 

 多謝主席。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代表民建聯就這項議案發言。 

 

 公眾假期的訂立，大多數國家也差不多，均是源於傳統習俗或跟宗教信

仰有密切關係，特別是因一些事件或節慶而訂立。但是，不論公眾假期的由

來是甚麼，本地很多市民在這些日子大多數不用上班或上學，可以好好享受

這些公眾假期。基於工作需要及行業的特性，很多在職人士往往仍要在公眾

假期照常工作。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現時，本港設有兩種不同的放假安排，分別是有薪法定假日（俗

稱“勞工假”），以及公眾假期（俗稱“銀行假”），兩者各自援引不同的

法例依據。理論上，大部分僱主可自行選擇給予僱員公眾假期還是法定假

日，但實際上，從這兩種假期制度的俗名便可得知，可以放取公眾假期的在

職人士通常從事文職工作，俗稱“白領”，而從事“白領”以外的大部分工

種、俗稱“藍領”的“打工仔”，則只能放取勞工假。兩者的 大分別，在

於“白領”工種較“藍領”工種可獲得較優厚的假期待遇，“藍領”全年只

有法定假日 12 天，而“白領”卻可以多 5 天。 

 

 事實上，本地法例把公眾假期和法定假日作出區分，在某程度上，與過

往的殖民地歷史和經濟發展有一定的關係。這包括受過往殖民地政府對華人

與洋人的待遇有別、不同的生活節慶習慣等因素所影響。不過，隨着時代的

轉變，過往的歷史因素絕不能成為今時今日大部分“打工仔”享有相同假期

待遇的絆腳石。 

 

 平情而論，兩種不同的假期制度安排不但會造成社會上各行各業、甚至

個別行業在職人士之間的比較與分化，不利和諧社會的建構，而且“藍領”

工種基於工作需要，很多時候在假日及公眾假期已不能獲得放假的機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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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透過輪班或改日放假等安排，繼續從事勞動性工作，如果我們繼續沿襲兩

種不同的放假制度，豈非令本地眾多“藍領打工仔”不能一致地與其他工種

（特別是“白領”人士）獲得相同的公眾假期待遇嗎？ 

 

 主席，數天公眾假期安排的差別，不但反映出本地部分行業工時較長的

問題，更凸顯出“一假兩制”對員工所造成的負面心理影響。不同的放假待

遇安排，便好像把社會上來自不同行業、不同機構的職工區分起來，對員工

的士氣造成打擊。況且，公眾假期也是很多家庭共聚天倫的黃金機會，很多

“打工仔”卻因為法例所限而未能享有這些法定公眾假期。為了令員工的身

心健康得到平衡發展，更重要的是加強社會的凝聚力，特區政府實在有需要

因時制宜，逐步修訂這兩種假期的安排，讓全港“打工仔”獲得公平的假期

待遇。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今天本來是不打算發言的，但我聽到同事就議案提

出了一些比較正面的信息。這些當然會比較容易接受，至於我將要說的話，

卻未必是大家想考慮，但也是各位有需要考慮的。一項這樣的議案，事實上

會牽一髮動全身，對整個社會造成循環影響。對於任何好的事情，我們也要

考慮究竟要付出甚麼代價，說清楚會比較好。 

 

 我剛才聽到有同事指出，當然會有人說，香港有很多菲傭，如果我們這

樣做，便會為僱用菲傭的家庭帶來影響。按道理，這是不應該的，僱主應該

以比較慷慨的心態對待家庭傭工。我十分相信香港絕大部分僱主也對家庭傭

工相當好，因為我覺得人心肉造，家庭傭工在一個家庭裏的身份，跟一般僱

員和僱主的關係可能有一些分別，因為僱主每天也與她們一起，所以很多時

候，大家是一起生活、一起分享，並非純粹是商業安排那種關係。他們 24

小時共同相處，所以，我相信絕大部分僱主也沒有打算要剝削家庭傭工或刻

薄她們，因為大家也想在家庭裏能夠開心。 

 

 事實上，香港有 25 萬名家庭傭工，即是說有 25 萬個家庭依賴這些家庭

傭工，幫忙照顧小朋友和老人家。這些家庭十分珍惜這些傭工在家庭中所擔

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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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瞭解，家庭傭工現在享有 12 天法定假期，加上她們的合約還包

括一定的假期，日數一直在增加，她們 少可有 19 天假期。對很多家庭來

說，這已經是他們要接受而且亦是應該接受的事，因為傭工在他們家裏工

作，是應該讓她們放假的，加上每星期也要讓她們放假。可是，如果要再增

加法定假期，對僱主而言，這事實上可能會構成負擔。 

 

 我們的同事如此慷慨地為這些傭工爭取增加正日假期，我不知道他們究

竟曾進行多少諮詢呢？我經常與較年青的家庭傾談，事實上，他們很多也是

所謂的雙收入家庭（ two-income family），即兩夫婦外出工作，如果家中有

年幼子女，假期時他們便要自行照顧小朋友。如果他們放假，但家庭傭工卻

沒有放假，家庭傭工便可以幫他們照顧小朋友，這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一種鬆

弛。然而，如果要改變這情況，日後他們放假時，所有家庭傭工也可以放假

的話，我相信這些家庭是會有意見的。在這方面，我相信局長要張開耳朵聆

聽一下。這並非表示僱主不仁或他們是不良僱主，只是他們事實上亦有他們

的需要。我十分同意不應該把這件事說成是僱主如何對待僱員，因為情況並

非這樣，而是關乎實際需要的問題。 

 

 自由黨的梁君彥議員剛才已經從一個客觀的角度，作出了十分清楚的分

析。我們十分同意，每逢研究這些問題，不應將之視作一項政治議題般在這

議會內討論，因為這樣很容易便會把這些問題十分簡化地、口號式地轉變了。 

 

 我們不是要誓死抵擋，說永遠不能考慮現在這項議案的內容，但我們認

為考慮這個問題時，要有一定的程序和深度。梁君彥議員已經說過，以前考

慮這些問題，一定要經過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經過十分深入的

討論，作出很多計算，看看對社會、對每一方、對中小型企業、對不同行業、

服務行業等究竟有甚麼影響，然後才作出 後決定。 

 

 所以，主席，如果要討論這項議題，我完全同意應跟以前一樣，交由勞

顧會作出真正、深入的考慮，不應該在這裏急就章，十分簡化地作出決定。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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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發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十分感謝各位議員對這個課題的關注，並

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我剛才聆聽了 18 位議員的發言，尤其是勞工界議

員的發言，我特別聽得很清楚。我瞭解本港現時很多工作人口工時長的問

題，亦充分明白工作與生活平衡的重要性。我亦同意今天這項議案是一項溫

和的議題，是一個善意的建議。 

 

 我想在此重申數點，而我剛才開場發言時亦已提及，特區政府（特別是

勞工及福利局）一直十分重視維護及改善僱員權益的工作，這是我們主要的

任務。政府的既定政策，是因應及配合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步伐，同

時在僱主及僱員的利益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不時改善及增加僱員權益和福

利，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公眾假期”與“法定假日”的背景、性質、理據及

發展均各不相同，有不同的歷史背景，這點大家也很清楚。《公眾假期條例》

的目的，並非就僱員福利作出一個規定，這並非其出發點。以往，這是俗語

所謂的“機構假期”，純粹是一個機構假期。至於《僱傭條例》所涵蓋的法

定權益，大家亦很清楚，事實上，條例只是列出了福利方面的 低標準。因

此，我們一直鼓勵僱主應採納“以僱員為本”的良好人事管理方法，因應其

企業營運的實際情況及運作的具體安排，給予僱員較《僱傭條例》更優厚的

服務條件。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這除可增強員工的歸屬感外，亦有助吸引及

挽留人才。在現時的環境來說，這是很重要的。 

 

 多位議員剛才建議我們增加 5 天法定假日。事實上，我們也進行了一個

初步的經濟評估，研究其影響有多大。根據這項初步評估的結論，如果私營

機構要增加 5 天新的假日，即所謂的法定假日，如果當天是星期六，成本會

較便宜，但如果是周日，成本便會高一點，由一天的 2.2 億元至 5 天的 12.8

億元。我引述的這些數字，純粹是客觀的數字分析，背後並沒有任何用意。

我只是想帶出一點，就是在目前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下，我們在增加僱員權益

時，必須同時客觀及充分地考慮對本港經濟各方面的影響。這純粹是資料性

分析，給大家作參考。 

 

 事實上，在過往數年，大家也知道我們在改善勞工權益方面，正不斷做

工夫，在很多範疇上亦作出了一定的改善，我們會繼續努力做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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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我們推廣今天多位議員提到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這亦

是我們當前的重點項目。我們的目的是鼓勵僱主在瞭解僱員的工作之餘，須

同時兼顧僱員所承擔的家庭責任。“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並不是甚麼高深概

念，亦不一定涉及高昂的成本。有些人有錯覺，以為推行這些措施一定是很

昂貴的。事實上，有些是成本很低，甚至不用成本的。舉例來說，僱主可以

考慮推行彈性上班時間；在僱員遇有急事時，容許僱員暫時離開崗位，稍後

再補償工作時間，亦可彈性處理問題；亦可設有恩恤假、家長假、甚至婚姻

假，而有些公司亦已實行侍產假。如果大家留意的話，便會發現有些大型機

構已推行侍產假或正朝着這個方向推進。這個信息證明文化改變已慢慢開

始，當然，這方面是需要時間的。彈性上班、居家工作、職位共享等措施現

時已有公司推行。在未來一段日子，我們會繼續與商界及非政府機構合作，

推廣“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以協助僱員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需要。 

 

 我剛才已提到本港跟外國及鄰近地區的比較，我不想重複這些數字，我

只想帶出一點，我們真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們的情況確實與很多國

家相若。在亞太地區而言，我們絕對是在首四五名之內。我亦想重複很重要

的一點，便是現時法例規定，如果僱員工作滿 1 年，每年 低限度會享有 7

天的所謂有薪年假，這是法例所規定的。當然，亦會按着僱員的年資遞增，

至第九年便有 14 天假期。換言之，12 天法定假日再加上 少 7 天有薪年假，

即 1 年有 19 天。如果年資較長的僱員，假期數目更不止此數，可再多加 7

天，即共有 26 天假期，即 12 天加 14 天。如果再加上每星期有 1 天休息日，

即 1 年 低限度有 71 至 78 天的假期。我們要整體、宏觀地來看此事。此外，

大家不要忘記，僱員還享有病假及產假等福利。因此，我們要整體的、“一

籃子”的來看假期，不能單一看法定假日。我們認為在這環境及現時的條例

下，《僱傭條例》有關僱員及僱主在假期方面的權利和責任已相當全面，亦

已為僱員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主席女士，我們認為在現行的法例下，有關法定假日的規定，符合香港

社會的經濟發展步伐，正如我經常強調，我們已在勞資雙方利益之間取得平

衡。因此，在現階段我們並沒有計劃就條例作出修訂。不過，我想澄清及強

調一點，特區政府及勞工及福利局必定會一如既往，與時並進，我們會繼續

配合本港社會的經濟發展形勢及步伐，繼續不時檢視勞工法例，如果有需要

及適當的話，我們定會一如劉千石議員剛才所說般，認真考慮作出改善的空

間及時間，並提交勞顧會作深入的探討及研究。我們必定會在適當的時候作

出適當的決定，調整及改善勞工福利，這是我們一貫的政策，這不單是說假

期，我們整體上也是這樣做的。我們會不斷向前邁進。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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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卓人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4 分 18 秒。 

 

 

李卓人議員：就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 後表示會在適當時候作出改

善，我不知道適當時候是指何時，我覺得現在便是適當時候。 

 

 剛才多位發言的同事均說，根本是應該就工作和家庭取得平衡的。局長

本身也表示工作和家庭應取得平衡，局長和特首自己亦表示要家庭友善。但

是，為何局長無論怎樣處理家庭友善的問題，也只有鼓勵而已？為何不肯實

實際際、實實在在地走出一步，逐步增加 1 天、兩天、3 天、4 天、5 天的假

期？我已說明白是“逐步”，余若薇剛才說得對，我是要求逐步，而並非要

求一次過增加 5 天假期，但請給我一個時間表，讓我看到可以逐步來做，以

至 終達至平等。舉例來說，我提議以 3 年時間來取得平等，讓大家討論。 

 

 梁君彥議員和自由黨剛才的發言，我聽得非常清楚，他們表示要交給勞

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討論，局長現在是否願意交給勞顧會討論呢？

他說會在適當時間交給他們討論，現在自由黨也表示願意先交給勞顧會討

論，那麼，便應該盡快進行討論，然後可盡快成事，盡快家庭友善，盡快取

得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所以，我覺得局長本身有一個責任，特首也有一個責

任，但很可惜，我一直聆聽後，發覺整個政府本身也傾斜於財團、傾斜於商

界，連碰一下也不敢，而這次只是輕碰而已，但卻仍是不敢。 

 

 正如余若薇議員所說，我不知道要等待有平等的假期，是否要好像等待

普選般那麼久。其實，我也知道今天的表決結果，主席，我今次會敗於功能

界別的手上，一定會敗於功能界別的手上。如果不是以功能界別的票數來計

算，而是以整體的票數來計算，我已有足夠的票數可通過議案了。所以，局

長，如果你願意向立法會提交法案，根本已可獲得足夠的票數通過，把公眾

假期和勞工假期劃一，然後便可以討論時間表、步驟和路線圖，而這是 有

建設性的。 

 

 所以，我十分希望局長今次不要迴避責任，交給勞顧會盡快討論，不要

說在適當時候討論，應盡快完成這件事情，讓“打工仔女”即使“吊頸”，

也可以“透透氣”。 

 

 主席，另一方面，我剛才提及國際上的比較，我要說清楚，因為可能會

令大家不明白，不知道是比較些甚麼。有議員表示在公眾假期方面，香港的

情況是很好的；但我卻說如果公眾假期加上年假，香港的情況是很差的，便

像第三世界般。其實，問題在哪裏呢？其他國家的公眾假期為何那麼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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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他們根本無須放公眾假期，他們是放取年假的，每年有二十多三十

天，整個暑假、整個 8 月也可以放假，他們是這樣的，而無須“濕濕碎”地

逐天爭取回來。所以，如果以國際水平來比較，香港真的相當落後。 

 

 主席，自由黨剛才也表示要交給勞顧會討論，而我覺得很失望的是，張

宇人說得非常偏激、非常刻薄，指我“‘閹啲、閹啲’、永無休止、不事生

產、貪得無厭，令投資者全都嚇跑了”。他無緣無故說我“閹啲、閹啲”，

把我當成是“李閹人”嗎？其實，他是“張閹人”才對。老闆“閹”到......

說老闆其實也不對，很多老闆也不是這樣。很多“打工仔女”被工作“閹”

的程度，已令全港的生產率排名 差，那麼誰才是進行“閹”的人呢？主

席，我們所提出的，只是希望有一個平衡。剛才提及很多關於成本的問題，

我也說過，如果僱員真的可以開開心心地上班，有積極性，生產力得以提高，

甚麼成本其實也可補回了。 

 

 主席，我不知道 後是否要採取工業行動，讓所有有關僱員在該 5 天公

眾假期進行“唧都唔笑”的工業行動，以抗議政府至今仍不做任何工夫？多

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張宇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Tommy CHE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張宇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請各位作出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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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

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

成。 

 

 

黃宜弘議員反對。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

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偉強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

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

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及陳

方安生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及曾鈺成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11 人贊成，1 人反

對，14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23 人贊成，

3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議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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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one against it 
and 14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23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thre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8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3 時 20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 minutes past Thre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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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書面答覆  

 
環境局局長就林健鋒議員對第五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自 2003 年實施新的油站用地招標安排以來，新舊契約交接期引致庫房

租金的損失，根據自 2003 年 6 月實施的新的油站用地招標安排，新或舊油

站用地會被分批推出公開招標。視乎那年油站用地供應情況，包括那些期滿

的現有油站用地，可供出售的用地會分成相隔 3 至 4 個月一批。每批油站用

地包含 2 至 5 幅用地。 

 

 油站用地招標基本涉及以下步驟︰ 

 

(i) 發出招標文件，通常給予約 6 星期以便有興趣人士考慮供招標的

用地，研究招標文件及準備他們的出價（招標文件會訂明每幅油

站用地在入標時連同標價應付的訂金金額）； 

 

(ii) 政 府 在 截 標 後 會 分 析 入 標 的 標 價 並 向 中 央 投 標 委 員 會 提 出 建

議；及 

 

(iii) 在中央投標委員會批准後，政府會書面通知中標者。根據過去 3

個財政年度招標的 12 幅油站用地的招標文件所載，中標者須在

上述書面通知起計 42 天內簽訂協議並繳付投標價的餘額。 

 

 處理現有油站用地重新招標時，舊的業權人須妥善完成除污工程，方可

把該用地交回政府。為免舊業權人未能及時或需要更長時間（超過舊契期滿

日）完成除污工程，而延遲向新中標者的交地日期，我們須在新舊契約之間

預留額外時間。 

 

 由於重新招標的油站用地的地契期滿時間不一致，因此不一定能緊貼訂

下的招標計劃（每次招標計劃皆包括超過 1 個油站用地）。在此情況下，如

果舊業權人願意在地契期滿後繼續經營，並同意接納政府提出的條件（包括

應付的金額），政府可安排他們繼續經營一段時間以配合招標計劃。現時，

很多重新招標的個案都採用這個安排。這不但可縮短歸還舊油站用地與新地

契生效中間的時間，亦可為政府帶來收入。 

 

 鑒於招標手續需要的時間（上文第三段）、預留額外的時間的需要（上

文第四段），加上延長經營期以配合招標計劃的安排（上文第五段），我們不

認為新舊契約交接期會引致庫房租金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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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o Mr Jeffrey LAM'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5 
 
As regards the loss of rental income to the Government for the period between 
the expiry of the old lease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ew lease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tendering arrangement of petrol filling stations (PFS) 
from 2003, according to the new tender arrangement for PFS sites, which has 
been implemented since June 2003, the PFS sites (old or new) are put up for sale 
by public tender in batches.  Depending on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PFS sites in 
the year including those existing PFS sites of which the leases would expire 
within that year, the available sites are arranged in batches of three to four 
months apart for sale.  Each batch contains two to five sites. 
 
 The tendering of the PFS sites involves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i) issuing tender invitation, which usually allows about six weeks for 
the potential purchasers to consider the sites put out for tender, 
study the tender document and prepare their bids (tenderer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he deposit as specified in the tender document 
along with their bids); 

 
(ii) after the close of the tender, the Government will analyze the bids 

submitted and make a recommendation to the Central Tender Board 
(CTB); and 

 
(iii) upon the CTB's approval, the Government will issue award letter to 

the successful tenderer.  According to the tender documents of the 
12 PFS sites tendered in the past three financial years, the successful 
tenderers were required to execute the Agreement and pay the 
balance of the premiums within 42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award. 

 
 In the case of retendered sites, the outgoing lessees are required to 
satisfactorily complete the decontamination work before returning the sites to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we need to make extra allowance in time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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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and new leases, to prevent any delay in handing over the site to the successful 
tenderers in case the outgoing lessees could not complete the decontamination 
work on time or require extra time (beyond the expiry of the lease) for such 
work. 
 
 Since lease terms of the retendered sites expire at different times, the 
expiry schedules may not be able to closely match the planned tender programme 
(of which the sites are tendered in batches).  In this case, if the outgoing lessees 
wish to continue their operation after the expiry of the leases, and agree to accept 
the terms raised by the Government (including the required payment), the 
Government can arrange them to continue their operation for a period of time to 
tie in with the tender programme.  This arrangement, which has been adopted in 
many retendered cases, not only reduces the intervening period between the 
return of sites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ew lease, but also brings about 
income for the Government. 
 
 In view of the time required for the tendering procedures (detailed in 
paragraph 3 above), the need to make extra allowance in time (detailed in 
paragraph 4 above), and the arrangement for extending the leases to tie in with 
the tender programme (detailed in paragraph 5 above),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the intervening period between the expiry of the old lease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new lease will not incur any loss of rental income to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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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書面答覆  

 
環境局局長就劉健儀議員對第五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有否計劃協助新的油商覓地興建油庫，以便他們自行進口燃油，本港現

時儲存燃油的設施已經足夠。同時，現行法例並沒有規定燃油必須在本港儲

存。經營燃油供應的人士可使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燃油儲存方面的安排。可

考慮的方案包括租用現有油公司的儲存設施或把燃油儲存於香港以外的地

方（例如內地）。 

 

 在香港尋找儲存油庫用地方面，規劃署在得到相關的政策支持下，會按

照有關的要求（包括地區、地盤面積、預計發展時間等）和考慮其他有關的

因素，例如與附近土地的用途是否配合、環境、交通及基礎設施的影響等，

考慮有否合適的用地。視乎有關用地的規劃用途，倡議者或須向城市規劃委

員會按《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提出申請，方可作油庫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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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o Ms Miriam LA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5 
 
As regard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ould assist new oil suppliers to locate sites 
for building oil depots so that they could import oil, the existing oil storage 
facilities in Hong Kong are adequate.  Moreover,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does 
not require that the oil has to be stored in Hong Kong.  Oil suppliers could 
adopt different arrangements for storing oil.  Possible options include to store 
oil at storage facility rented from other oil companies or off-shore facilities (for 
example, in the Mainland). 
 
 As regards the search for oil depot sites in Hong Kong, with relevant 
policy support,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will consider whether there are suitable 
sites, in view of the requirements (including location, site area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so on) and other relevant factors, such as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nearby land us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traffic and infrastructures, and 
so on.  Depending on the planned use of land, application to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may be requi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Cap. 
131) so that the site could be used for oil depot. 
 


